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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才言言-

出乎我意料之外，在 1982 年間對列王紀，只是一時興

之所至的興趣，隨後竟發展成長遠的關係和持久的鑽

研。最初的-篇研究論文，轉為更深入的教學和研究，

最後成了一本評註和這套舊約導讀系列其中的一冊。在

這過程中，參與者改變了。新的透視點也出現了。我對

列王紀的觀點已不是 1982 年，甚至也不是 1988 年，我

的論文出版時所持的了。事實上，我探討列王紀之旅'

和許多從學術的範疇，研究舊約敘述經文的一般轉變相

符。這是生活的趣味之所在。同時也為撰寫一冊舊約導

讀，帶來某些困難一如何平衡傳統和新觀點，重點的

位置等等問題。本小冊子著重相當廣泛地介紹，與列玉

紀有關的問題，與聖經敘述有關的情況下所提出的一般

的問題。我並不打算專為迎合讀者的興趣而寫書，我也

不想包裝這探討之旅中所得出的結論。我所要做的，是

從我所處理的問題顯示，為甚麼不同的讀者，對列王紀

有不同的讀法。在檢視這些基本的問題時，有助於讀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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對於所討論的問題，形成他們自己的判斷，並從這些問

題伸展到他們自己有興趣的其他課題。要指出的是.本

書和導讀系列其他的專書有點不同，並不詳細列出所討

論的經書的內容大綱。如果首次接觸列王紀的讀者，需

要一份概覽，可留意第五章一開始的部分。

在本書寫作的過程中，會得到不少好友鼎力協

助，不勝感激，謹此向: Phíl Long, Go吐on McCo盯íll巴，

可荒!alte主 Moberly and Fra山ís \'Vatson 等各位，最後校閱原

稿，並提出有遠見的建議和批評，表示深深謝忱。我有

幸能成為這樣的學術支援團體的一份子，確是得天獨

厚。 New COllege 兩位學生:人lan Hall 和 Mark Nícholas ' 

對原稿提出研究生的見解，和有價值的建議，感激不

盡。當然，因為他們的努力，免除了所有讀者面對本書

最後完稿前，種種紛擾的思想和糾纏不清的推理，所帶

來的困惑，也使本書成為我相信是可讀性高、富資訊和

有啟發力的作品。

laìn Prova叫普雲)

New College , Edínburgh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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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. G. Auld , Kings (DSB; Edinburgh: Saint Andrew, 1986). A brief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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bibliographies indicating further reading.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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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87). One of the best commentaries with respect to the shape 
ofthe narrative and its theology, though not designed for verse
by-verse exegesis of the text.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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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.W. Provan, 1αnd 2 Kings CNIBC; Peabody: Hendrickson, 1995). A 
volume devoted entirely to reading Kings as theological narra
tive within the context of the Christian Bible. 

G. Rice , 1 Kings: Nαtions under God (lTC; Grand Rapids: 
Eerdmans , 1990). A brief commentary whose emphasis lies on 
the theology of the book. 

D.J. Wiseman, 1αnd 2 Kings CTC; Leicester: Inter-Varsity Press, 
1993). A brief commentary whose strengths lie in its treatment 
of historical matters , but which unfortunately contains 
some errors of fact with regard to both text and Old Testament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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E. Würthwein, Die Bücher der Könige: Das erste Buch der Könige, 
Kαpitel 1-16 CATD; Göttingen: Vandenhoek and Ruprecht, 
1977); and Die Bucher der J(，δnige: 1 Kcδn. 17-2 Kön 25 CATD; 
Göttingen: Vandenhoek and Ruprecht, 1984). The best of the 
German-Ianguage commentaries.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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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
是甘

s1 

般稱為列王紀上、下這兩卷經書，代表著明顯是

卷書(從到上 22:52 一列下1:18 的有關阿哈齊雅的統治

中，生硬地分拆可見)的兩部分。因此，本書以下也將

以「列王紀」名之，而不再分別「列王紀上、下_j (可

參閱 Gray 1977: 1 '有關經書的劃分)。

列王紀是一部來自遠古的書。還是怎樣的一部書

呢?作為一有經驗的教師，我會提議(聽來似乎有點

怪) ，最好從許多現代(西方)讀者較熟悉的文學作品開

始，例如 :A.A.Miln巳的經典兒童文學: JJ;刁nnÙ!-The-Pooh

末日 The J-Io的.e at Pooh Corner 0 以這看來怪異的選擇作

為始點的原因，以下的討論會逐漸顯示出來。

1. 閱讀:雲妮一布氏(Winnie♂he-Pooh)

在 部著名的論文集(1967 年)中，居恩 (Frederick Crews) 

提出了閱讀布雲妮多個不同的角度。例如:由談博里

(Ma 

級寓言_j (1967: 15-26) ，力證故事是故治作品，暴露了

導[1 



眾作者的中產傾向。談博里認為這絕非偶然，他說﹒

書中所有的行動者都是有產階級，明顯是無需靠

工作來維持生計;他們有用之不盡的蜜槍、奶精、

氣球、氣槍、 1麥芽椅的供應:他們渴求無意義的

貴族優越，不惜用任何手段去追求階級特榷。阿

攻者布氏最終被羅賓 (Christopher Robin)稱為: r 比

爾布存士 (Sir Pooh de Bear) ，我最忠心的騎士 J' 不

是;史有理由的。在這一系列的故事中，每一個﹒....

細節都提示，資本主義天堂，裡出現一些裂痕，純

粹由繼承而來的收入受到無情地抑制，這樣的結

局，對這個系列來說是有價值的。

我們只能從比列大屋旁的古老名版(TRESPASSERS

[侵地者1 '\柄，窺見這個寄生蟲葦體，是透過以武力闖

脅無產階級來維持的。比列戲言還是他祖父的名字

(TRESP/\.SSERS WILLIAM)的縮寫，但是這只能更尖

銳地提醒我們，這是繼承的物業。

不過，故事中作者的生命觀也值得注意;談博里

辯論說，布氏故事下意識的意義，與它有意識的、刻

意的意義很不同。無論人怎樣努力否定它的意義，故

事所呈現的社會事實本身足以說明一切。其實，辯證

的物質主義，科學的社會主義，公社的精神，人與人

之間民主的合作和改革的需要，在故事中毫無保留地

驅策著我們。作者不經意地暴露了他的社會的腐敗和

[2 列王紀釋義]



近在眉捷的崩潰。以下一段值得細讀:

這將是拉碧 (Rabbit)忙碌的日子中的一天。一早起

來，他已感覺自己的重要性，好像萬事非他不可。

那只是「組織某些事情」的一天，或者「寫張簽

上拉碧之名的告示」的日子，又或是「看看其他

的人是怎樣想」白色。這是一個完美的早上，忙著

去找布氏，對他說:'很好，那麼，我去對比列說 J ' 

然後，找著比列，對他說: '布氏認為一一不過，

也許我應該先去看歐爾 (Owl) J 。那真是個發號施

令的日子:人人在說:'走的，拉碧」或者:'不，

拉碧 J '然後恭敬地等他的回應。

拉碧是卓越的資本主義經理，是工業首領，志在向身

邊的人發號施令。「正是一個簽署拉碧之名，發告示

的日子! _j這是對一個苦苦工剝削者，完整的個案研究

摘要.寫著官僚專斷的告示，假裝自己武斷的命令，

是民主地施行(布氏認為 也許我應該先去看歐

爾) ，要求屬下對他的命令，唯唯應話。有趣的是，這

幅中產階級的卡通式圖畫，毫無疑問， 定要被它的

故事本身的情節所嘲弄。儘管拉碧曾經嘗試去團結與

他結識的人，從來都不很成功，因為他們這些家無恆

產的無產階級者，對他們老板的勸誠，總有一套典型

的保護罩。例如羅賓會假裝不在揚。在這一章內， i彌

漫著潛在的反叛氣氛，根本不是甚麼做發之類。「布

[3 導言]



氏出訪」的故事並不缺少教訓，故事中，拉碧假意准

許布氏進入他儲藏過量食物的財藏室，自己卻在屋前

的門廊巧妙設陷阱陷害他的獵物，剝削他，使他像一

根不受薪的宅巾架。只有一個馬克思一列寧主義之類

的工人組織，才能把布氏從他的苦役中解放出來。

談博里繼續說，角色的象做職務不是固定不變

的，反而在不同的故事中常有改變。例如布氏，在上

述的例子中，他代表工人的理想，但在另一章 I 比

列遇見 個海法魯」中，他代表資本主義者。他和比

列在那個帝國主義者，尋回活的海法霉的冒險行動中

是合作的伙伴，卻為 3 由誰提供資源(用來裝置陷阱的

橡簣或蜜糖) ，以及誰負責挖坑這種古工的問題，而吵

起來。結果當然是體型小身體弱的比列，被派一把鏟

去做苦工。 幅上七列做礦工的故事漫畫，畫中的比列，

仰頭望著他那手中拿著蜜糖走來的嚴厲的監工，眼中

混雜 3疲累和抗拒的眼神，使人看了很傷感。

總之，布氏的世界，是純動物主義的世界，在此，

充斥著自由市揚非人的禽獸性。不過，這個不經意地

顯露的資本主義畫像，是頗有尼亞示性的，從這裡也可

以窺見有較好的生活的可能性一一將要來臨的被壓迫

的人民英雄式的革命，建立自由民主的社會主義公

布士，友愛和平的工人，攜手踏上集體致富與平等之路。

[4 列王其己粹是}



就是這 點樂觀的精神，使布氏故事集不致於頹廢，

並使它們適合在任何進度中兒童閱讀。

2. 一般的讀者及文本

是否我們已到達這樣的一個時空，讀者再也看不出文

本中的幽默，除非它跳出來不日向他們招手。如果真是

這樣，讓我趕緊向讀者保證，對於此書，以上所引述

的，布氏故事集中的馬克思主義，是不嚴肅的。的確，

用意只是在於幽默而已。如果真是會錯意，這可能是

因為讀者對故事的理解不鉤，不能恰當地判斷，談博

里的引述，描寫一種荒謬的誤解;或者不相信，文本

本身強迫讀者，必須以某種方式理解，因此不容許有

誤解這種事情真正存在。對設第一項投訴的補救是很

直接的，提供一份有創意和有組織的閱讀書單即可。

第二項投訴，在現代大學校園的禁閉之外，是不很可

能受到嚴重的感染的，因為所感染的病毒，只能在很

空有的氣氛(例如英國文學系或聖經研究系)下生存。這

可能被視為暫時的精神錯亂(有時是團體性和制度化

的) ，由刻意地或不留意地脫離直覺的常識而感染。補

救的辦法就是重返以上所說的直覺常識，不要忘記，

我們常假定文本中含有確實可被誤會的意向和意義

(例如 r 毒藥:不可飲用_j ) ，而我們首要的工作是解

[5 導言}



釋和理解這些意向和意義是甚麼(不只是因為有時做

不好是很危險的)。值得注意的\有助於化解困難的想

法是，即使最熱切地宣揚對文本探取「讀者中心 J 的

閱讀取向(或者如卡羅 [Lcwis Carroll] 所謂笨拙的釋

經) ，在日常生活中堅持這種哲學，也難免在某種程度

上達不到要求，尤其是如果自己的文本被他人誤解，

相信任何作者都會提出抗議。

我們本能地認出「雲妮 布氏」故事集不是為談

博里的讀法而寫。正是因為這樣，我們可以從幽默的

角度講他的論文。他從這些故事中的「發現_j不是

這些故事的作者寫作時的想法。不只是在每部書的個

別言論中是這樣，就是在全書更基本的層面上也是這

樣。我們發現《雲妮 布氏》和《在布氏角的房屋》

是屬於童話故事，這正是閱讀兩書的角度。換言之，

我們承認，文學類別的問題是重要的 欣賞作品的

角度與作品的文學類別是分不開的。我們在閱讀任何

書籍之前，首先應該問文學類別的問題。

當然，尋找 個特別的文本的類別，不常是全無

挑戰性的。布氏故事並沒有給我們太大的困難，其他

的書就不 定是這樣了，例如史密的《福利佛遊記》

o onathan Swi丘， CNlliJJer'.r γraι叫〉。這部書在現代讀者

第一眼看來，可能不過是一本兒童故事書，可是細心

[6 7'1 王紀徉 AJ



閱讀，就會發現這其實是以兒童故事為包裝的，寫作

技巧高明的政治諷刺作品，是屬於 個以一種風格，

模仿另種般稱為「遊記」文體的類別。不過，我

們對於文體之類別的直覺，不是完全靠得住，尤其是

古代的文本。我們的直覺有時會使我們失望。 即使是

屬於我們自己時代的文學作品，我們也可能判斷錯

誤。韋里士 (Orson \'\'cllcs)在 1938 年根據韋士 (11. C

\'\-ells) 的名著<<各世界的戰事)) (The War o[ the 

\'\-odds) ，製作 3 一個廣播劇，給當時的美國大眾，帶

來極大的恐慌。上干的美國人，按「新聞」的類別，

而不是按「故事」的類別，去解釋劇中所描繪的事件。

他們相信真正的火星人入侵地球的事件正在發生，於

是採取相應的行動，許多人逃到山區去避難，眾人紛

紛打電話向親友話別，等等。有 個有名的事例，有

某鎮的居民錯把 座水塔當作火星人，用來福槍向它

瘋狂地密擊。類別辨認固然重要，但這通常都不是一

件直截 3當的事。

3. 閱譚列王紀

即使是對於我們同時代的文學作品，我們也有可能犯

錯。稍微古老的作品犯錯的可能較大。對於古代近東

的文本，包括例如列王紀這類舊約文本，問題就更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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複雜。在這個範疇內，我們的直覺是相當不可信的。

在原始的作者與我們之間的時間和文化的距離，是如

此巨大，從一開始我們對於他們的作品，可能已有完

全不恰當的期望。除此之外， 般來說，我們也缺乏

有關文本的經外資訊，可助我們探討文本真正的性

質。我們對掌握《格利佛遊記》的性質的信心，在很

大程度上是由於我們對於作者有相當的認識(例如他

是個有名的諷刺文學作家，他也是專門諷刺偽學的作

者俱樂部的會員) ，也知道 些此類文體的規例(史密自

稱是諷刺文學作家)。這正是像到王紀這類的聖經文本

所缺乏的直接外在資訊，無論是可從古代世界找到的

多少有用的資源或類同的典例。

因此，當我們接觸文本時需要有某種程度的謹

慎。這是出於對列王紀的完整性的尊重，因此不要求

它必須符合我們最初對它的期望:同時由於意識到恰

當的外在資訊的缺乏，我們將嘗試大部分根據內在的

檢視，形成經文的印象。這樣 來，內在的檢視要因

為它的本質而造成 3傷害它本來的意願的危險。因

此，讀者與文本之間的互動，必須仔細監督，以確保

我們對經書的理解，是基於經書本身，而不只是讀者

的想像。

列王紀是那一類的文本?尋找答案最好的起點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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肯定是在列王紀上 1-2 章故事的開揚。當然，我們在

此見到的敘述，本身不能算是一個故事的起點，因為

它是 個較大的故事(達昧的故事)的最後 章，這個大

故事在撒上 16 章己開始，不過，更準確地說，是在撒

下 11 章開始。事實上，正因為撒下和列上 1-2 章這樣

緊密的關係，導致學者們相信，在這一點上，在我們

的經書背後，有一統 的源流(-1固「繼承」或「宮廷」

敘述)。在列上 1-2 章虛設重要地位的巴特舍巴，就是

在撒下 11 章首灰亮相，以赫特人烏黎雅的妻子的身分

出現.一個達昧以盲價奪得的妻子，首先是鳥黎雅的

生命(撒下 11 :6-27) ，其次是達昧多個兒子的生命，因

為他的罪為他的家族招來審判(撒下 12:1-12) 。首先，

巴特舍巴和達昧所生的兒子死 3(撒下 12 日 23) ;然後

是達昧的另一個兒子阿默農，因為他犯了強姦同父異

母的妹妹塔瑪爾之罪，而被阿貝沙隆殺死(撒下 13

章)。最後，阿貝;少隆自己反叛他的父親而被約阿布鹿

死o散下 18 章)。這個使人難過的故事，在讀者的心中

引發了一個重要的問題。納堂先知，他本身是列王紀

首一二章重要角色，在較早前曾經答應達昧，他的王

朝永垂不滅(撒下 7:1-17) 。達昧的王權將不會像撒馬耳

那樣，隨著人亡而亡(撒上 31 章)。相反，天主要興起

達味的一個兒子，要永遠鞏固他的王國(撒下 7:12-13)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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現在，按計內堂稍後在撒下 12 章對達昧的判罪和它的實

現來說，這個許諾如何實現?在達昧日漸走向與祖先

長眠的時候(撒下 7:12) ，那裡還有一個兒子尚存?列王

紀上首兩章，就是要以 個包含撒慕爾紀多個重要角

色的敘述，來解決這個問題。第 1 章告訴我們，最後

不是別人，就是撒羅滿繼承了達昧的王位;第 2 章記

錄了達眛給撒羅滿的最後訓示，並告訴我們 ， Î散羅滿

如何在達昧死後，立刻收拾了達昧故事留下來尚未解

決的問題，由此而鞏固了他的地位。描寫了故權從達

昧移交到撒羅滿之後，在第 3 章繼續單獨敘述，在 2:12

已開始的撒羅滿故事。

a. 列王紀是歷史編黨文學

我們可以從列上 1-2 章，推斷出這段經文的性質是甚

麼?也許最明顯的，首先是﹒這是一段對已過去的事

感興趣的文字。列上 1-2 章的核心是有關以色列歷史

的兩個主要人物和←個基要的問題，他們之間的關

係:撒羅滿怎樣是達昧合法的繼承人?確實，當以色

列回顧她的王朝時代，並從被充軍的透視點，去重估

王朝的價值，當那些「君王」依然處身於外國人的統

治之下時，達昧王朝的命運，依然是經書其餘部分關

注的核心(列下 25:27 -30)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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從概括列王紀大部分內容的架構中，可以清晰地

看到，駕廠列王紀內的敘述的那股歷史編黨動力。這

個架構的蛛絲馬跡，可見於列上 2:10-11' 有關「達昧

與自己的列祖同眠，葬在達昧城的記述。達昧作以色

列王四十年:在赫貝龍作王七年，在耶路撒冷作王三

十三年」等敘述。不過，通常都有更詳盡的交代。最

典型的特點是，連著另一位君王，告訴讀者某一位君

主繼任，他統治的年期;他的首都的名稱。同時也報

告 3他的死亡/下葬和他的繼承者，並告訴我們從何

虛可得到有關他的更詳盡的資料。有關他的評價，通

常都是從他的宗教政策而言。就站大(而非北方的以色

列)的君王來說，記述也包括他母親的名字和他登基的

年紀。一套完整的「君王公式_j (架構中多個元素的通

稱)的最好的例子，可見於列上 22:41斗3 ，斗5 ， 50(希伯來

文聖經一一即中文聖經 22:斗 1 抖，品，51)。這些公式暗

示，列主紀的作者或作者{門，多麼希望他們的敘述，

植根於我們可稱之為「真實」世界(f目對於有些人可能

稱之為「虛構」的世界)。故事是有關以色列歷史的

部分。列王紀是 部有關過去的文本。

b. 列王紀是敘述文學

這並不是說，經書是沒「虛構」的元素。這是一個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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關過去的故事。很溝楚，文本是在尋求方法，想盡量

告訴我們，以色列歷史的真實事件和人物，不過它所

探用的手法，也同樣清楚地顯示，藝術及文學的傳統，

不日「據實 J 描寫事物的意願'是相輔相成，互相為用

的。現代讀者受到薰阿，慣於把「歷史」看得很狹窄，

這要為他們閱讀列王紀造成困難。可能有人要間，敘

述藝術和陳述過去有甚麼闊係?這個重要的問題留待

以後討論。現在，讓我們先肯定，無論問題是多麼複

雜，列王紀確實既是文學敘述也是歷史。

我們可以從開揚這幾幕所見的一些角色的名字開

始。在舊約，名字通常都包含重要的意義，可用作作

者傳達他們自己的觀點的工具。也許最好的例子是，

在某些揚合，名字被刻意濫用，以便表達對這些人的

厭惡(例如.撒下午8 和編上 8:33 '在客納罕神巴耳的

名字「依市一巴耳_j [Esh-Baal J 中，竟以 個意指羞恥

的希伯來字 bÓJ仇0ó.川Ó仇ω吾土幻‘Jω1

烏耳兒子的名字) 0。不過，在列王紀中，利用希伯來文

名字玩文字遊戲並不眼皮此。對於不熟悉希伯來文敘

述如何運作的讀者來說，在列上 1 章幾乎用 3全章的

篇幅去寫阿多尼雅終日吃喝，卻不知道他的世界已經

崩潰了，表面看來，這樣的編排好像不很重要。其實，

這裡面蘊藏著很精巧的諷刺，阿多尼雅以為達昧關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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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己那小島人室的世界，缺乏外界的重要資訊，不能阻

撓他奪位的大計，事實正好相反，阿多尼雅才是無可

救莉的無知，才是自絕於政治事實的門外，終日關在

與朋友吃喝玩樂的豪門內。不過，還不止此，阿多尼

雅的母親的名字:日合基特(上Iaggith)和其他多個希伯來

文名字一樣，是來自 個動詞的字根: t~品，而這字根

的名詞 :bdz 意指宴樂(不過這名詞不曾用以描寫阿三多

尼雅舉行的飲宴)。另一方面，撒羅j繭的母親的名字巴

特舍巴，可能意指「誓約之女」。很明顯它的第二部分

(舍巴 Ieba ')與動詞字根 fb可由諦，在它的動詞變化中

有一意義是「宣誓」一一這個動詞在列上 1:13-30 常用

(參閱 13 ， 17 ，凹，30) ，在 1 :51 又再出現。當宴樂女士之

子在宴樂時，誓約之女卻成功地提醒君王以往的誓

言，因此確保了阿多尼雅的性命，有賴於j散羅滿是否

遵守他的誓言。這個故事的敘述，巧妙地顯示了兩個

母親和她們的兒子的關係，並賦予故事中的人物預定

之命運的色彩。角色的名字就是這樣和敘述的文學技

巧聯繫起來。

另 個有不同目的的文字遊戲，是在列上 1 章所

見的希伯來文章E詞]d‘(意指認識)。經書以 (國表面看

來頗令人困惑的方式開始，講的是君王軍日一個少女的

故事 (1:1 斗)。阿彼沙格事件的主旨，似乎向戒備中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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宮廷，尤其是阿多尼雅暗示，達味已不是一個精壯的

男子漢，因此也沒有治國的能力。老年的達昧看來對

女色無動於中(撒上 25 '特別是 3 節;撒下 11 特別是 2

節)。阿彼沙格的遭遇是 .1君王卻沒有認識她 _j (_yd') 。

從故事以下的發展我們知道，這不是達味。佳 沒有知

識的事;因為按著我們也聽說他不知道Cyd') ， 阿多尼

雅自立為王 (1:1斗)。但是這位君王 向被害為「賢明得

如同天主的使者，曉得地上所有的事_j (撒下 14:20) 。

現在，他缺乏「知識_j ，是以有力的詞語，說出 3君王

漸入衰老之境。

這個挑戰猶豫不決、年老有病的父親的兒子，他

的形象，卻以相反的手法描寫 (1: 5-6) 。阿多尼雅是典

型的英雄形象，是塊做君王的料子;是 個善於把握

時機，能當機立斷的人，集合所有象徵王榷的物件在

身邊 戰車、駿馬和軍團(參閱撒上 8:11)。然而，在

敘述中，除了第一印象之外，還有別的質素也在同時

發展。他招募官兵的行動，使人想起較早前，他的弟

兄阿貝沙陸的舉動(撒下 15: 1) ，而在此，阿貝沙陸明顯

是同夥的。阿貝沙陸也是個很「英俊」的男子(撒下

1 斗 25-26) 也同樣是因父母忽略和放縱反成了「得患

者_j (如果可以用這個詞的話)(參閱撒下 13-18 所描述

的那個失控的兒子，父親對他的 切，似乎也 直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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察覺和不關心)。作者(們)在如此明顯地把阿多尼雅和

阿貝沙隆連繫起來，其實已向我們暗示，這個兒子，

無論他的前景看來是多麼有希望，他實在正向著災禍

走去。只是描寫他的外表的體型，卻省略其他的天賦

的特i獸，作者(們)不但直接把他和阿貝沙陸連起來，也

同樣具有深意地把他和撒烏耳連起來(撒上 9:2; 10:23 

2斗)。撒馬耳和阿貝沙隆都是人們(或大多數的人)認

為，有帝王之材的英雄人物。不過，撒慕爾紀上\下

的作者(們)卻一反慣例，強調人看外表，天主卻看人心

(撒上 16:7 '與此相連的是撒上 17 巨人的故事，巨人

哥月2雅與j散烏耳相比，顯得撒烏耳的無能，與年幼體

形小的達味相比，達昧的成功卻令人震驚)。阿多尼雅

和阿貝沙隆\撒鳥耳 樣，都是外形吸引，體力充沛

的人物。可是，接觸之下，衰弱的達昧，依然凌駕於

他頭上，縱使是在納堂和巴特舍巴的幫助下;永恆的

王位再次贏回來，再次和以前 樣，由一個不是徒有

動人外表的人，而是憑藉他的心和腦行事的人贏得(參

閱列上 3:3-14) 。

因此，我們在列上 1-2 見到的是 個敘述經仔

細構思和有高度藝術技巧的敘述。認真閱請列王紀的

人，應該同樣重視角色對故事，和角色對史料編囂的

重要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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c. 列王紀是訓誨文學

列王紀前數章向我們提示的第三件事是，此書不只是

一個有關過去的敘述，也是 個旨在教育讀者，有闊

天主和祂處事方式的一些(或不少)事物。就是說，列

王紀要告訴讀者有關以色列的過去，不是以抽象、理

性和抽離的方式，給他們更多有關以色列的知識，而

是要使他們從中學習和得到教訓。這點從到上 2:1 斗，

達昧對撒羅滿的遺言開始的數節，清楚地顯示了出

來。就像在梅瑟死後，天主要若蘇厄繼承梅瑟領導以

色列所說的話一樣(蘇 1:6~9) ，達昧的話也是以訓令的

語氣開始，要英勇__I (軍人的用語，參閱撒上斗 9 的相

連教訓-要英勇/作有為的大丈夫) ，接著指出英勇的

行為應遵守的規律和誡命(服從天主)。實施王權並不

等同專權，因為君王不應唯我獨尊。應該遵從梅瑟法

律 (2:3 '吾吾閱蘇 1:7 '謹守奉行我僕人梅瑟所吩咐你

的一切訓示__I )。在此(在若蘇厄也一樣)特別指申命紀

的法律.就是 3~--1-節接二連三地向我們講述的條文(例

如:申 11: 1: '天天遵守他的訓令、法律\規則和誠命__I

申 8:6 : '遵行他的道路__I申 6:2 '遵守一切法令和誡

命__I，申到:8 '好使你們在所做的 切事上，都能順

利__I，申 9:5: '實踐所許的詰言__I;申斗 29:' 你必要... . 

全心全靈尋求__I )。在列王紀一次又一次見到的，就是

[16 列王其己釋義]



這類的申命紀式詞語，首先是出自撒羅滿之口(列上

11) ，以後，幾乎所有的以色列和猶大歷代的君王，

都從他們與梅瑟法律的關係來衡量，同時都發現他們

沒有遵守這法律(例如列上 12:25 →33 ; 1 斗 1 一 16 的雄洛

貝罕;列下 16: 1 斗的阿哈灰)。縱使約史雅是例外和

正車，正是因為君王不服從天主，最後終於導致王國

結束，以色列人被逐出他們的國土(列下 17:7-23;

23:26-27; 24:1-斗) (參閱列下 22-23 '注意經文中提及，

引導約史雅推行宗教改革的「法律書」一詞，在梅瑟

五書中，只見於申命紀:申 28:61; 29:20; 30:10; 31:26; 

蘇 1 :8; 8:30-35; 23:6; 2斗:26) 。

所有這一切都提示，列王紀至少有一個目標是，

為它的讀者，從申命紀所訂立的神學題目的角度，解

釋他們的過去，並提升這題目以切合他們所處的時

代。列王紀的這一面，以及它與其他的經書，例如若

蘇厄書，在這方面的聯繫，促使近年的舊約學者，把

若蘇厄書、民長高己， 1散慕爾紀上下\列王紀上下，合

稱為申命紀式/申命紀學派歷史。以後在適當的時候

我會詳論這個題目。不過，認為這幾部經書屬於一個

整體，並且有三)11導作用，這已是相當舊的概念，古代

猶太學者統稱為「前先知書J 成為猶太正典聖經第

二部(先知)中的一半。無論如何，稱之為先知書是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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確的，在猶太人以及後世的基督徒眼中，列王紀是←

吉日含有先知質素的經書。經文源於天主，對於當代的

讀者和神/人關係的問題，有中肯的話題。在若瑟夫

。osephu日，汁 nüq忱的j' ， 1: 1斗)看來，最值得學習的聖經

歷史資料，總的說是那些服從天主旨意的人將會昌

盛，不服從的卻會為自己帶來災禍。斐羅 (Philc入 011 t!Je 

c。所vúon 0) La刀~liageJ 、 1 斗 9)認為列王紀中那些列王褒

貶的公式，是根據他們是否服從天主而定的(所謂「審

判公式_j'見列上 15: 11; 三2 斗3[ 希伯來文聖經一一-1\IT

22: --1- 3斗斗])，證賈「靈魂因他們的德行而得永生_j 0 i是世

的基督徒作者伯德(Bed仁、 Ecce!eúa.>"tù-al J弘 10月，在理

解英格皂、撒克遜歷史的方向，不日在表達歷史的方式

上，都深受撒票爾紀末日列王紀的影響;這幾部經書對

於歐洲政治理論的形成，也起了重大的作用，特別是

有閻王權的權利和重任方面，其影響力在伯德的時

代，和他以後的 段長時期，都持續不斷(參閱，例如.

I-Iobbes , J ~ezJiallJa刀， 2:20 、 3 斗2 Locke , l'zrJ"l Treatùe ρ刀

COVerllltlent, pp. 159-(2) 。

經書受歡迎和它的本質許多重要的方面都有關

係。在列王紀我們看到，以色列的歷史是從神學的角

度處理，並且以訓導為目的。至15~如何界定這目的，

那是學術界一直在辯論的問題:我們以下會深入討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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這個問題。此刻，我們只須留意它的存在即可。

4. 結 至A泌
自間

以上粗略地檢視列王紀，發現此書的文學類型是屬15~

敘述文體，經書的寫作目的是歷史編摹\評論和自11導。

在概自各地討論過每 個領國後，餘下的工作就是逐

詳論其中的細節，以觀全貌。在第二章，首先要進

步討論列王東己的敘述文體。

深入研讀書自

本章所提及的相關文學及某些特定項目

L. Carroll, The Aηnotated Alice: Alice 's Adventμres in Wonderland 

and Throμgh the Looki嗯 Glass (Harmondsworth: Penguin, 

rev. edn, 1970). See ch. 6 of Throμgh the Looking Glass for 

an exploration of 'Humpty Dumpty hermeneutics'. 

H. Car叮il ， The Inv的ion /rom Mars: A Study iη the Psychology 0/ 
Pan叭叭th the Complete Script 0/ the Fa側的 Orson \別的

Broadcast (Princcton: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, 1940). 

F. Crews , The Pooh Perplex: A Stude叫 Casebook (London: 

Arthur Baker, 1967). An amusing series of essays on the 

two books below. 

A.A. M山1巴 ， Winnie-The-Pooh (London: Methuen, 1926). The 

original. 

A.A. Milne, The Ho的e at Pooh Coγner (London: Methuen , 

1928). The sequel.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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J. Swift, The Annotated Gulli切r's Travels (ed. 1. Asimov; New 

York: Potter, 1980). The classic children's novel-or is it a 

saElre? 

H.G. Wells , The War ofthe Woγlds (London: Pan Books, 1975). 

The novel behind the radio broadcast. 

研究「列王紀上 1-2 是敘述」的參考書目.

M. Garsiel , 'Puns upon Names as a Literary Device in 1 Kings 

1-2' , Bib 72 (1991) , pp. 379-86 

J.S. Ackerman, 'Knowing Good and Evil: A Literary Analysis 

of the Court History in 2 Samuel 9-20 and 1 Kings 1-2' , 

JBL 109 (1990) , pp. 41-60. 

1.W. Provan, 'Why Barzillai of Gilead (1 Kings 2:7)? Narrative 

Art and the Hermeneutics of Suspicion in 1 Kings 1 月2' ，

乃nBul46 (1995) , pp. 103-16. 

有關「繼承」或「宮廷」敘述的研究:

R. P. Gordon , 1 and 2 Samuel (OTG; Sheffield: JSOT Press , 

1984) , pp. 81-94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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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

列玉紀:敘述文學

列王紀是敢述文學，不是別的甚麼文體(例如:詩體) , 

而是敘近L文體。在這部經書中講述了一個故事，涉及

3不少人物;事件是順時序，從開始到結束逐一敢述

的;在部分與部分之間，是由語言和主題相連，合組

成一個整體。故事中的重要角色，是以色列的主、天

主，不同的以色列君王軍日先知，和 些舉是輕重的外

邦人 雖然不是常給予傑出地位的主要角色。例如

在列下 3-8 章再三出現的人物厄里堅敘述，突顯了正

是謙卑和低微的人，成3天主拯救以色列人和外邦人

的主具，而不是那些有身分的重要人物。列下 5 章納

阿曼獲治癒的敘述，就是這 點的一個特別好的例

子，故事中那個傲慢的軍長，由僕人 手安排和照料，

踏上尋求治療之路(列下 5:2-3 ，1 3) ，結果在先知的權闖

下治癒 3' 如同「嬰兒_j (5:14) 樣(亦參閱 6 章)。

敘述文體通常包含情節。列王紀的情節包括在君

王制下，以色列以天主子民的身分，在許地上生活

所作的(或者更常見的是不曾作的)努力，以及天主如

l21 列玉紀﹒敘述文學l



何在他們的成功和失敗中與他們相處。還是一個逐漸

展開的情節，隨著達昧開始(列上 1: 1) ，還一繼位，直

到漆德克雅為止(列下 25:7) ，結尾是專門保留給耶苛

尼雅的 (25:27 -30) 。這個情節井然有序，每位君王的統

治期，都被規劃在設定的「君王公式」的框架內，經

書也是在這個框架之內編寫的(見列下 1:1-3 暗示這

框架的故事)。 般來說，這些公式是經常有規律地

出現於列王紀全書內，這不只顯示，欲使敘述深植於

「真實」世界的意向是多麼強，向時，公式對股加強

全書敘述的一致性，使全書組織成一部整體作品的貢

獻是多麼大(例如:比較列上 1斗立一到與列下 16:2 斗，

並比較兩者與列下 17:7 一 11)。事實上，古代傳統也只

將經書歸於 位作者一一即耶肋米亞先知的名下(參

閱 B.Ba!. 15a) 。

1. 有關作者、時期和地點的理論

現代學術界普遍都懷疑上述傳統的可靠性。一般都不

相信一位作者有可能獨力完成這部經書。雖然在書中

可找到某種程度的一致性，然而(曾有爭論)也有或多或

少的不一致性。列王紀所包含的某些特色 不一致

性、重複、多種不同的風格和用詞等等，不可能出現

在由 位作者獨力寫成的書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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例如，在列下 17:2斗斗1 中出現不一致現象。這一

段經文記述的，是當北國的以色列人被充軍到亞述之

後，從外地遷徙至以色列的罪外邦民族信奉的宗教，

首先我們讀到這些民族 I也敬拜上主，也奉事自己

的神_j (33) 。不過，這話幾乎馬上就受到爭議 I他們

不敬畏上主，他們也不遵守法規... . .. _j 1 (3斗)。這段經

文清楚他顯示，敬拜其他神明和敬拜上主是不相容的

(見 35斗0) 。然而在總結時卻回復 33 節的立揚 I這

樣，這些人民敬拜上主，又事奉他們的月三像_j (斗 1) 。這

裡似乎有兩種不同的觀點。

另外，在列下 18:9-12 基本上是重複列下 17:1-6

所記的事。兩段經文都提及 j少耳瑪乃色進攻撤瑪黎

雅，昌舍亞九年撒城失陷，以色列人被攝往哈拉黑末日

靠近哥倉洶的。合波爾，以及瑪待的各城。像這樣的重

複是需要解釋的。

最後，也有君王公式，在列王紀大部分的章節

和結束的數章內所見的，有差別的例子。尼爾遜

譯者註 按思 l克服中文里恆的譯法，戶他們」是指以色列于

民、但按 NRSV 和 N.JB英文譯本的譯法他們」是指進徙

至以色列的外邦人。不過. NJB 卻有 位|註腳，指出這|他

們」是緊接 14 等飾的文章﹒指無U的以色列于氏，並指H'，

34b-40 是後加的，為堆疊 般性的敘述，其實這些與歷史情

況汶有關聯 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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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R.D. Nelson , 1981)指出，直至猶大王約阿哈灰的統治

(列下 23:31-35)期為止，君王公式在大體上統 的格

式，卻顯示 3令人迷惑的差異。不過，在描述猶大最

後四位君王峙，公式基本上是相同的，比前面的短，

同時也沒有附加的資料。在尼爾遜看來，這些公式有

一定的規格，表汗\這裡有一個缺乏列王紀原作者的創

作文末的文抄公。

a. 作者和源流

上述的例子促使大部分現代的學者相信，無論其他有

關列王紀的編輯之說是否真確，至少，把它編成書的

人不是一位自由的代理人，他不能隨心所欲。他在或

大或小的程度上是受到手上的資料所約束，他不能或

不想加以修改資料，使它呈現完整的 致性。從這1~

角度看，經書內在的「張力_j是由於直接集合書中

多個觀點不同的源流所造成的。例如諾夫 (Martin

N oth) ，他在 19斗3 年發表從申命紀至列王紀各書的研

究論文，他的研究對日後有闊的討論，影響至深。他

指出在這些經書背後的人 稱為「申命紀學法人

士_j因為他的思想以申命紀的思想為核心 I

無意創作一些原創品和一個整體的作品，卻不J[墮煩地

挑選、編輯、排列和詮解于上掌握的傳統資料 J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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這就是為甚麼， 1".....作品中的某些部分，看起來好

像不一致和不同類_j (英譯﹒ 1981:77) 。申命紀學派學

者在列下 2斗 25 章所記述的事件(猶大被充軍)發生後

開始工作，不介意他自己的聲音，混雜在當時「存在

的傳統資料」的眾多聲音之中，偶然提供較長的解釋，

以助讀者掌握他自己的意見(例如列下 17:7-23' 從申命

紀學泣的立揚綜合以色列的歷史)。

當然列王紀本身也指出它自己的資料來源﹒《撒

羅滿實錄>> (列上 1 1:斗 1) ;同時更常提及的是<<以色

列列主實錄>> (例如見:列上 1 斗 19)和《括大列王實錄》

(例如見.列上 14:29) 。不過，即使那些相信這些資料

確實存在的現代學者，他們也不禁懷疑，這是否可以

合理地解釋，我們在列王紀中所見到的多樣化的資

料。因此，學術界出現了多個有關源流的理論。在諾

夫以前，一般都相信梅瑟五書 j 與 E 源流的假設，認

為兩個源流不只包括五書，甚至還包括若蘇厄書;有

些人更相信源流也概括列王紀。另外，有些人發現，

撒下的繼承或宮廷斂述最後的部分，也是列上 1-2 源

出之處;不少人也接受，在先知厄里亞和厄里盟的敘

述背後，是整套先知敘述。也有人聲稱，這些源流廣

泛的差異性，正是造成我們現在從列王紀中見到的

「不均勻」的原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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b. 文本和編者

不過，其他的舊約學者，依然不能被說服，只是從源

流的探用，就可以解釋從一部像列王紀這樣經書內所

找到的張力。有些人認為，其中的某些張力，意昧著

原著曾經由一位或多位後期編輯增訂。他們也曾受到

擺在眼前的作品所限制;他們也 樣，只能在作品上

作有限度的工夫，以傳達他們自己特別的訊息。有多

個關於第二度編輯的理論。其中有兩派最重要，其一

認為我們現在所見到的到王紀，是那本原始的充軍前

或充軍期闊的經書的更新本。

主張列王紀的原始本是充軍前的作品，這是較

早期的學說，即使在諾夫提出了他的「申命紀一列王

紀」假設，也沒有完全消失，最後更成了許多學者理

解諾夫的大包圍理論原型。柯爾士(VM. Cross)就是主

張諾夫所劃定的全部申命紀歷史，都是始於充軍前的

學 j辰，其中被認定最有影響力的學者之一，學法相

信這套歷史是從約史雅王統治期間始編寫的(參閱

列下 22-23) 。柯爾土認為這部作品是一份宣傳文獻，

目的是為游說北國重返猶大和聖殿，同時也勸諭猶

大，要回復昔日的光輝，國家就應該恢復與上主訂

立的盟約，君王亦應該重返達昧的道路。文獻原來

的樂觀的語調，被數段在充軍期間的加以修訂的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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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沖淡不少，這些較為悲觀的經文，明顯的例子可見

於:列下 21:2-15 '經文講述猶大必不可避免要被判

罪，不加區別他記述早期以色列和猶大所行的「上主

視為惡的事」。這些章節代表經驗過充軍之苦的申命

紀學派的觀點。事實證明，申命紀學派的整體歷史和

列王紀的特別歷史的組合，對舊約學者很有吸引力，

特別是北美洲的學者，不過，這並不表示，所有同意

列王紀的編輯始於前充軍期的學者，都認為有關約

史雅統治的記述，表達 3 這套起源說的重點。反而，

有些人支持希則克雅這個人物，認為他才是此書起

源的英雄。

第二個主要的理論的德國色彩，比第一個的北

美色豆豆更重。首先，它與哥庭根大學 (Univers叮 of

Göttinge叫，並特別與施敏(R. Smend)這個人物有關。

這理論認為諾夫的申命紀學派歷史(包括列王紀)的充

軍用起源論，相當正確。不過，最原始的部分(DtrG) , 

後來由申命紀學泣的學者加以擴充，首先是由對於先

知職有興趣的 (DtrP) ，其後是對法律有興趣的 (DtrN) 。

在列王紀經過兩重修訂，每 灰修訂都包括了新的重

點。重視先知職的修訂者引進了如下章節:列上

14:7 一 11; 16:1 斗; 21:20b-2斗，都是與先知職及其完成有

關。對於「法律..J (nomistic)有興趣的修訂者，引進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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章節如下﹒列上 6:11-13; 9:1-9 '強調服從或不服從的

主題，並引進一套較先進的法律神學。

C. 時期和地點

因此，現代大部分的學者認為，我們現在所見的列王

紀，是 部經編輯而成的作品，由一些作者或編者，

在 段相當長或短的時間，集合起來的，其中多個不

同的部分，各自發出或多或少互相矛盾的聲音。學者

為此書所考定的時期，或至少強調是書中「主要」部

分的時期，很明顯是倚賴學者所採納的，有關編輯的

理論。雖然有些學者指出，早在公元前九世紀，已經

有 份關民以色列王國實質和延續的敘述存在(例

如:人F. Campbell) ，但是與上列主要編輯理論 致的說

法，認為列王紀始於 個公元前七世紀前充軍期的假

設版本，是界定列王紀日期的「主流.J (例如 Provan ，

1988: 133一兒; IvfcKcnz院 199 1: 117-3斗)。當然，現在所見

的經書不可能在六世紀之前寫成(參閱到下 25:27-30 ' 

有關耶苛尼雅獲釋的記述，這表示這 段不可能在公

元前 561 年寫成) ，不過有些學者認為這正是經書第

一ZF編輯成書的時期(例如: Noth, 1981: 79-83) 。狄刀

殊柯 D叫rich)探用哥庭根模式，把 DtrC 的時期5EHS:

公元前 580 年左右，把 DtrN 自9年期定在 560 年前後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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而 DtrP 則定在兩者之間。不過，其他的學者則認為列

王紀的成書期要再遲 些，應該指出的是，有證據顯

示，在波斯時期文本亦至少經過某些修訂。例如，列上

10:15 頗令人困惑的片語 I本國官員(太守) _j ，似乎最

好是從波斯帝國的制度來理解，列上 5:斗描述撒羅滿

時代國土的疆界，遠至「大河西岸全i竟_j'其實是官員

以波斯王之名統治的領域(參閱厄上的6- 厄下 2:7月。

其實，希伯來文本列上 10:15 : I黃昏之國王」 2 可能

是以詩的寫法意指西方的君王(他們的國土在日落的

西方) ，即在撒羅滿帝國的疆土內的統治者。那麼，撒

羅滿的財富，來自帝國之內的攝入，以及冒險家和可

能在境外的商人;要注意的是，這 切是以有波斯色

彩的語言描述，在此提示 3波斯的透視點。

學者對於著作地點的意見也頗粉紅。主張I也點是

在巴勒斯坦或巴比倫的，是其中兩個主要的說法，兩

派爭持不下，前者明顯意昧著充軍前編寫的理論，同

時也是大多數主張充軍期間編寫或修訂的學者所接受

的。源流 般傾向於巴勒斯坦，經書的興趣是在巴勒

斯坦更甚於巴比倫。例如，列王紀所描述的拜邪神的

2 譯者註:思 l自版譯為: 各國君王」而 RSV 版則譯為; 阿
拉伯君王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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活動較近於客納罕式，而甚少巴比倫式，經書對於猶

大的毀滅的事，明顯比對被充軍的事更關心。

2. 把列王紀當作敘述閱譚

a. I 傳統的現代」閱讀法

按以上的描述，現代大部分時期的學術團體，對方全列

王紀本質的一般理解，現代學者大部分已不再把列王

紀作為 部普通的書來閱讀，這是一點也不奇怪的。

在現代，我們很容易發現，不少按上述有關列王紀的

源流，編者探用的資料，或文本上可能保留的，不同

階段的編輯痕跡等各種假設，撰寫的專論和論文。我

們也不難找到，某些自認對經書應負責任的人，討論

書中的神學或作神學推理，這點我們要留待第 5 章討

論。大約在十年前，論文以經書本身最後的形式，是

一個整體敘述的論點而論，一般的論據較弱。在評釋

方面的情形也一樣。有不少的評釋，一方面告訴讀者

列王紀某些個別的章節，在被編入經書之前的涵義是

甚麼，另 方面也指出，那些章節是經書「原有」的，

那些是後加的。我們可以很中肯1世界定，評釋作者如:

格里。. Gray) 、鍾士(G.H. Jones) ，狄偉里 (S.J DeVrics) 

等，他們的評釋正是屬於這 類。另外，也不缺少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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論某些列王紀的章節的歷史文化背景的論文，此外

還有討論經文中出現的城市，現在可能找到的所在

地和環境，研究舊約動植物的困難等等。例如﹒柯根

(M. Coga吋、達摩爾 (H. Tadmor) 、威士民(D.J. \V'iseman) 

就是對這些事物特別感興趣。這類問題的零碎研究，

無時不有之(以後也不斷有)。至於認為這是某一類的

重組敘述一一重組經文，使之「看似合理_j ，剔除那些

「不 致」的部分，或把它們歸納於評釋者追蹤的故

事線之內一一此類研究為數很少。至五三把經書現在可

見的形式，視為一個FZ室的改事閱讀，從過去一直到

現在，幾乎是絕無僅有。

難怪學者普遍都相信，經書本質上不是 個按傳

統的定義理解的故事，而是由多個源;而不日不同的重組

層，或多或少不聯買地拼湊而成。特別是，如果我們

還記得，整個現代，許多研究舊約敘述的讀者，他們

主要的興趣，一直都放在他們認為在經文背後，而不

是在經文之內的歷史上。其實，在釋經的鑽研中，有

個普遍的趨勢，就是把經文看作，或多或少是 個

控掘「事實」的過程，而不是當作一個故事去閱讀

這個趨勢在 般所謂「保守」白宮、其他類別的研究作品

中，同樣明顯。例如，在閩士民最近的評釋中，作者

用了不少的時間去把一段段的經文，與經外的事件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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連，其中有許多事件，經文根本就無從知曉，這比他

解釋各段經艾;:Z faEJ的關聯所用的時間，完全不成比

例。而在詮釋經文的涵義峙，也不重視經文作為 值

連續敘述的本質。他對列下去1-6 的註釋，就是一個最

好的例子。很明顯，我們可能只須指出一點﹒儘管敘

述的地點是在外邦，但這裡所述的事件，-是7fJtJ(斜體

由本書作者白加)在約蘭王統治期間發生_j (1993:212) 。

在經文背後發生的事，被視為比在經文py發生的事更

重要 雖然經文可能被視為受天主自己Po9_示的。這

只是現代閱讀希伯來文敘述其中 個普遍的例子。經

文的存在常常被認定，是為了將來可以一層一厲地剝

去，以便揭示歷史的「真相」 在不協調而多層面

的經文背後的那個協調實體。

b. 較新的敘述取向

不過，大約在過去的十年間，學術界對於希伯來敘述

的這種理解，出現了頗有挑戰性的想法，這個挑戰對

於它的閱讀方法，有深遠的涵義。這種想法，也許是

可以預期的，主要不是來自那些唯獨鐘情於歷史的興

趣，而是來自對文學有專長和更廣泛的興趣。它首先

從懷疑的態度出發.對舊約釋經廣泛認同的不協調假

設表示懷疑。重復必定暗示多源流或多編者嗎?相反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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多位學者己指出，教述中的重複，可以作為文學藝術

的面(例如 Licht ， 1978: 51-95; AJt凹， 1981: 88-113) 。

在風格和語法上的多樣化和「不協調」又怎樣呢?個

別的作者，不可以為自己特別的文學目的而在風格和

語法上有變異嗎?我們非用「不協調」的字眼，不能

用其他的詞語，例如 「神學上的錯綜性」或「弔詭性」

是甚麼意思(參閱 Sternbc嗯， 1985: 84-152 , 186-320; 

C~unn and F e'\、lell 司 1993: 46-89 , 1 斗7 -73) 令其實，是否有

甚麼理由，使我們非要從一部像列王紀這樣的經書

中，看到不協調性不可?或者，只因舊約的學者 般

缺乏文學能力，通常都從傳統的假設的取向，去解釋

文本的不協調性(包括其他的)，他們才基本上找到他們

所預期的?

問題是尖銳的;傳統的現代舊約學術研究發現很

難招架，很難成功地找到後衛。近年來的希伯來文敘

述的研究，也幫不上甚麼忙。希伯來文敘述避開，猜

測經文所用的各種方法，達到我們現在所見的模式，

莒試從經文的現況去理解經文，在理解經文的意義上

得到非凡的成果。發現了個別的故事，整段經文，甚

至全部經書的結構中的藝術程度。在這類分拆的過程

中，不協調性似乎已在溶解;傳統假定某些編輯模式

的存在，便在寫作上受到限制或不樂意的作者，不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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完全掌握或不能充分運用手上的資料，或有能力不高

的編者，干擾經文，但只能使讀者注意到他們的臨在，

卻不能完全把自己的思想強加於其上一一這樣的模

式，已使人越來越難以置信了。在證據的光照下，我

們越來越難把聖經敘述文的作者，看作他們手上的資

料或他們不足的才能的犧牲品。相對地，我們也比較

容易接受 普遍的假設，無論他們曾否探用不同的源

流，他們的確發表 3他們樂意發表的資料，並按他們

所欲想的方式，組織和目的惹了所掌握的資料;他們編

排了那些文本，使讀者從頭至尾閱讀，以掌握其中的

意義，並使各部分在其恰當的位置上，絲絲入扣，組

成 個整體。這似乎是我們在接觸 般的敘述文學所

探用的假設。特別在研究希伯來敘述文學時，我們似

乎也越來越找不到理由放棄這個假設，反而，有更好

的理由在這普遍的架構下，首先去考慮「經文中的個

別問題_j實在是「我對經文的理解」的問題，還可

以藉著更貼近他研究竟料而解決。

C. 列王紀的問題重現

現在讓我們看看列王紀三個特別的例子。列下 17:24-41

中的「不協調_j可否協調上述的希伯來敘述文學的

概論而理解?無疑，還是在邀請 個辯護性答案。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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而，攻擊也是最佳的辯護，也許最好是從那些為本節

經文的「互相競爭」的聲音而辯護的角度開始，注意

他們所提出的難以置信的論據。

首先，讓我們仔細研究列下 17:24-33 的內容。不

錯，最重文告訴我們，新從外地遷徙到以色列來的民族

不崇拜上主。但是，受到獅子襲擊之後，他們意識到

當他的神靈反對他們， 15全是他們接觸亞述王。君王遂

派 位被充軍的以色列司祭到貝特耳去，教這些民族

學習崇拜上主。於是，上主受到有闊的民族崇拜，不

過他們也同時崇拜他們自己的神靈。光從這段文字所

聲言的事態看，即可見它與到王紀發展至此的故事的

整個衝力，是多麼不一致。它的基本假設是﹒上主只

是一位地方上的神靈。當然，新移居到祂的地胡來的

人們應該取悅祂。在崇拜他們自己的神時，祂也應受

到正確的崇拜。在宗教的事務上，這是他們的責任。

現在，很明顯，列王紀其餘的部分有闊天主和人

類的說法，與這段經艾的說法不 致。列王紀餘下的

部分所記述的天主，是所有民族和歷史的上主。祂有

時會用獅子做祂的密使(列上 13:24-25; 20:35-36) ;但是

祂不會被拘在某一個地壩，祂的要求也不局限於他們

的範圈。祂是存在的唯 的天主，祂要求獨 無二的

崇拜。指出列下 17:29-33 和列王紀餘下的部分有張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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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有理據的。列王紀的作者在講述了前部分所講的

切之後，不可能在後部分，很認真地告訴我們，有一

個眾神的班子是可以接受的一一即新使用高丘和新司

祭職(29，兒，參閱列上 13:33) ，應比被它所取代的舊的

雅洛貝罕行的崇拜，受更輕的指章。這 類由被充軍

的以色列司祭所教導的上主崇拜，很明顯 也可預

期，因為有闊的司祭以貝特耳為根據地(參閱列上

12 鈞一13:3斗) 從這個角度來說，和導致以色列被充

軍的崇拜，同樣有錯誤。這實在正是 17:3斗斗。要告訴

我們的事。因此，即使這裡收錄了充滿多神主義昌平語

的源流(即 17:2斗-33) ，這大抵也不能包括在，那些我們

應取其表面價值的，不同宗教言論的意向之內。

不過，如果列王紀的作者(們)不可能加插了這樣

的一段文字，和不希望讀者們認真考j意它的「聲音_j

那麼後來的編者更不可能這樣做。如果假想事情正是

這樣，那麼也應假想編者或是加插 17:2斗斗 1 全段，即

使 3斗斗。節不知不覺破壞他自己的透視點(即同時敬

畏土主和崇拜偶像) ，或是在這段經文中只加插了 41

節。無論怎樣，我們必須推斷，這位編者一定是想引

進 種與列王紀全書完全不同的觀點，而且非常不動

聲色，使全書看來好像絲毫沒有改動。這樣的 個人

也許存在;但是，一個幾乎是隱形的編者和一個全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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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存在者之間的區別，是很細微的。

其實我們根本不必公佈他的存在。我們解釋列下

17:2斗斗1 所需要做的，只是指出這段經文所含有的弔

詭性。在 2斗 33 及斗1 節中有關宗教的言論，是不能從

其表面的價值看。作者(們)提出一個特別的觀點只是

為了推翻它一一頗似辯論比賽的參與者。還是在

17:24 斗 l 中的「聲音」真正「競爭J 的範圈。其實，

如果讀者在閱讀到和 32-33 節時，注意「敬拜」和「事

奉」這些字眼，就能抓住全段的語氣3 。列王紀的作

者肯定不認為在這幾節所描述的「崇拜」是軍正的崇

拜 這從 3斗 39 可 j青生產地見到。這數節告訴我們，

車正的崇拜，也是排斥性的崇拜。任何混合的崇拜，

就不是對生活的天主真正的崇拜，因為這位天主從一

開始即己要求人， í你們不可敬拜別的神A35 ， 37-38) 。

在這一章末最清晰的是 以色列因為所犯的罪而被充

軍，她的被充軍並沒有為遷徙到這土地上的人民，在

宗教上帶來甚麼改進。他們在尋求敬畏上主的路上，

同時事奉他們的偶像。竇在，甚麼都沒有改變。

我們第二個例子是在列下 17: 1-6 和列下 18:9 口

的重複。我們是否可以認定，這裡出現的重複，不過

是匯編不同的源流時，粗心大意，不慎重複了資料(例

如 Gray， 1977: 671-72) ?或者，可否也視之為一位作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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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意識地運用他的赦述技巧'"(，重複」出現的上下文，

可能就是尋找它的目的最好的線索。在列下 17: 1-6 所

記的這位君王的名字含有深義(昌舍亞， Hoshca '取自

希伯來文動詞y.r' ， 意即拯救) ，是 系列上主透過他們

給以色列帶來救恩的君王之一(厄里壁， Elisha 這個名

字也是源於同一個動詞;還有在列下 14:27 的雅洛貝

罕， JerobOalTI '及在列下的:5 的另一位無名的拯救

者)。的確，按以色列君王來說，眉舍亞也相對i也是一

位好君王(列下 17:2) 。現在，在列下 18 我們遇見直至

現在為止最好的猶大君王:希則克雅，他對上主的信

賴是無人可及的 (18:5) 。這位君王從事全面的宗教改革

(18:3-6) ，並擺脫了亞述的羈絆，不再作他的藩屬(18:7) 。

列下 18:9 口的作用在於提醒讀者，和強調希則克雅推

行他那頂大膽的政策的背景，預備讀者接受以下

18 ‘ 13-19:37 的故事。這是一個反叛亞述但受到猛烈的

鎮壓的時期 (18:9-11) 。我們很難不相信，在這種環境

之下，猶大不會很快就受侵襲。那麼結果會怎樣?在

12 節提醒在希則克雅領導下的南國人民，不要像當年

北國人民，凡上主的僕人梅瑟所吩咐的，他們一概沒

有聽從，也沒有遵行_j (見列下 17:7-23) ，這是在暗示猶

大將有不同的命運，他們的君王很認真地遵行上主頒

給梅瑟的誡命(18:6) 。亞述所以能擊敗北園，是因為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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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要藉亞述之手執行對一個有罪的民族的懲罰。然

而，懲罰是落在北國最好的君王身上(列下 17:2) 。是不

是希則克雅的改革來得太遲了，不及作出甚麼改變?

列下 18:9-12 暗示著這個問題，所以製造 3一個敘述的

懸疑。這些經文可能或不可能源於與 17: 1-6 不同的源

流，無論是與否，經文在此處出現，一定不是沒有目的。

我們最後的例子與君王公式有關，在列王紀全書

的大部分和最後數章所見的君王公式，在格調和用詞

上，有明顯的不同。這些公式嚴謹的格式是否 定暗

示，列王紀原始的作者，曾被一個缺乏他的創作天賦

的人模仿?但是，問題是同樣的嚴謹在列王紀其他部

分也可找到。尼爾遜恨.D. Ne!so叫自己也曾指出，北

圖以色列君王的公式，在王國的末期也越趨向自定的

格式(1981: 33; 參閱列下 13:10; 1 斗 2斗; 15:8 ， 18 ， 24 ， 28) 。

可是對此，他卻提出 個艾學而不是修訂的解釋。他

肯定，不斷的重複批評，表達了頑固的不服從。為甚

麼北方的公式，在風格利用辭上的差異，就是因為一

個作者的創新，而南方的公式的風格和用辭上的差

異，我們就假定這是修訂者之所為?事情絕不是這樣

分明的。不過，這(區例子顯示，有關風格和用辭的辯

論，確實是可以很主觀。事實上，個別的作者可以為

了自己某一個特殊的文學目的而改變風格和用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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d. 故事(主幹歷史)和較長篇的敘述

重溫以上所提出的，有關列王紀中那些「不協調 J 的

例子所涉及的資料，我們發現，至少，從以上的三個

例子看來，不 定可以得出結論﹒不協調確實存在。

我們的研究假設是:列王紀可以作為 個整體閱讀，

從以上三個例子證明這似乎可信。就事情的本質而

言，這是作為一部經書的簡介所能做到的。這不是

部評釋。不過，在我自己看來，我們在這三個例子的

發現，和我們以批評探索的精神， 1菜取「傳統的現代」

閱讀法接觸此書的發現，是完全 致的。當我們帶著

另一套普遍期望，從敘述的角度閱讀經文，並且從較

廣泛和較狹宰的上下文，在全書作為一個整體的範圍

內，仔細地去考察每個片段，列王紀的 致性的難

題，會在一片欣賞文本的撰寫藝術和技巧的雲彩中蒸

發了。

當然，這並不表示，說到底，列王紀是由一位作

者，在一個特定的時期寫成，此後再也不經由人于處

理。我們可以想像，一個高度藝術化和高度技巧地構

思的文本，其製成品必定要經過有數的作者/編者的

男力，在一段相當長的時間內完成。我們對一部作品

作出以上的結論，其中 定有它的原因，但這不會是

張力。實際上，我相信也、有很好的理由叫我們去相信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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列王紀不是在一個特定的時期，由一個人獨力完成

的。其實我是被說服，相信舊約的經書，一般是在彼

此的交談中，逐漸成長，發展成現在所見的模式，每

部書都在塑造不斷在發展的傳統，也各自被它所塑

造。只有這樣才可以解釋，在舊約內所見到的，我們

稱之為高度的「文本交流_j (int叫的tuality)一一即個別

的經書，共用、引述或摘錄其他經書的某些片段，或

者，作者披露他們知道經本的存在(例如﹒利用引出其

他故事的方法，講述某些古故女事，以便末和日引出的故事互

比和反比一一此 j法去我稱之為「敘述造型_j ì法去 [n山叫a盯1

p江 tterrlln呵J.g剖])0。舊約內「文本交流」自的3程度常被人{低託佔，

主要是因為現代的學者，研究舊約的個別經書，認定

他們的主要工作，就是假設個別經書的歷史背景，並

在這個上下文之內，詮釋和重申且個別經書的「原始文

本_j而不是按所見到的經蓄的模樣，在它較廣泛的

文學背景下詮釋它。可是，這正是我們的舊約文本的

顯著特色，其中蘊藏著一段擴大的編軍歷史，在這歷

史中互相影響是很可能出現的。

例如，就列主紀來說，首先，我們可以注意到，

書中較大的片段，基本上是和依撒意亞書和耶助米亞

書共用的。列下 18:17-20:19 和依 36:1-38:8; 38:21-39:8 

是非常相近的，列下 2-1- :18-25:30 和耶曰:1-34 平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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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次，在較低層次的共用，但這並不表示較不重要，

我們可以見到，在列上 22:28 米加雅先知的結束講話，

也是在米 1 :2 中米該亞先知的開揚白。最低限度，我

們是可以這樣去思考米該亞書和列上 22 章的故事彼

此的關係。的確，在整個阿哈布故事的背景下，閱讀

米該亞書是很有趣的， 方面和先知 樣，等待撒瑪

黎雅因為崇拜偶像和淫業而遭毀滅(米 1:三 7) ，一方面審

判他們的社會不公義(米 2: 1-5)和假先知的罪(米 2:6-11;

3:1-12) 。同樣，撒羅滿的故事中，君王智慧的本質和

結果，也經常響應簡言的主題。

最後，讓我們看看列上 12 章中，一個特別的「敘述

造型」法的例子。在此，首先把以色列王雅洛貝罕比

作梅瑟式的人物，帶領他的人民，從「法郎_j (勒哈貝

罕)家族的奴役下走出來，最後竟轉變為亞郎式人物，

因為他鑄造了金牛憧供人民崇拜。在本章開始時，人

民埋怨他們再度回僅在埃及做苦工的日子，像老牛

樣背負著沉重的臨。雅洛貝罕和梅瑟的相似點，在希

伯來書(參閱 RSV 註 2) 中， 1則重梅瑟不情願承擔天王

派給他的任務(參閱出斗﹒1-17) 。他留在埃及直到受召為

止。勒哈貝牢對於民怨探取強硬態度(列上 12:8-11) , 

就像在他以前的法郎一樣，加重人民的負擔(參閱出

5:1-21) 。但是這是出於天主的旨意(列上 12:15) :天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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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旨意，還過人所有的決定施行。對於法郎的心硬的

回響，清晰可聞(出 4:21; 7:3 斗， 13; 等)。不過，在新的

出谷開始不久， (也和第一灰出谷一樣)它很快就踏上犯

罪之途一一鑄造金牛慣。雅洛貝罕和亞郎 樣(出

32:1-35) ，製造偶像給人民崇拜，直接挑戰上王在西乃

山上向以民講的「話_j (出 20:4) 。在列上 12:28 上主對

以民所說的話( I以色列!看，這就是領你們由埃及地

上來的天主! _j )幾乎利亞郎把第一次鑄造的金牛交

給以民，對他們所說的話一樣(出 32 斗)。他接著的行

動也使人想起亞郎。因為亞郎也是在鑄造金牛之後，

建造了祭壇，擅自宣佈了祭紀的日子(出 32:5) ;同時，

肋末人也是在這個事件之後，與祭間的慶典隔離(出

32:26) 。

故事講述的方式，很容易招惹其他的故事作為比

較或對立。這不是 個獨立的事件，而是列王紀中

再出現的特色。猶大的君王被拿來不日達昧比較和對

立;厄里亞使人想起梅瑟，默納協和約史雅兩人都各

自使人想起阿哈布等等。故事的各方面就是這樣擴大

和織入一個較大的故事內。

正是這一類的明證，叫我們見到列王紀，不僅和

「申命紀學派歷史」的其他經卷，內在地相連，這是

個明顯的預設，同時也不日 個較廣泛的、日後逐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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發展為猶太人稱為 Tanak' 基督徒稱為 Old Testament 

的文學圈子相連。有人認為列王紀透過與舊約其他經

書的對話，逐漸發展成為現在所見的模式，既塑造發

展中的傳統，也被它所塑造。經書不是由一位作者，

在一個特定的時空之內寫成。因此，從現在起，在提

及編寫經書的作者時，我會用眾數(作者(門，譯者註﹒

中文不作分別，因為在中文，眾數的意義，通常從文

意理解和藉之表現)。

深入研讀者目

在本章討論過的一般問題的資料向介:

T. Longman III, Literary Approaches to Biblical Jnterpretation 

(FCI; Gra叫 Rapids: Academie Books, 1987) 

有關列王紀編寫問題的基本和重要著作，依然首推諾夫巨

著:

M. Noth, The Deμteγonom叫ic H.叫ory aSOTSup , 15; Sheffield: 

]SOT Press, 1981), an English translation of the 1943 

German original 

有關編寫和修訂問題的主要觀點的綜合:

I.W. Provan, Hezekiah and the Books of Kings: A Contributioη 

to the Debate aboμ t the Compos的on ofthe Deμteronom叫lC

H山。η(BZAW , 172; Berlin: De Gruyter, 1988) , pp. 1-3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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S.L. McKenz問 The Trouhle with Kings: The Compo叫ion 0/ the 

Book 0/ Kings in the Deμteronm別的cH的toη(VTS叩， 42; 

Leiden: Brill, 1991) , pp. 1-19 

有關經書背後的源流有府的論著:

G.H.] ones , 1 and 2 Kings (NCB; 2 vols; Grand Rapids: Eerdmans , 

1984) , I, pp. 47-77 

君王公式的風格和用辭的差異:

R.D. Nelson , The Doμhle Redactωn 0/ the Deuteronom叫lC

H叫mγaSOTSl恥 18; S1吋field: ]SOT Press, 1981). 

論此類編寫問題與古代歷史著作的問題:

B.O. Long, 1 Kings, with an Introduction to Historical Literature 

(FOTL; Grand Rapids; Eerdmans, 1984) , pp. 14-21. A brief 

introduction. 

J. Van Seters, In Search 0/ H的toψH叫or時γaphy m t的heA肛的1

u7i仇O盯γJ衍da仰7η1d t彷he Or昭的 0/ Bihlical Histoη(New Hav巴n:

Yale University Press , 1983). An exte悶悶的atment

希伯來文敘述概論:

R. Alter, The Aγt o/Bibl叫1 Narrative (London: Allen & Unw凶，

1981) 

S. Bar-Efr泣， Narrative A rt in the Bible (Sheffield: Almond Press, 

1989) 

A. Berlin, Poetics and Interpretation 0/ Biblical Narrat叩E

(Sheffield: Almond Press , 1983). 

D.M. Gunn and D.N. Fewell, Narrative in the Hebrew Bible 

(OBS; Oxford: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, 1993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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J. Licht, Storytelling in the Bible a erusalem: Magnes Press, 
1978) 

M. Sternberg, The Poetics 0/ Biblical Narrative: 1deologlcal 

Literature and the Drama 0/ Readi時 (Bloomington:

Indiana University Press, 1985) 

在舊約內的文本交流.

D.A. Carson and H.G.M. Williamson (ed吋 lt 1s Wγltten: 

Scripture Citing Scriptμ re﹒ Essays in Honour 0/ Baγηabas 
Lindars (Cambridge: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, 1988) , 

pp.25-83. 

M. Fishbane, Biblical Jnterpretation in Ancient 1srael (Oxford: 

Clarendon Press , 1985). 

特別注重從列王紀現在所見的敘述模式閱讀此經書的評

吉王

T.R. Hobbs, 2 Kings (WBC; Waco , TX: Word Books, 1985)

see especially his excellent introduction 'On Reading 2 

Kings' , pp. xxvi-xxx. 

B.O. Long, 1 Kings, and 2 Kings (FOTL; Grand Rapids; 

Eerdma爪 1984 ， 1991)

R.D. Nelson, First and Second Kings (IBC; Louisville: John Knox, 

1987) 

I.W. Provan, 1 and 2 Kings (NIBC; Peabody, MA: Hendrickson; 

Carlisle: Paternoster, 1995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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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 

列王紀上了:
歷Je編墓的文學

近年來學術界確認聖經的敘述文是文學，從某些方面

來說，這可說是一種修正的平衡。如果現代曾經是

種從經文中間探「事實」的趨向 企圖探察經文背

後而不是經文本身的種種問題的趨向一一我們現在則

看到 種堅持，認為應嚴肅地把經文看作故事。不過，

當思想趨向的鐘擺開始擺動時，平衡不一定是它的結

果。修訂可以在理性範圍相反的一端，帶出相當不同

類的不平衡。

這肯定是近期不少研究聖經敘述的情況。使人驚

奇的是，有闊的作者明顯的猶疑不決，不能肯定從故

事的角度閱讀聖經文本，和把它當作一份記述過去的

敘述文處理的重要性。另外，也有人宣稱，像列王紀

這樣的書，給人的印象是講述過去的事件，承認歷史

式的元素是這類書明顯而重要的特色。書中不少的描

寫都強調生活化，很多故事也缺少藝術性和英雄式的

高度。這是「真實敘述J 。然而，與此同時，又有某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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程度的抗拒，不完全認同這樣描述，與過去的「真實」

世界有甚麼間(系。認為這是一個敘述的世界，一個「虛

幻世界_j ，局限於自身之內，只與它自己有關。不能為

了尋求與任何外物聯繫，而犧牲它內在的完整性。組

文與歷史必須分開。所有這一切，都反映著抗拒從歷史

角度閱讀聖經文本的情緒，在許多近代作者看來，這樣

的閱讀法，只能使像列王紀這一類的書難以理解，因為

有不少零碎的片段，模糊了整體的畫面。這些作者對

於他們所謂的文學的庸俗主義的反應，是採取強烈的

排斥政策，肯定其他學者有卓見地提出的歷史問題，

根本不切題。列王紀所講述的，是否符合以色列歷史

上所出現的事件，是無關重要的。最重要的是在連著

舊約其他故事閱讀時，到王紀的故事的本身有意義。

有趣的是，當這些文學評論家在製造 個安全地

帶，以便在這個領臨之內，享受聖經文本的文學價值，

避開那些涉及歷史的令人困惑的問題，越來越多對舊

約時代歷史有興趣的反對聲吉響起了。其實，不只是

對文學有興趣的人要把文本和歷史分開。越來越多歷

史學家也這樣做。實際上，相當有意識地區別「聖經

的以色列」和「歷史的以色列_j在某些以色列歷史

學家中，變成了一種時尚。「歷史的以色列」是真實

的以色列，佔據巴勒斯坦中部高地超過兩個世紀，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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巴勒斯坦的土地上留下了不少痕跡。應該從以色列民

族留下的人工製品，他們所佔用的建築物，他們肯定

著作過的文學作品(即有爭議性的碑文) ，來研究這個

以色列，從社會和國家形成的一般理論架構來看上述

各點。另一方面， I聖經的以色列」一一一在舊約中呈現

給我們的以色列 是一個文學的設計。這是幅以

色列的圖畫，和過去有些接觸點，但是，極度偏向意

識形態，觀點偏向一面，不能用作嚴肅的歷史探索的

起點。在我們努力以事實取代虛構時，應該把它擱置

邊 即以真正批評的學術，取代因向宗教情憬妥

協而太容易接受經文所寫的 切的學術。

於是，一種隔離法便逐漸在各方面的研究上流行

起來。有些人喜歡它，因為它為經文和讀者提供了隔

絕歷史探索的、凜)列賽風的希望。另 些人喜歡它，

因為當最後的宗教預設的魔障，永遠從學術團體被驅

魔後，它為正當歷史探索的發展，清除了障礙。雖然

力證到王紀這部書，明顯有 個歷史編辜的計劃，不

能認真掌握這一點，就是不能認真掌握這部經書，是

任何回應的 個重要部分，不能充足地回應上述的情

況。這個失敗和不能以閱讀一部書而閱讀它的失敗同

樣重大。完全的回應，首先應該對歷史編辜的本質，

有深入的反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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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歷史編鑫的本質

近年來，不少有關以色列歷史的著作，都有一個明顯

的特色，就是史家都明確或不明確地採取一個特別的

歷史研究模式，這使他難以嚴肅地把像列王紀這樣的

書，看作 部歷史編囂，無論他怎樣解釋文本本身所

顯示的本質。按照這個模式， 位歷史家就是 位科

學家，他的工作就是，從我們所知的剖析我們所不知

的，從不真實中剖析真實;切望避開揣測和純偏見，

心要求達到客觀的真理。他的士作是以物理科學家

的方式，描述「已發生之事_j物理學的工作是描述

「存在之物」。如果歷史學家的士作是這樣理解，那

麼， 1象列王紀這樣的書，就不能高度地視之為歷史著

作;因為藝{站，特別是以某種意識形態為動機的藝術，

在這個「視史家為科學家」的世界，是不能立足的。

科學和藝術是兩種不同的東西;像聖經文學之類，不

是在兩者之間的任何 類。

當然，我們是否要接受，這作為上述歷史著作觀

根基的普遍科學概念，仍有符商榷，雖然這是流行的

想法。科學、哲學家太了解所謂「客觀的科學真理_j

這個困難重重的概念，真正的含義是甚麼:通常所理

解的所謂「真實」世界，是怎樣常常並且不可避免地，

和知識、偏見，以及當事人所持有的意識形態糾纏在

[50 列王其己綠義]



起。他們清楚地說明，科學廣泛的理論是如何在事

實的限制之下，即使是實驗本身，從這些實驗的概念

形成的 刻，已受支持實驗的理論所操縱。他們顯示，

中立和不干預的旁觀者的神話，如何在為滿足他們的

政治經濟利益的人們于中，一次又一次成為為意識形

態工作的工具。他們辯論，科學理論興起和消失，一

半是因為理論能成功地預測和控制環境，一半卻是在

於所服役的特殊文化，無論是神學的、形而上學的、

社會學的，還是簡單的美學文化的興趣或利益。和其

他的人 樣，科學家不能逃避「利益」遣回事。根本

就沒有非牟利的學術辛館還回事。

如果在一般的科學是這樣，那麼在特殊的「作為

科學的歷史」也不會例外。認為有確確實實的事實「存

在_j是史家司在其上建立有關過去的「客觀」圖畫

的基石;認為任何史家可以觀察和描述過去，絲毫不

放縱個人的推理、假設和哲學思維一一-這樣的提議不

可能也不應該嚴肅地對待。事實的情況就是:總會有

人對在地上找到的阿器作出解釋;總會有人把古代的

碑文和從 個考古揚地找到的其他資料相連;總會有

人把人口運動和氣象的條件相連，在每個類似的機會

出現時，就會有人推理和作出假設，評估各種可能

性，運用類比和猜測。在這種種活動中，可能不會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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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嘗試去理解並不涉及這些事件的過去。沒有這些事

件就不會有歷史寫作。在從事這些事件的過程中，人

必不可避免地帶入從基本信念和偏見，從意識形態流

露的他自己的世界觀。更重要的是，從我們現代的角

度來說，我們是不可避免地在譯法 (Iffj改事(參閱

D打的 1992:13-1斗)。歷史編黨也是故事﹒這是有關過

去的敘述。歷史編黨也是有特定的意識形態的文學:

有關過去的敘述，其中涉及材料的選擇，以及有心要

以某種方式，說服他們自己和他們的讀者，作者對材

料的詮釋。同時，它是一個敘述，由事實所確定，正

如廣泛的科學理論，由事實所確定 樣。所有的歷史

編宴，無論是古代、中古或現代的都是這樣，無論我

們所想的是古代征服敘述不知名的作者;無論是杜斯

狄德或費德(Thucydides or Bede) 無論是吉本或萎求

理或米契烈(Gibbon ， 0 1: l'vIaca叫叮， 0 1: l'vIichelet) 無論

我們所想的是現代史家有關古代以色列的著作，他們

所有人都是在請注 個故事，好使我們酹聽後相信。

科學和藝術不能隨便分拆，因為兩者在現代人看來，

都是關於歷史編辜的。真實的情況是，兩者緊密結

合，不可分割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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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聖經敘述和歷史編墓

如果所有關於過去的敘述，都有這種類似故事的性質，

那麼，為甚麼近年許多反省有關以百匆過去的~if!l

敘述，總是見到歷史和故事之間壁壘分明?為甚麼認

定這些「特殊」敘述的本質是故事想法，會招至重要

的問題?反之，為甚麼推斷，從其他途徑，例如考古

挖掘，搜集來的資料中見到的歷史，較為「客觀_j ? 

實際上，這樣的辯論邏輯是很難道從的。

例如亞殊唐(見 G.\'V. l\hlström 1993: 22-23 ， 31)在

他的一些著作中顯然是承認，史家有他們自己特殊的

哲學假設，在解釋歷史時，必定涉及主觀的投入。在

面對考古學資料，正如他所說的一片「沉默」時，他

認為這種投入是不可避免的。然而在別處 (I\hlström

1991: 117 ， 120)' 這位學者又寫道:考古學的出土文物，

是自我表達而不是透過聖經顯示出來，他說.

如果考古學證據的涵義是清晰的，我們可以說它

會比文本資料，表達史「中立」的歷史。它不受

很容易潛入一位作者著作中的「傾向」或評價所

約束。

沉默的資料忽然找到聲音﹒中立和不受價值約束的聲

音，這是可以信任的聲音。在亞殊唐來說，考古學家

所說的故事，是明顯可信的，直接告訴我們有關真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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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情況，是向我們顯示「事實_j 0 相反，聖經故事往

往包含 些帶有某種意識形態的描述，而不是據實的

報導。聖經所記述的大部分的資料，是經作者仔細挑

選過，側重民提倡他們自己的觀點，更甚於歷史真理。

因此，聖經文本如何與歷史的真正面貌相連，我們是

一點也不清楚的;這樣一來，在巴勒斯坦考古發現比

聖經文本，更是有關以色列這方面的歷史編鑒主要的

資源(參閱 I\hlstrom 1993: 28-29 ，泊，位， 50) 。

以上所說沒有一點是有些甚麼意義的。首先， ，-歷

史的真正面貌」這個概念，在邏輯上是不聯貴的，這

和說「像某某的真正面貌_j ，一樣不合邏輯。很明顯，

無論是古代或現代的歷史編藝家，可以有在亞殊唐看

來不偏不倚的客觀，是相當不可能的，中立、公正和

不偏袒的觀察者是從來都不存在的。第二，不能不經

查察就武斷，無論是聖經歷史編囂，或所有其他歷史

編辜的選擇手法，是犧牲歷史真理，因為所有歷史編

賽都是有選擇性的。第三，所有歷史編靠一一包括亞

殊唐自己的書一一的本質都包含某種意識形態(見上述

討論)。所以，和現代有關過去的寫作比較，作為歷史

編辜的聖經敘述的基本問題是甚麼?至少，亞殊唐的

著作對這個問題，似乎沒有給我們提供任何令人滿意

的答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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近年來採取同類取向的書籍或論文，似乎也見不

到這問題的答案。如果有人要問「歷史的真面貌」這

概念的聯貴性，或者質疑，所有編著生物歷史的現代

史家，肯定可以準確理解「真正發生的.J並能作出

不偏不倚的結論;或質疑 個奇怪的想法(例如 Smelik

1992: 11-15 ,23) ，說「真正」的歷史編賽是在年報或年

鑑中找到的那一類文字，而不是從敘述中找到的那

些，那麼，大部分提出來討論的例子都要崩潰。餘下

的工作，就是從經文現在所見的模式，把假定是屬股

後期的聖經敘述，但尚未達到共識的辯論連結起來。

例如湯申(T.L. Thompson)相信聖經傳統要到以色

列歷史的後期(波斯時代)，才成為一個相對地協調的整

體，這是在這些傳統有了自己的文學架構之後才出現

的。他辯論說，這便以色列傳統的歷史性根本就難以

確定(Thompson 1992: 82 ， 353-357) 。我們在此且擱置這

個問題， êP :事實上，在希伯來文敘述(參閱本書第二

章的討論)中，是否真如湯申似在假定的那樣「不協

調」。我們也可擱置湯申對舊約文本年期的推算，是

否正確的問題，這肯定會引起不少辯論的題目。在此，

我們應該質疑的是 「歷史性」與「原始」有關，而與

守所是」和「後期 J 無甚關聯的假設。 方面，目擊

者和所有人一樣，有自己的觀點。另 方面，歷史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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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某程度的距離之外描述事件，可能他們所在的位置

比目擊者更好，更可以披露某些特別事件和事實較大

的模型、結構和它背後的意義，這都是當時的人不能

見到的。「稍後_J (或灰要)的可能和「原始_J (或首要)

的不用:但我們不能只從文本與它直接描述的事件的

丑惡E上，合乎邏輯地辯論文本有或無歷史編囂的波用。

奇妙的是，現代的作者，滿懷作為歷史家(而不是小說

家)之熱情，竟然可能在離開他們所尋求描述的事件二

千五百或更多年之後，在這樣的一個不堪一擊的處境

下，要這樣運用這個論據。我們只能想像，他們不能

完全理解文本的本質，是 柄極端鋒利的雙刃劍。

我們的結論是:在所有聖經敘述之中，以列王紀

敘述的本質最貼近故事，這使人從歷史編黨的角度閱

讀這些敘述時，帶gjJ感覺困難重重。我們認為這是由

於人對歷史編單一般的意義是甚麼，有誤解的緣故。

反過來，正是這誤解培育了近年來，在許多以色列歷

史家明顯見到的，選擇性的懷疑主義。 方面，對於

有關以色列的聖經故事，真正反映過去的程度，抱著

最大程度的懷疑。另 方面，對有關同一事件的現代

敘述(由考古學家\人類學家執筆) ，卻流露著令人感動

的信任。這種態度是不合理的，就如誤解是 種不幸

樣。歷史和故事互相交織，是每個有關過去的敘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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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特色。理解這個普遍真理的人，在言論上，會比近

代許多自認為有能力講論，特別是有關過去的Iæif!F敘

述的作者，小心得多。

3. 列王紀和以色列歷史

舊約研究這門學問現在的情勢，引出了一段頗長的，

離開本書的主題(向讀者簡介列王紀)的枝節討論。不

過，我們現在已處於較好的位置，重拾以上有關此書

的本質是歷史編囂的討論。

我們可以即時承認在列王紀所見的以色列畫像，

是許多可能描繪的以色列的過去的畫像中，膛的肖

像。還是暗示，以上所說的一切是唯一的說法。列王

紀作為一部協調的書(見第 2 章) ，它只能從一個特別的

觀點，給我們記述一段特別的以色列歷史。以上我特

意用「肖像」遣詞，因為它很貼切地表達我多灰觸及

的真理﹒歷史編賽是 種藝{站，不是 門科學(指我們

現在視為古老和過時的那種科學)。其實，更全面的

說，是一種以言辭表達思想的藝{站，類似視像之類的

表達方式，即所謂繪畫的藝術。這樣看歷史編賽，有

助於理解，一個以藝術于法表達的故事，如何可以客

觀地反映真實。因為，例如一幅園林的圖畫，可以在

很大程度上代表真實的景象，向接受力強的觀眾，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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授真實的感受和對景色的欣賞，同時，這也是以虛幻

而不是文學的方式表達現實，而且不存在藝術家計算

草和樹葉的問題。藝術和表達，不是必然包含競爭，

雖然有些藝術家的技術，在某種程度上，可達到與抽

象藝術家或印象漲畫家，不可分辨的水平，但與他們

的目的卻完全不同。

a. 選擇和比率

列王紀只是可能描繪下來的，有關以色列過去的肖像

之 。首先，還是一份高度選擇性的記述。它的作者

對此毫不諱言。君王公式再向我們指出 些源流，

並暗示這也是到王紀資料的源流(例如.列上 11 :斗 1 ; 

14:19 ， 2月，因此也相當清楚地說明，作者都有意識地

省略 3相當大量的資料。在經書接近尾聲時，很明顯，

不是在鐵器時代期間，在巴勒斯坦一帶發生的每 件

事，作者都記錄 3 下來。例如經外的文本宣稱，早在

以色列的默納恆統治(見列下的 17-22)之前，亞述王的

勢力已在西邊伸展。不過，列王紀的作者也是在列下

15:17-22 第一次提到亞述。即使自此以後，相對地說，

列王紀提及亞述之處也不多一一主要是在列下 15:18-19

(參閱 20:6)所記的亞述圍攻耶路撒冷，其灰就是.列下

15:凹; 16:7 一 10 ， 18 ‘ 17:3-6 ， 23-27; 23:29 。換言之，在列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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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5-23 章這整個戲劇中，亞述所佔的戲份是很少的。然

而，根據經外的文本，亞述在這整個時期，在「埸外 J

是相當活躍的。列王紀的作者，只選擇了那些對他們

敘述以色列故事有用的資料。

不過，不只是被選擇的，受全面的敘述目的所影

響;就是被選擇的所提供的空間也受其影響。這部書

個令人驚訝的特色是，相當長的時間，可以很快就

略過，而對一年或不到一年的時間，卻詳細地描寫。

例如，我們可能注意到，默納舍長達 55 年的統治，只

用了 18 節(列下 2 1: 1-18)的篇幅，約史雅 18 年的宗教

改革，佔了斗1 節(列下 22:3-23:33) 。齊默黎為王只有七

日(列上 16:15-20) ，他所佔的篇幅，和統治 12 年的故

默黎(列上 16:21-28)及統治 52 年的阿臣黎雅(列下

15:1-7)的篇幅，幾乎相同。這其中有些，可能只是因

為作者手上所掌握的資料所致。然而，這不可能是全

部的解釋。幾乎可以肯定的是，例如約史雅的宗教改

革的長篇敘述，應該從它對全書的重要性來解釋，給

予默納協的短篇幅，足以使他有充足的空間來確立他

與約史雅對立的身分一一站大王室中最差的罪人，他

的其他成就(列下 2 1: 17 有暗示)與此無關故省略。此

外，在這個篇幅長短，與君王的重要性是否相闊的問

題上，敢默黎是一個特別有趣的例子，因為在亞述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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記錄中，他是一個重要而且有份量的故治人物。即使

列王紀的作者有證據提示這一點，他們最終還是沒有

用這資料。對他們來說，敢默黎只是比他那不幸的前

人齊默黎略為重要而已。他們兩個人都即 3王位，都

犯 3罪都死 3 。基本上這就是應該記下來的全部 3 。

b. 虔敬的和「俗化」的

很明顯，促成這種表達以色列的過去的方式，其背後

的原因是基股一種宗教的關注。作者對於現代讀者所

謂的「政治歷史_j並沒有甚麼特別的興趣，這裡所

說的政治，相對地說，是指獨立於宗教之外的。在這

部經書中，政治和宗教是糾纏不清的，即使某些資料，

表面看來是比較「政治 J 化的，但仔細考察便會發現，

其實這些資料本身，末日全書的宗教觀是緊密結合，不

可分割的。因此，有時我們見到表面「中立」的言辭，

記載某些猶大君王的各種成就或失敗，好像作者從他

們手上的資料中，偶然發現一些他們認為有趣的東

西，但沒有特別的宗教意義。例如，我們讀到阿1~和

巴厄沙作戰的故事(列上 15:16-22) ;像這類的資料，常

被視為比書中其他的資料更「俗化」。其實，阿捕的

統治(和其他猶大君王 樣) ，是按撒羅滿早期的統治模

式記載，要讀者從這個上下文來閱讀和理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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阿撒被寫成一個好君王(列上 15:11-15) ，像早期的

撒羅滿。他躲避偶像崇拜，把金銀和他及他父親獻給

上主的藝術品，供奉在上主的殿裡(參閱列上 7:51) ，然

而卻很不智I也不曾極力阻止，人們在地方上的聖所或

高丘進行的偶像崇拜(參閱列上 3:2-3) 。在列上 15:16一位

的故事，進 步比較兩位君王。儘管阿撒在各方面都

很像早期的撒羅j繭，但他卻得不到撒羅滿所享有的太

平。他不日以色列王巴厄沙之間的戰爭，在他們兩人的

統治期間，一直持續不斷(15:16 '又在 15:兒童複以表

示強調之意)。當巴厄?少向本雅明推進，並在耶路撒冷

北面數哩的辣瑪修築工事時，阿撒的處i竟是是可危，

他不但不能從阿蘭等地得到大量的金銀財物進賈，反

而不得不從上主的殿內取出大量的財寶，向北到大馬

士革去收買新朋友(18-19 節)。這是明智之舉(簡 17:8) 。

然而，我們不能不注意到，在與希蘭的交易中， 1散羅

滿佔盡上風(列上 5; 9:10-1 斗) ，而在本哈達得面前，阿

j散很明顯是個求助者。阿1~~不但得不到本哈達得任何

幫助，甚至連本哈達得和巴厄沙解約後，巴厄j少在辣

瑪留下的工事，他也得強迫他自己的猶大人來拆除和

搬走(22 節;參閱 5: 18) 。我們也會注意到， 11散羅滿的

政治安排，可以維持整個帝國的運作，阿撒的策略，

卻令以色列大部分土地落在外邦君王手上(20 宣布)。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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題是，忠實地抄襲撒羅滿的所作所為，卻不能喚回撒

羅滿昔日的光輝。這是時代的不同 是達眛子孫受

貶抑的時代(11 :39) 。

因此，即使是「世俗」的材料，如果與全書的總

體宗教目的，有某些有意義的關聯，即可包含在內。

歷史的講述，完全受作者的宗教信念支配。不但如此，

這些宗教信念是屬於以色列團體中，某一群特別的

人，而不是普通的以色列人。這從經書本身可以清生產

地見到。讓我們見到的，即使相當好的君王，希則克

雅和約史雅除外，也不能達到經書的作者們所定下的

最高理想﹒他們沒有除去盲丘(參閱列上 3:2-3; 22 抖，

列下 12 斗; 14:斗，曰:斗，35) 。有些猶大君王更差.他們帶

領人民去崇拜種種色色的偶像(例如.列下 8:16-19 ，

25-27) 。北國的人民被寫成，生活在不斷地脫離上主的

迷途中，或是參與由雅洛貝罕建立的偶像崇拜(例如.

列上 12:25-33; 列下 17:21-23) ，或者，他們成了巴耳和

阿舍辣的崇拜者(例如﹒列上 16:29-33; 列下 10:18-29) 。

那麼，很明顯，我們不能把列王紀所講述的故事的宗

教觀，直接和普遍的以色列人所實踐的以色列宗教等

同。經書本身提示了，實踐「法律之書」所要求的

切的努力，在列下 22-23 章所見，是如此顯著，其實

最多只是零星和局部的，王國的大部分時期，以色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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確實的宗教，距離作者們所願意見到的，相差太還 3 。

不過，有關以色列的宗教，當然還不止此。我們在此

涉及的問題很大，必須以 章的篇幅獨立處理(見第四

章)。因此，在此我不再深入這個問題，不如直接列舉

列王紀中的 個擴大的歷史編辜的例子，以便聚焦於

本章至此為止所提出的一些問題。

4. 擴大的例子:

亞述入侵猶大(列下的日-19:37)

亞述入侵猶大的事件，不只見於列下 18 日 19:37 '同

時也以略為不同的模式，記載於依 36-37 '另外也見於

亞述自己的記錄(c f. thc Rassam Prism Inscription of the 

h叮rian king Scnnacherib) 。我們擱置編下 3 .:2: 1-.:23的記

述，以免把問題過分複雜化。列王紀的敘述以一段在

依撒意亞見不到的經文開始(18:13-16) ，這裡講述希則

克雅在亞述王散乃黑黎布，攻陷了「猶大的 切堅城」

後，企圖收買亞述王失敗的事。接著兩個敘述， 前

後I也講述在耶路撒冷城被宮時，希則克雅拒絕投

降;他與依撒意亞的會商，依撒意亞先知許諾聖城將

解圍;他稍後的祈禱及依撒意亞對這祈禱的回應;透

過 位天便和散乃黑黎布的死亡，聖城獲得奇蹟性的

解圍。另 方面，亞述的敘述，在一些特別是有關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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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，而不是有關巴勒斯坦的 般敘述，並沒有提到希

則克雅在他多個城市失陷後的付款。敘述從攻陷各城

之後，直接敘述圍城之戰。敘述也沒有明確交代圍城

解除的事件，雖然它也隱約暗示，希則克雅當時同意，

在散乃黑黎布從猶大撤軍後，把重款送到亞述。

所有三個敘述，當然都是高度的意識形態化。故

事必然是從一個特別的觀點，不日為 3特別的目的而講

述。有關亞述的敘述，從以上的簡述，可以見到它的

目的在於讚揚亞述國王的名聲:歌頌亞述的神，特別

是亞殊;並鼓勵臣民對國王的忠誠和服從。這類的記

錄，一般都公認是不會坦白承認自己的失敗，即使其

他非亞述文本的讀者，可以按理推算到失敗可能曾經

出現。正如容格(K. L. Jr You啥cr)最近強調 (1990: “

124) ，所有這些亞述王室的碑文的結構，都是為迎合

預設的意識形態的要求而設計的。它們典型的本質，

是逐漸向讀者灌輸期待的意識，期待它所描述的戰爭

帶來顯著的結果，以及亞述國王，毫不留情地重整(從

亞述的角度來說)秩序、公義和生命的行動成就的效

果。

列王紀的故事也清楚地反映製作此書的人們的興

趣。列下 16 章記述狡j骨的阿哈灰的統治，以及在列下

17 章以色列被充軍，引起了有關猶大前途的重大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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題。看來猶大也像以色列一樣，白漸趨向被充軍之路，

除非她聆聽先知向她發出的警告，脫離她的罪行。敘

述正是從這個角度展現希則克雅，是列王紀中的「達

昧第二_j ，他所行的事，-完全像他祖先達昧所行的一

樣_j革新福大的崇拜，使它回復原來不日應有的面貌

(18:3 斗)。其實，在至少一方面，所有猶大君王中沒有

個比得上他的 就是他對上主的信賴 (18:5) 。同

樣，他和阿哈灰也完全不同，因為他不肯無止境地向

亞述臣服(參閱列下 16:7) ，最終他是反抗3亞述。外國

的影響力或統治，或其他任何形式的臣服，他一概拒

絕。敘述的焦點是集中在:當亞述王企圖向猶大採取

報復之類的行動，就像他們對付以色列那樣時，會有

甚麼事發生。

一開始時，情況是不樂觀的。因為希則克雅作為

一國之君，他所做的一切和他之前的任何君王都很不

同，他對於外敵的第 個反應，對於列王紀的讀者來

說並不陌生。他也是要搜括上主的聖殿和王宮的財

物，甚至將鑄在上主殿宇門上和門柱上的金子也剝下

來，以應付危難(參閱列上 15:18-19; 列下 12:18 凹，

16:7 -8) 。我們大抵都應該把這段歷史視為令人遺憾的

過失;因為敘述接下來顯示希則克雅較光明的 面。

他對上主的「信賴_j毫無疑問是列下 18:19-25(參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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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 ， 20 ，泣，泣，2斗節)和餘下的故事的核心。亞述王透過他

的使者，表現出一漲另一個神的模樣(例如: 18:31-35 ' 

他聲稱上主不能解救耶路撒冷，因為上主只不過是眾

神之 ，只有他才可以取代上主的地位，才是真正物

資和生命本身的供應者)。然而，希則克雅堅信，以色

列的上主不只是眾神乏 ，而是獨 無二的，別國的

眾神，不過是草木和岩石。他懇求上主從亞述手中把

耶路撒冷拯救出來，好便地上所有的王國都看到，天

主和其他要表神的不同。他的懇求最後透過天使實踐

了。要傳達的訊息就是:思於生活的天王和祂的法律，

改變了以色列的歷史經驗。即使面對壓倒性的劣勢，

以色列也能在服從中體驗祝福。

在依撒意亞書中，這故事有它自己的功能。依撒

意亞 36-39 章是用作依 6:1-9:6 的對比，在此上主對達

味王朝和阿哈灰的批評(依 7)之後，接著是將有→個

達眛後裔誕生的許諾 (8:23-9 6) ，並在這孩子的身上實

現天主對達昧的許諾。這個被人寄予厚望的孩子，很

自然就會落在阿哈灰的孩子，希則克雅身上(參閱依

11:1-10; 1 斗 28-32) ;同時，在依 36-39 章，他的王朝是

從強調他的虔敬，和類似列王紀的故事的方式恰當地

記載。最後加插了一段禱文(依 38:9-20) ;我們在前面

已指，這裡並沒有提到那件有問題的，向亞述獻金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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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。依 36-39 章在依 40 章宣{布以色列將獲天主恩賜的

拯救不日重整的神論之前，這數章的位置的編排很重

要。依斗。一55 章在作為一個整體的全書之內，證實以

色列最終歸屬天主的將來;而希則克雅這個人物，由

在經書以他的統治為中心的結構下，被裹在國家未來

的前景之中。依 6:1-9:6(連同上述的其他相闊的章

節) ，暗示希則克雄是將會完全實現天主許諾的「達昧

第二_j在他的一生中，預期的普世和平與安全將會

臨I見，依 36-39 也作了同樣的天主的許諾和希則克雅

的聯繫。由於依 39:8(只願在我有生之臼有平安，有安

全)與依的依撒意亞安慰之言的開始(確實，在此也末日

在列王紀有關聯的章節一樣，對於希則克雅的逝世和

安葬，隻字不提)直接並列，給人的印象是，在某種意

義上，天主的許話，很快就在「希則克雅的」統治期

間就要實現。 換言之，希則克雅這個人物，在依撒意

亞全書和在依斗0-55 章內的文學結構裡，同樣充滿著

末世的意味。當然，依 8:23-9:6 的敘述本身，造成這

種神學動向，因為這些文字把將來的君王，寫成一位

擁有神聖的天賦，引進天主統治的人。所有這些經文，

在依撒意亞全書的上下文之內的總效能，就是這樣把

希則克雅，塑造成一位模範的君王，在他的統治內，

許諾尚未實現，因此他又指向他自己之後，另 位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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昧式君王將來臨。亞述入侵的故事，就這樣用來不日這

更廣泛的目的相連起來。

因此，我們所討論過的益段經文，毫無疑問，應

該視為包含「意識形態」本質的敘述。它們之中任何

一段，也應該被視為「非歷史」嗎?讓我們看以上提

過的一位學者怎樣說，達雲斯(Philip R. Davies)在他提

出尋找「古代以色列」的辯論時，以亞述的侵佔作為

一個特別的例子(參閱 Daγles 1992: 32-36) 。達雲斯接

受，在我們現在所見的長篇記述背後，有 個歷史事

實。 個藩厲的猶大王反叛亞述王，他的反應是躁闢

猶大，掠奪希則克雅的國土，只給他留下耶路撒冷。

耶路撒冷並沒有被圈，但希則克雅獻上大筆的獻金，

之後歸屬於亞述權下，失去反叛的力量。這就是在巴

勒斯坦歷史中所「發生」的事。另一方面，聖經的故

事告訴我們一個由以色列的天主戰勝亞述王，猶大從

此擺脫亞述控制的勝利(因為此後再也沒有提及這樣

的控制)。為甚麼這樣的故事最後可以解釋得通，達

雲斯說，只要我們承認，這不是隨便給我們一個歷史

事件的另 個版本，而是在告訴我們某些非歷史性的

故事。他在此所給的類比是沙士比亞的《凱撒大帝)) , 

在這裡的事件是按戲劇的邏輯發生的。歷史中的布魯

特斯可能或不可能做的任何事，既不能解釋沙土比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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劇中用這個名字的角色所做的事，也不能使他變成

個歷史人物。

我們能從這個辯論得出甚麼令在此讓我們重溫在

本書 3.1-3.3(即本章 1-3 小節)所討論過的問題，這使我

們可從較廣泛的背景，討論這個特別的問題。首先，

讓我們看看達雲斯的論據，深信現代歷史家有能力去

描述「真正發生了甚麼_)這點我們前面已評論過，

在此不再贅述。達雲斯所說的真正發生的事，是指巴

勒斯坦歷史的 部分有關亞述侵略猶大的事件，和聖

經所記述的故事相反(當然也隱晦地利亞述故事所要

說的不同)。但是，我們可以間，有關「所發生的事」

的知識來源是甚麼?按他們所提出的論據是，這知識

來自所謂「合理的推測_) (Davies 1992: 3斗)。至於我們

如何從這幾行「合理的推測_) ，過渡到堅實的，可能

與古代文本所說相反的「真正發生的事_)就不得而

知 3 (1992: 3斗，同上)。特別不清渣的是，因為「所發

生的事J 這個描述本身，也是墓於同樣的古代文本。

其實，這是一個從古代故事抽取出來的新故事，被蒙

上 種神祕的可靠性，這是新故事所缺乏的，其原因

尚待發掘。

不過，如果我們再深入一點，我們對於達雲斯所

選為「真實」的故事，可找到一些解釋，他認為這是

[69 歷史編泛的又學 l



隱藏在聖經故事背後的真實，他的解釋引述如下

事件寫成這樣，是因為以色列曾牽涉在內。封於

這些發生在以色列的事件，作為一個歷史末，我

不認為曾發生在這裡或任何其他地方的歷史中

(1992: 35) 。

他所指的，很明顯是透過「天使」而來的超越的救援。

這是以上討論過的普遍真理最好的說明，正是一切歷

史編軍所涉及的，個人的世界觀，以基本信仰和偏見，

以意識形態的方式，投射在主題上。在此，我們看到

某種特殊的哲學，特別的世界觀，在接觸達雲斯這位

歷史家的思想。以上的引述，表面看來是 種類比，

通常被視為正規的歷史法則的試金石 和正規、慣

例或至少經常得到證貫的事件，及所經驗的條件協調

的概念，是事件的實況特出的記號，這些事件在嚴謹

的學術研究下，確認為真正在過去發生的事件。不過

徹底遵循這個比較狹宰的思路，限制明顯是很大，因

為歷史家經常接受在他們直接經驗之外的事件的真確

性。然而，擴大的想法，以便包括「普遍的人性經驗_j , 

有否幫助其實也不太清踅。例如，我們如何確定事實

上那些是正規、通常和經常得到證寞的事件?同時，

即使我們能確定，那麼接著會問﹒甚麼是不正規、不

通常和不經常得到證賣的事件?再說，有些歷史家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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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接受為曾經發生的事件，卻不符合標準(例如﹒首次

成功登上額非爾士峰，或人類首灰登上月球)。事實

是，類比是不會在真空狀態下運作的。在'... ...類比

和它的內容或它的背景信仰網絡之間，有一種親密的

閱(系_j (~-\braham ， 1982: 105) 從類比原則的實施所得

出的結論，和作結論者所持的背景信仰，同樣正確。

換言之，類比的原則，常常不日永遠在較大的信仰背

景，不日有闊的歷史家的經驗範圍之內運作。因此，要

說「作為一個歷史家_j他不能接受這個或那個有關

真實的聲言，在某種程度上這是誤導或被誤導的。哲

學，以及在這事上，宗教，都是歷史這個方程式的一

部分。

那麼，很明顯，達雲斯所說的 I公元前 701 年

左右在巴勒斯坦發生的事_j其實只是那時代其中的

一個故事，肯定不是可作為衡量古代故事的歷史性的

任何客觀標準 o I合理猜測」包含各種假設和偏見，

必須同時考慮，而且也已經在左右現代故事的敘述方

法 3 。無論如何，即使我們不難相信(例如)天使，我們

依然應該間，我們是否不得不接受達雲斯的全部立

揚。只要我們承認聖經故事不是告訴我們 個不同版

本的歷史事件，而是告訴我們一個不是歷史的故事，

這樣在看完一切之後才作定論的原則下，聖經故事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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否真可以解釋?很多學者不準備把天便看作 個相當

有歷史性的範疇，卻願意相信，當年在耶路撒冷城門

前，確實發生了 件不尋常的事，至少是引至亞述人

從福大退兵的部分原因。這其中包括以上提及的，我

大體上不同意他們的觀點的學者(例如:人hlström 1993: 

713-71 斗; Le1Tlchc 1988: 70) 。至於亞述人不曾提這件事，

有人認為他們突然退兵是因為發生瘟疫，其實從亞述

記錄的性質來看，完全不提也是意料中的事。希臘歷

史家希羅多德(Herodotu日 2: 141)記錄了一個埃及人在

神的干預之下，從散乃黑黎布的軍隊中獲救的埃及故

事，這是一個很有趣的\與聖絕故事平行的故事。因

此，我們是否可以這樣輕易地，從天使在聖經經文中

出現，就肯定亞述退兵的問題，是屬於一般的非歷史

性，這個問題實在有待商榷。

那麼，懷疑我們的聖經故事，確實是「 個歷史

事件的不同版」的理?廈是甚麼?達雲斯的推斷是:聖

經故事告訴我們，在那次的「事件」以後，站大就脫

離了亞述的控制，但事實卻相反。對於這 點，除非

我們接受亞述敘述的表面價值，否則我們如何掌握「事

實_j ?這是一個有趣的問題，無論如何，值得注意的

是，即使達雲斯自己也說，聖經沒有明確指出，自從

該次「事件」後，猶大擺脫亞述的控制。沒有再提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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亞述，但這不能當作這個意思的暗示，在 個高度選

擇性的記錄，特別是有關亞述的記錄(見本章 3 宣言) ，不

宜作如此推斷。當然，列王紀末日E述敘述，所記錄的

進頁的時間和物品方面都有出入;對於這個問題，也

許我們應該決定，那一個敘述，或者兩個敘述所寫的，

對於文本整體目的的影響，如何比它到它們要表達的

過去的影響更大(例如，見 Younger 1990: 112-12斗，評

釋亞述文本上所記的物質象徵的意義)。另一方面，可

能在圍城之前，希則克雅曾經企圖收買散乃黑黎布，

並且為自己事後的安全舖路。無論是那一件事，在此

我們己對其中一件事作了一個決定。但這不是根據「意

識形態」和「歷史」的簡單對比，而對經文探取 個

般性的態度。我們從列下 18:13-19:37 見到的這個以

文學技術設計的故事(與在依 t~~意亞上的略有不同)也

反映一個外在和歷史的真實， 般來說，不是 些迫

使我們提出質疑的事實。

5. 結論

以上的討論強調，影響聖絕文本對過去的觀點，不只

局眼於簡單的事實的範圈，同時還涉及哲學、信仰甚

至偏見等等。對於這個問題，可能現代學術界最令人

震驚的偏見，是與它對於過去的客觀看法有關。這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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見，更甚於其他任何因素，促成現代有關過去的描述

備受推崇，現代對於早期的描繪，無論事實的顯示或

證攘的基礎是多麼薄弱一一深信有關事件的描述，只

要是出於現代，就必然是「更好J 和「更有歷史性」。

其實對於這個學術聖帝，只要稍微保持 點批判性的

距離，就必能清楚地洞悉，他沒有衣薯的程度。

這批判l性的距離 旦達到，現代大部分有關聖經

文本，例如列王紀的討論性質，和文本的歷史編鑿的

「價值_j ，就可看得更清晰。學生也可以更清踅，每一

種現代學術有關過去的描繪，是怎樣的個人和主觀

化，就像藝術家繪畫他們眼中所見的圖畫一樣，根據

多種(而且是極多種)有關「或有可能」末日「可能」等問

念，不日根據聖經和其他源流吸引的程度，來描繪他們

認為對的圖畫。認識學術研究的這種性質，學生就較

容易相信，真正的情形是，不厚的藝術描述，不 定

是軍好的。例如，用與列王紀作者所用的不同的彩色

再描繪過去，不 定可視為整體改進的結果。這有賴

於判斷者的透視點。例如， 許多學者研究 部像列王

紀這樣的書，認為他們的工作 個重要的部分，就是

從 個天主不在世上工作，和不能從奇蹟的角度看書

中解釋事件的敘述，這樣的 個封閉的思想系統，來

重新解釋書中作者所告訴我們的有關過去的事。其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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對列王紀的再詮釋，不依賴列王紀的作者，反而依賴

古代或現代的人，對於那時發生的事蹟的講述。不過，

如果有人是從質素的角度判斷不同的描述，而他的世

界觀是相信天主在世上工作，而他又認為列主紀是有

關過去特別權聞之作(例如視此書為聖經一部分的人

常作如是想) ，這樣的現代再詮釋是不會受到高度重

視。這位再詮釋者不會把再詮釋的士作，視為不斷地

把天主從書中驅逐，不日不斷地為以色列歷史引進其他

「更客觀」的解釋。這樣的人肯定不會認為這項工作，

是依據最初沒有收錄的材料，重新塑造這部經書。反

而，以書中所描繪的圖畫作為研究的對象，從敘述與

過去的關係網中，將它視為 個整體，認真地研究。

不過，這都要留待第 6 章作為討論的主題，因為

在第斗和 5 章之前討論這個主題是不智的。同時，在

我們討論信德以前，也應該先反省宗教和宗教教育的

問題。

深入研讀書目

有關聖經歷史編慕最好的概論有:

V.P. Long, The A rt 0/ Biblical History (FCI; Grand Rapids: 

Zondervan , 1994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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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下是在不同方面有用的著作:

J. Goldingay， λpproaches to Old Testament InteψretatlOη(ICT; 

Leicester: Inter> Varsity Press , rev. edn , 1990) , pp. 66-96. 精
簡討論舊約是歷史編慕的問題。

B. Halpe凹 ， The First Historians: The Hebrew Bible and History 

(San Francisco: Harper 13ιRow， 1988). 書中有較詳盡的

分析和討論。

K.L. You可巴r ， ]r, Aηcient Co叫uest Accoμnts: A Study in Anczeηt 

Near Ea的γn and Biblical H.叫ory Writing (JSOTSup, 98; 

Sheffield: ]SOT Press , 1990).這部卓越的書，大部分都很

難閱讀，但其中有一個特別精彩的討論，是有關歷史

和意識形態的概論，見於書的 61-69 頁。

近年討論以色列歷史的書籍和論文，其中把敘述和歷史清

楚地劃分的有:

G.W. Ahlstrδm ， 'The Role of Archaeological and Literary 

Remains in Reconstructing Israel's History' , in D.V. 

Edelman (ed.) , The Fab肘。if I-l凶。σ Text， A rtifact and 

Israel 's Past (JSOTS叩， 127; Sheffield: ]SOT Press , 1991) , 

pp.116-41. 

the G.W. Ahlström, The Histoη 0/ A ncient Palestine 升om

Palaeolithzc Period to Alexaηder's Conquest (ed. D.V. 

Edelman; ]SOTSt中， 146; Sheffield: ]SOT Press , 1993). 

P .R. Davies, In Search 0/ 'A ncient Israel' (JSOTSl恥 148;

SI叫field: ]SOT Pre叫 1992)

N.P. Lemd時， A盯ient Israel: A New History o/Israelite Society 

(The Biblical Seminar 5; Sheffield: ]SOT Press , 1988). 

K.A.D. Smelik, Coηverting the Past: Studies in Ancient Israelite 

and Moabite Historiography (OTS , 28; Leiden: Brill , 1992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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T.L. Thompson, Early H的toη of the lsraelite Peoplε 斤。m the 

Written and Aγchaeological 50μrces (SHANE, 4; Leiden: 

Brill, 1992) 

比上列更詳盡的評論可見於:

I.W. Provan , 'ldeologies, Literary and Critical: Reflections on 

Recent Writi時 on the History of lsra止 ， JBL 114 (1995) , 

pp. 585-606, with the robust responses from Thompson 

and Davies which follow. 

;乏論歷史編慕的本質，見:

J. Clive, Not By Fact Alone: Essays on the Writing and Reading 

ofH叫ory (London: Collins Harvill , 1990). 是一部特別清
楚和富娛樂性的文集。

R.G. Collingwood, The Jdea of H叫ory (Oxford: Oxford 

University 卸的s ， 1946) 

R.H. Nash, Christian Faith and Historical Undeγstanding 

(Grand Rapids: Zondervan, 1984) , pp. 93-109. 

P. Veyne, Writing History: E似y 0η Ep叫emology (trans. M 

Moore-Rinvoluc口; Manchester: Manchester U niversity 

Press , 1984) 

M. Stanford, The Natuγe ofH的toγical Knowledge (Oxford: Basil 

Blackwell, 1986) 

有關類比的專論:

W. Abraham, D叩ine Revelat lOn and the Limits of Historicaf 

Critic凹n (Oxford: Oxford University Pre咒 1982) ， pp. 92-

115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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論考古學的本質:

F. Brandfon, 'The Limits of Evidence 可 Archa巴ology and 

Objectivity' , Maarav 4.1 (1987) , pp. 5-43 

D.V. Edelman , 'Doing History in Biblical Studies' , in D.V 

Edelman (ed.) , The Fabric 0/ H的tory: Text, Aγti/act and 

Israe!'s Past OSOTSup , 127; Sheffield: ]SOT Press , 1991) , 

pp. 13-25. 

論希則克雅和亞述入侵猶大:

K.A.K山hen ， The Third 1叫enned叫e Peγiod 川 Egypt 佇100.650

BCE) (Wa訂叩r口ml

].B. Pr此hard (ed.) , A叮叮刀 t Neaγ Ea的rn Texts Relatiηg to the 

Old Testament (Princeton: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, 

3rd edn, 1969) , pp. 287-88. The text of Rassam Prism 

Inscription of Sennacherib 

I.W. Provan, Heze走iah and the Books 0/ Kings: A Contribution 

to the Debate about the Composition 0/ the Deuterono月llStlC

H凶。η(BZAW , 172; Berlin: De Gruy肘， 1988) , pp. 120品，

noting especially the extensive footnotes. 

C.R. Seitz, Zioη 's Fiηal Destiη ﹒ The Develo戶ment 0/ the Book 0/ 
Isaiah (Minneapolis: Fortress P封r巴5侃 1991) ， ch. 3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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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 

列主紀芳自以色列的手晨，教

我在上一章指出，列王紀有閱歷史的敘述，往往受作

者的宗教信念支配，他們寫作的觀點，也不能直接與

作為一個整體的以色列團體的觀點等同。書中被理想

化了的以色列宗教，不日以色列人普遍實踐的以色列宗

教，是兩種不同的東西。兩者的差別，事實上已被不

少學者用作大前題，推測充軍前以色列宗教的本質。

尤其是聲言「申命紀學派人士_j (列王紀的作者) ，扭曲

3這時期的以色列宗教的實況，已成3學術界中流行

的想法。他們這種表達以色列宗教的方式，被視為偏

見和誤導。

19 世紀多位德國學者首先在他們的著作中，對列

王紀提出這種評價。他們對於以色列宗教發展的歷史

有興趣(例如 de \'V'e肘， Reuss , Graf, \Vcllhauscn) 。在

這個背景之下，學術界出現了一個普遍的假設，認為

以色列宗教的歷史在較早期(前及君王制初期) ，根本

沒有甚麼中央集中制，也沒有強大的司祭職，或任何

發展完備的祭把系統，例如出谷紀、肋未紀、戶籍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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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編年紀所描述的那些。早期以色列宗教，是 件非

常不拘禮節和並非中央集中的事務。在戚耳豪森江

、í'ellhause叫這類學者看來，那是以色列宗教的「自然」

期，它的標誌是白發性而非結構性。只有到了君王制

末期，以色列宗教才逐漸脫離這些早期的理想，這從

申命紀中有關崇拜和祭獻中央化的訴求可見。根據這

觀點，申命紀不是它所表述的一一一部梅瑟時代的書

一一而是一部公元前七世紀的書，與列下 2233 章所描

寫的約史雅的改革有關。這是在耶路撒冷聖闊「找」

到的法律書，給以色列宗教新的出發點提供了基礎，

但這所謂革新的宗教在很多方面是倒退，因為它嚴格

限制了早期的白發性。在闖耳豪森看來，充軍後猶太

主義代表著與申命紀同時開始的衰敗過程的終點，因

為崇拜和祭獻的法規己積聚了許多，以致自然和白發

的崇拜已經被窒息而變成不可能了。另一個與以色列

宗教發展的 般看法有闋的特別觀點，就是梅瑟五書

的發展，即所謂的文件假設。其中最旱的階層，代表

宗教早期的自然時期，稱為j 和 E 源流(或稱j 和 E 典，

例如，創世紀中的許多有關聖租的故事) ;接著是 D 典

(即申命紀) ;和最後是司祭的源流 P 典，主要詳細講

述祭獻和禮儀的法律。

這種以色列宗教歷史的 般看法，使閱讀申命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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學;!K歷史的讀者認為申命紀學;!K有關以色列宗教的描

述不可信。他們所呈現的圖畫，至少有很重要的一面

(在公元七世紀前申命紀的重要性)是與真實的情況有

異。如果是這樣，我們也不能依賴他們在其他方面的

記述。以色列宗教的歷史必須重申且，不能隨便從閱讀

文本理解。從本書的第 3 章所描述的現代聖經學術氣

氛下，可以見到，在重組歷史的過程中，聖經文本是

如何被徹底邊緣化，這一直是近代的做法，對文本探

取極端懷疑的態度。許多學者明顯是不再相信，申命

紀學;!K人士對於以色列的過去所作的見證是可信的，

甚至連從基本上區別雅皮克和非雅闊的宗教，也認為不

可信。換句話說，過去對於聖經文本，只是探取相當

溫和的懷疑的態度，近期也成了顯著的懷疑主義。例

如，過去普遍接受，無論有關以色列宗教的實況是甚

麼，其中最確實的是，在早期「以色列」宗教和「害

納罕」宗教之間，存在著基本的分別，可是如合已不

再如是看。反而，申命紀學派人士越來越受指章，說

他們抑制本來相當複雜的故事的真實性，例如，其中

一項:崇拜以色列的天主時，也容許擺放其他的神像。

申命紀學 ;!K人士的宗教觀，越來越被看作把後期的回

顧與反省，強加民早期的、非常不同的實況上。這和

越來越流行把許多舊約文本，尤其是申命紀的年期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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後有關，現在有些人不把申命紀看作約史雅改革時的

法律書，而認為是充軍後耶路撒冷司祭職的改革項

目。有些人即使把申命紀視為約史雅的法律書，也認

為至少其中有些部分的年期比約史雅遲。

1.來自列王紀的例子

為兔我們討論的焦點，從特別是列王紀分歧出去，現

在讓我們看看討論以色列宗教時，常提論及此經書的

某些事情的幾個例子。

列上 6:1-38 詳細描述了撒羅滿所建的聖殿，從外

在的結構開始 (6:1 一 13) ，然後到內部的設施 (6: 1 斗 35) 。

重點在描繪內殿的至聖所 (6: 1 人 19-32) :它與較大的主

殿分閱 (6:16) ，它的面積 (6:20) 、它的裝飾 (6:20 ， 29-30) 、

它的門(6:30-32) 、它的祭壇(6:20 ， 22) 、和特別是它的革

魯賓 (6:23-28) 。比較起來，聖殿的其他部分的描述有

眼，雖然有關整座聖殿的輝煌裝潰也著墨不少。在此，

最重要的字眼是「金_j (6:20-22，詣， 30，兒， 35) ，不過另

外也有提到革魯賓和其他即刻 (6 凹，咒，35) ，殿內木板

上刻的書包瓜 (6:18 '一種野果，參閱列下斗 39) ，初開的

花 (6 時，凹，咒，35)和棕樹 (6:凹，兒，35) 也許是作為天

主豐盛的恩賜的象徵。這類的象做在以上提及的某些

學者的研究結論中，佔著重要的地位:充軍前「官式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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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以色列崇拜，末日在列王紀別處被指責為偶像崇拜的

儀式，其實分別不大(例如列下 17:7-20' 這裡也是強調

豐產的禮儀)。在這些章節所標明為客納罕宗教並指責

為有罪的，其實是土產的耶路撒冷以色列祭早已。

列上 12:25-33 記述在以色列和猶大分裂之後，北

國以色列在雅洛貝罕領導下所發生的事件。在此，我

們讀到新以色列王雅洛貝罕害怕，上主的聖殿在耶路

撒冷建成，會逐漸損毀他的主權。因此，他決定在他

轄下的地區，建築崇拜中心作為對抗， 在極北(丹)

在極南(貝特耳) ，侵犯了申命紀 12 章所寫的禁令;

同時他也製造了兩隻牛慎，作為這些聖所的崇拜焦

點。他又任命不合法的司祭在他的貝特耳聖所服務，

特意模糊了由天主特別挑選的(肋未人)特殊司祭職，

和只是由普通平民擔當的司祭職之間的區別;他創造

3不合法的中央慶典，取代在猶大舉行的中央慶典。

這個故事挑起了人對亞郎的記憶;因為他也曾製造了

他自己的金牛慎，建造了祭壇，自定慶典的時間(參

聞出 32:5) 。在那灰，也是肋未人被排斥在慶典之外(出

32:26) 。在列王紀的作者看來，雅洛貝罕是最大的罪人

之一，他的罪在北國的歷史上是一個毀滅性的事件(參

閱列下 17:21-23) 。不過，一般都認為這些作者對雅洛

貝罕並不公平。有人辯論說，他根本沒有在以色列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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創偶像崇拜，實際上只是用了稍微與耶路撒冷的上主

祭獻不同的形式，以金牛慎取代了約櫃和革昌、賓。他

們認為他不是 般誤解，甚至誤導的那樣狡狷;他真

正想要的，只是以色列能透過金牛懂朝拜上主。列王

紀的作者，在真正的上王崇拜和雅洛貝罕的崇拜之

間，所設定的極大距離，實在是歪曲了事實。

最後，在列王紀有不同的經文，似乎意指或暗示

個女神的形象:阿舍辣，另有一些崇拜物品明顯是

與她有闊的(參閱列上 1 斗 15 ，且; 15:13 、 16:33; 18:19; 列

下 13:6; 17:10、“‘ 18 斗; 2 1: 3 ,7; 23: 斗， 6 ， 7 ， 1 斗， 15) 。不過，

有闊的講述總是負面的，列王紀的作者明顯i也表示，

與阿舍辣有關的祭記，與正確的上王朝拜是不能相比

的。不過，在許多學者看來，還是從 個相當後期的

透視點看君王時期的以色列宗教。例如，在申命紀學

派人士批評猶大時期的勒哈貝罕的宗教，因為那是仿

效上主在以色列人面前驅逐的異族及其所行的可憎惡

的事的做法(列上 1斗:21-2斗) ，不過，現在有人認為當時

以色列的宗教是「 與時代配合，不多也不少」

(Ahlsrröm 1993: 561) 。因此，這些學者認為，崇拜阿

舍辣在以色列宗教內，是絕對不是外來的因素，不是

破壞原來的純淨的禍根。阿舍辣從很早期就受以色列

人崇拜，甚至在耶路撒冷聖殿內也佔有 席位(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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",\hlström 1993 斗77) 。尤其是根據在 Khirbet el-Qom 和

Kuntillet '14. jrud 發現的碑文，我們現在可以說，在以色

列宗教中，阿舍辣是上主的女伴，就如此hirat/Ashratu 

女神，與她所出現的古代近東文化中的主神，所維持

的特別關係一樣。我們現在從列王紀所見到的，上主

與阿舍辣極端的分離，按這派的觀點，實在是申命紀

學派人士在閱讀過去時所作的修訂或歪曲。

2. 校訂主義再現

為評估這種處理列王紀的手法，我不打算從詮釋以上

列舉的幾段經文開始，而從一個較廣泛的問題出發。

從這門被稱為「以色列宗教的歷史」的現代灰學科過

去的歷史中，我們可以見到它最明顯的特色就是，學

者們在評估甚麼是以色列宗教「真實」或「正確」或

甚至「原始」的性質時， 直和他們所處身的、更廣

泛的哲學文化潮流，糾纏不清。例如戚耳豪森倡導的

重組和重解經文的歷史過程，很明顯是回顧歷史的做

法，他在甚麼程度上是受了浪漫主義的影響，認為任

何初民的歷史，都是這民族精神的真實表現;或者是

在基首新教的氛圍下，從禮儀的角度評價白發性;又

或者一種特別形式的路德會主義，影響他對法律探取

消極的態度;以及某一種政治文化使他對於以色列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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君王時期特別有好感，而對於充軍後的時期卻相反。

這並不表示他有關舊約的洞見是錯誤的。不過，這確

實顯示了，當學術研究涉及某些像「重組」這種主觀

的士作時，它離開 個純客觀的投入有多遠。當我們

在「重組 J 一些甚麼時，常有一個危險是，總免不了

把自己想像的片段外在化。我們會在「過去」內，為

1見時對我們很重要的事，找到 個反射和確認。

在我們考慮現代重組以色列過去的宗教的問題

時，這是很值得記住的一點。我們可以問﹒在多元宗

教的時代，當宗教與宗教之間的區別被淡化，和某些

宗教可能比另 些更好不日更真的想法，逐漸被排斥於

朝廷之外，和被認為故治上的錯誤，這種情況會是巧

合嗎?我們可以相信，以色列的宗教，其實和她的近

鄰沒有太大的區別嗎?我們也可以繼續問:在廣泛的

聖經讀者一片力求天主的「陽剛」聲中，結果認為以

色列宗教內，至少應該(或方便)曾經有過陰柔的女神，

這也是偶然的嗎?當然，以上的推斷也可能是真的。

如果這 直是真的，只是直到現在為止，我們沒有充

足的資訊而己，或者我們在文化和宗教上，一直是如

此受限制，以致我們看不到這真理。無論如何，這值

得深思。過去學術船隻的殘骸，應該警剔我們去尋找

馨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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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. 在約史雅時代之前是否有一部申命紀?

經過以上的討論，現在可以從我們對列王申己的興趣，

再思考這個重要的問題，申命紀基本上是 部日期不

早於七世紀的書，這個題目是否被清踅地提出來，和

被毫無疑問地接受了。我說「基本上_j因為我們現

在所見的申命紀這部書，是在 個較旱的時期面世，

或者是從一個較小型和較早期的核心，逐漸發展至現

在所見的規模，對於我們現在的討論，沒有甚麼影響。

我們所需要知道的是，有沒有 部較早的申命紀，它

的基本宗教和法律觀點，基本上就是我們現在所見的

這部書的觀點。

我問這個問題，因為由闖耳豪森所提出來的，有

關梅瑟五書的 般假設，現在正受詳組審祟，並由學

者如連托夫 (R. Rendrorf向和風伯里 (R.N. Whybray)等

學者提出極端的批評。只有一些學者繼續死守文件假

設及有闊的許多細節，似乎越來越明顯的是，在一片

反對文件假設及有關的細節聲中，只有接納整體文件

假設為大前題的學者，才繼續死守文件假設不放。同

時，死守不放的也包括接納戚耳豪森用來取得這個結

論的、較舊式的文學批判法。越相信這種聖經研究法，

已逐漸給本書第 2 章介紹的較新的文學研究法損壞，

就越見不到探納戚耳豪森取向的需要。例如，閱耳豪

[ 87 以色列的宗教|



森自己肯定，如果在若瑟故事(創 37-50)中找不到 j 典

和 E 典，他整個有關梅瑟五書的理論，就站不住腳。

如果懷疑 j 典和 E典可在此找到一一事實上此說受到

廣泛的懷疑(見例如: C. 吭 estermann ， Gene .riJ- 37-50 

[London: SPCK, 1987], pp.19-26; 縮略中文譯本見於

閻士德曼著， ((創世紀 ))37-50' 香港.公教真理學會，

1997 ，斗01-5斗2 頁) ，尤其是那些比他們的前輩更相信，

敘述本身有連貫性的學者一一那麼，威耳豪森自己邀

請我們作一個令人困惑的結論。

那麼，申命紀又怎樣?這部經書必須到列王紀所

記的年代結束之時方面世，而不是在更早的時代編寫

成，此說的證據的可信度有多大?在此我們要提醒自

己，列王紀本身認定申命記在撒羅滿年代之前。我在

第 1 章 3.c 曾指出，在列王紀 開始的章節中，達味

如何自11誨撒羅滿應遵守梅瑟的法律(列上 2:3) 。自此以

後，無論以色列和猶大的君王注意與否，同樣的法律

都普遍地適用於他們了，而這個印象也就很自然地造

成 3 。耶胡被指責沒有全心謹守遵行這法律(列下

10:31) ;阿瑪賈雅受到讚許，因為他按照梅瑟法律行事

(列下 1 斗:6) ;總體而言，以色列人是因為不遵守此法律

而受斥責(列下 17:13; 參閱 17:3斗， 37) 。在列下的章希

則克雅就是因為謹守梅瑟的法律而受讚賞(列下 18:6) ,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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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時，這章所描述的宗教改革，清造地反映申 12:1~7 。

經書沒有一處暗示，這些君王是偶然遵守法律的，同

時，他們的不守法也絕不是出於個人的愚昧。反而，他

們在守法上的成功或失敗，全與他們的意志力有關。

或者，從敘述約史雅統治的記錄中，可否找到任

何事，是不日這較早期的資料的觀點矛盾。我們發現在

列下 22~23 章記述，重獲失去的或被埋藏的法律書。

我們沒有任何理由可以相信，所遺失或被埋藏的法律

書，是在近期、在默納舍漫長的統治期間發生的。如

果要推測，其實也不難想像，為甚麼法律書會在這個

時期從1首大的國土消失，因為書中的法律，從敘述所

見，是默納含有系統地違反的，它對於所有君王的權

威(申 17:18-20) ，也是他所拒絕承認的。同時，以他這

一個，從小在一個有五十七年背教歷史的宮廷長大的

君王，並且在他整個恐怖統治期間所遭受的反抗，他

不注意到書中的條文，這也不是難以理解的。不過，

列王紀不曾(雖然它可能)把約史雅寫成是第 灰「認

識J 申命紀，只是寫他是第 個完全實踐了書上所寫

的一切。他是申 17:20 所描述的理想的君王，他不曾

「偏離_j (希伯來文 _ÇJvr ' 見列下 22:2)法律，不偏左也

不偏右。這是在列下 22-23 許多涉及約史雅和梅瑟法

律的關係中，首灰直接把約史雅和一般的梅瑟法律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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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個別的人物﹒梅瑟聯繫起來，表現他在對天主的忠

誠上，是 位甚至超越達昧和希則克雅的君王(參閱

23:21-25) 。

認為這幅圖畫基本上是錯誤的理據是甚麼?有相

反的說法的理據，就是說，在列王紀所描述的時期，

並沒有申命紀的法律條文存在?無疑，有不少學者對

於列~ 22-23 章，作了文學評釋，尋求解決法律書和

約史雅改革的關聯，企圖證明兩者之間，只是在後世

修訂時才被聯繫起來(例如﹒\\Türthwein) 。然而，即使

不是大體上贊同新近的敘述評釋法的學者，也認為較

早期的文學評釋之類的分析，有關列下 22-23 章的分

析，不能使人信服。探用較新進的E[y向，只不過使我

們對學者所提議的有關這兩章的「重組_j信任的程

度減少而已;同時，即使這些研究法是中肯的，但經

過修訂的，也不一定因此而不正確(見第 3 章)。因此為

甚麼，讓我們再說 遍，列王紀有關法律書的記述，

應該受到懷疑?是不是因為經文的其他方面或經外證

據，與經書在此所描繪的一般畫面不一致?

b. 在君王時期非申命紀式宗教

在此，我得回到我最先討論的幾個列王紀的特別例

子。我們可否從這類的材料，得出結論說，列王紀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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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者對以色列過去的宗教，所作的見證不可信?

我們所舉的第一個例子，是有關在聖殿內擺放的

生育偶像，這個現象，曾經導致有人認為充軍前的以

色列「官式」崇拜，不日在列王紀別處所貢斥為崇拜偶

像的宗教，沒有甚麼分別。如果真是這樣，那麼我們

就不得不這樣結論說:列王紀作者誤導了我們。這些

作者同意在猶大，充軍前的以色列「官式」崇拜，不

跨會表現得與偶像崇拜，沒有太大分別。不過，他們

清楚地，按他們所理解的申命紀學派的思想，清楚地

寫出(縱使有這段-列上 3:2-14)早期的撒羅滿是以色列

天主忠心的崇拜者。如果撒羅滿的確建造了一座聖

殿，這與他們的理解矛盾，這就是一個難題 3 。

不過，我們不是被迫作出如是結論。通岳、的以色

列宗教確實深受害納罕生育崇拜宗教影響(列王紀作

者會說被「腐蝕_j ) ，這是無庸置疑的。列王紀作者相

信，撒羅滿的聖殿存放了一些祭把項目，後來被視為

偶像，這也是無可置疑的。梅瑟的銅蛇，乃胡市堂，

雖然在舊約的傳統中最初不是為崇拜而鑄造，但在希

則克雅時代，也被當作崇拜的對象(參閱列下 18:4)。不

過，這只是說明，當生育崇拜在耶路撒冷死灰復燃的

時期(撒羅滿統治的後期;勒哈貝罕和阿彼雅、約蘭和

阿哈齊雅、阿哈次時代) ，蛇的冉升象(是一個生育的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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徵，在別處可能和阿舍辣女神有關)很容易招致誤會。

但這並不說明，從聖殿崇拜一開始，蛇就被視為崇拜

的對象。也不是說，在聖殿內的偶像，一般令人相信，

這從 開始就是一種混合宗教的自我意識。同 個象

徵，在不同的思想系統中，可以象徵很不同的東西。

我們不能只根據所找到的與其他文化-)般的類同，就

假定我們「認識J 一個象徵在某個持身的文化和在某

個持身的時期的意義。即使我們懷疑有交叉文化的關

係產生的地方，但使用象徵的聲震，對它的意義也會

造成很大的差別。換言之，即使我們要從「客納罕」

宗教的角度詮釋撒羅滿聖殿內某些象徵的意義(列上

6-7 章並沒有作任何明確的禁止的警告) ，真正的問題

是，這些象做是否結-/}會治即已被重構，以致它們所

呈現的實況，事實上是上主而不是巴耳神，是真正的

豐產的賜予者(這 論點兒於列上 18 章) ;是上主，不

是君王，建立和維持宇宙的秩序。

我們第二個例子是雅洛貝罕:他是最大的罪人還

是錯誤詮釋的犧牲品?持後一看法的人有時所依據的

武斷論據，我們很難清楚見到，它是來自推測而不是

來自實證。反對的意見同樣有力一一雅洛貝罕特意引

導他的子民(重拾)客納罕的崇拜，並且為此細心選擇

崇拜的偶像。不過，有關錯誤詮釋的說法，真正奇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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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地方是，它表示「真正發生的事_j (這裡所說的是

指，雅洛貝罕鼓勵人透過崇拜牛憤而崇拜上主)根本

不是「確實」的崇拜偶像。這是從誰的觀點而言?從

像申斗:15 →24 這一類的經文來說，這肯定是崇拜偶像。

用代表上主的物品來崇拜祂，根本不是崇拜祂，而是

崇拜「其他神_j (列上 14:9) 。無論雅洛貝罕蔚為他用

他的牛牛畫來做甚麼，從這觀點來說，他就是崇拜偶

像，這也很清草地和列上 1斗 15 所描述的客納罕的崇

拜有關。另一方面，如果這表示，許多與雅洛貝罕同

時代的人，都不認為他是崇拜偶像，那麼，無疑，這

可能是真的。列王紀的作者並沒有說明雅洛貝罕的同

輩腦子裡在想些甚麼。不過，即使是這樣，聲稱列王

紀所作的，真正的上主崇拜和雅洛貝罕行的崇拜之間

的區別，是對「真實的歪曲_j這種說法未免奇怪，

除非雅洛貝罕認為(假定)他自己所做的，與「真實」

相等。

最後，阿舍辣又怎樣?在此還是要指出 I重構」

可依據的資料是多麼有眼。考古學可能或不可能發現

一些經外的證據，證實有以色列人視阿舍辣為上主的

女伴。這是 個高度爭議性的辯論區壩。這方面的那

些專家，在解釋以上提及的碑文，和問題特別多的

Khirbet el-Qom 碑文，他們的意見相當分歧(見 \\!iggins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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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93: 163-81) 。不過，問題是:發現 些以色列人在某

些地方和某些時期，視阿舍辣為上主的女伴，同時或

崇拜她，這件事情本身並不和列王紀描述的以色列宗

教不一致。列王紀的作者並不反對說，在大部分以色

列歷史中，以色列的宗教是混合信仰。當然，他們不

能承認的是:以色列的宗教根源不日本質是多元的混合

信仰;但是發現有這樣混合的現象，並不能證明這宗

教就是這樣。事實上，並沒有確實的證據，可以確定，

對於阿舍辣的崇拜，是以色列宗教本土和原始的特質

(雖然聖經傳統有提示，在早期許多以色列人是一般的

混合信仰，例如﹒出 32 章)。同樣，也沒有證據顯示，

在默納協時代之前，阿舍辣在耶路撒冷聖殿佔有一席

位一一即使在默納協時期，證據也只見於經文本身(列

下 21 :7) ，但這段經文是坦率地斥責這件被視為創新的

事。我們所有(或者可能有)的經外證據，只能顯示有些

以色列人同時崇拜阿舍辣和上主 這就是經文本身

所告訴我們的事。

3. 結論

事實似乎在顯示，繼續把申命紀的日期訂在公元前七

世紀和/或較後，這樣做似乎對學術傳統的重申，而

不是提出壓倒性的論據。當然，我們也不曾見到，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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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推斷，我們所能掌握的資料，和聖經所描述的一部

源流甚古的書不相符，不過這部古書也常被忽略一一

即使應該考慮這可能性:我們身在所見的申命紀這部

書，確實是經過 段長時間的增添和發展(就像聖經其

他的書卷一樣)。就像總體的文件假設，申命紀屬於較

早之說得以保留， (而且持續是這樣)那是持續的共同

信念的動力使然，而不在於令人信服的詳細論誼。同

時，在討論 部像列王紀這樣的書，從文本和技巧的

證據所得的解釋，學術界對於一般以色列宗教的「真

實J 本質，也似乎不顯出相似的透視點。不過，實際

上，無論是在文本或技巧上，都沒有證據清楚地顯示，

在列王紀中所見到的，有關以色列宗教的敘述是「誤

導」的。不錯，在經書中所找到的故事，是從一個特

別的觀點而講述的，但是，正如我們在本書第 3 章指

出，這個事實本身，不致於構成任何有闖過去的敘述，

是實質的錯誤。作者們充分承認，人們不能常常或大

體上不能，在實踐上達到故事所表達的理想。這使人

不禁要問，為甚麼這些申命紀學派人士，給現代學者

留下這樣壞的印象，在作品中指責他們是真實的歪曲

者。

按本章第二部分第一段的考慮，我們可以進一步

問 這判斷在甚麼程度上，不是與可展示的、有關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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們自己過去的圖畫，和過去確實發生過的事之間的張

力有關，而是與來自在申命紀學派人士的宗教觀，不日

許多接觸這個問題的現代學者的宗教觀之間，的確存

在的張力有關。現代的學者在一個宗教和生活上，基

本上採取個人主義和相對王義取向的背景之下，從事

研究工作。他們個人為自己決定甚麼是真，甚麼是對，

何任人都無權說他們是錯的。另一方面，列王紀的作

者根據他們相信是真不日正確的觀念寫作，他們認為這

些概念，在相當大程度上是更客觀的真實，是天主透

過梅瑟所顧示的。他們有充分的準備按這個標準，去

評價他們的同胞的過去，至放個別以色列人(或者以色

列小團體) ，對這種做法有甚麼想法是無關重要的。雖

然是這樣，現代有關以色列宗教的研究，他們的論證，

往往不能證實他們所提出來的解釋，這使人不禁懷

疑，大量謊話聖經作者的真正根源，其實不是甚麼可

以指證他們歪曲過去的「事實_j而是學者對他們所

說的 切，根本上缺乏支持。換句話說，申命紀學派

在有關「真實」的問題上出現的種種困惑，其實不在

於它所表達的以色列歷史真實，而是在很大的程度

上，在於不少現代學術團體的實況。本章所描述的，

在「重構」這類士作涉及評價「重構」過去的需要，

主要不是因為申命紀學派人士對歷史有所歪曲，而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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因為需要一個現代學者更可接受的過去。看來，對於

那些研究普遍歷史，和以色列專史的學生，這是很重

要的教訓。

深入研讀書目

討論列王紀時代以色列宗教的作品:

M. Barker, The Older Y.的tament: The Surv叩al 0/ Themes 升om
the Ancient Royal Cult in Sectarian j.μdaism and Eaγly 

Chr山間úty (London: SPCK, 1987). 此書所發展的概念

是:充軍前的以色列宗教被錯誤地歸類為「客納罕

式 J 並被中命紀學派人士所壓抑，較古老的宗教形

式，只在一些主題，和一些後翔的張冠李載的作品(可

能是哈諾客書)中保留下來。

Y. Kaufmann , The Religion o/lsrael: From its Beginnings to the 

Babylonian Exile (trans. and abridg 巴dM. Gr閃εe位凹nber嗨g忘; New 

Yo叫rk:

宗教觀，認為在上主的崇拜和非以色列神才氏的崇拜之

間是有根本的區別。

M.S. Smith, The Early History 0/ God: Yahweh and the Other 

Deit悶的 Ancient lsrael (San Francisco: Harper & Row, 
1990). 此書對於本章所討論的各問題，都有很有用的

簡介，它發展的主線是﹒以色列的宗教，從奈拜上主

為眾神中首要的神開始，逐漸榮展到完全清晰的一神

主義，尊上主為獨一無二的天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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論阿舍辣的專書:

S.A. Wiggins, A Reassessment 0/ Asherah: A Study according to 

the Textual Soμrces 0/ the Fi月t Two Millenη ia BCE (AOAT , 

235; Neukirchen-Vluyn: Neukirchener Verlag, 1993) 

論以色列宗教歷史的歷史:

F.W. Golka，、 German Old Testament Scholarship' , in R.] 

Coggins and J.L. Houlden (eds.) , Dictionary 0/ Biblical 

lnterpγetation (London: SCM Press, 1990) , pp. 258-64 

論文件假設的弱點:

R.Re吋torff， The Problem 0/ the Pγocess o/Tra的mission in the 

Pentateuch (JSOTSup , 89; Sheffield: ]SOT Press , 1990). 
較簡潔地處理這些問題的，可見於作者的一篇文章-

'The "Yahwist刊的 Theologian? Th巴 Dilemma of 

Pentateuchal Criticism' ，戶。T3 (1977) , pp. 2-9. 

R.N. Whybray, The Making 0/ the Pentateuch: A Methodological 

Stμdy (JSOTS叩， 53; Sheffield: ]SOT Press , 1987) 

對於傳統的記述梅瑟五書袋展很重要的資料的另類記述

有.

R.W.L. Mober旬， The Old Testament 0/ the Old Testament: 

Patriarchal Narratives and Mosaic Yahwism (Minneapolis: 

Fortress Press , 1992) 

論中命主己的年期:

R.E. Clements, Deμteronomy (OTG; Sheffield: ]SOT Press , 
1989) , pp.的-83. 是一個很好的簡介式的討論，認為中命

紀是源於古代的傳統，而認為它的編輯期始於公元前

七世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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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 

列玉記是教誨文學

列王紀是←個有關過去的敘述。不過，它不只是有關

過去的敘述，也是一個志在教誨它的讀者，有闊天主

和天主的作圓的教述。因此，我們接著要思考的是列

王紀的神學的主要大綱。首先是綜合整個敘述。

列王紀一開始是敘述達昧諸子，爭奪繼承他的王

位的門事。撒羅滿突擊成功，擊敗 3阿多尼雅，並得

到達昧親自傳授治國之道(列上 1:1-2:11) 。他應該遵守

梅瑟的法律，這樣，上主必會遵守對達昧的許諾，使

他的王朝永遠統治以色列;他也應該做 {固有智慧的

人， :1安智慧行事。以下的教述，就是圍繞著智意和法

律這兩個概念發展(2:12-11:43) 0 1~~羅滿的智慧，大部

分的時間都是從正面運作，使到以色列子民可以享受

繁榮和撒羅滿帝國的太平盛世，見到上主的聖殿，就

在他們中間建立起來。不過，撒羅滿的統治，無論是

開始或結束，都從他個人的利益出發，例如他極力掙

脫那些他認為對他的王位有風脅的人，不斷為自己積

艱財富。在許多時候，君王也被寫成，一心投身放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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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和祂道路的人。然而，從一開始，對於是否完全遵

守法律就有不少疑問:最後， 1也終於掉頭去事奉其他

的神。不過，出人意料的是，他的不服從，並不導致

達昧王朝的結束。 位先知宣{布，懲罰將推遲到他的

兒子的時代，不過，兒子也只不過失去半壁江山，並

不是全部國土。但是從達眛分離出去的這 半的以色

列，也不能永遠維持下去。它只是 個臨時的現象(列

上 11 章，尤見 11:39) 。

接著是乃巴特的兒子雅洛貝罕，帶領北方的以色

列人脫離勒哈貝罕和猶大獨立後，帝國終告瓦解(列上

12:1-2斗)。但是，那是一次出離自由，進入被奴役之旅，

當北圓很快就被其他的神祇'無論那是由雅洛貝罕自

己製造的神 (12:25-33) ，或從別處引進的神 (16:29-33)禁

個後，他們再也不能成功地掙脫那些神祇的影響。先

知反對背教的君王，隨著天主的審判落在他們的頭

上，他們的王朝也以快或慢的速度開始或沒落。其中

最令人注目的先知就是厄里亞和厄里壁，他們的活

動，佔據 3列上 17 至列下 13 章的篇幅。他們自己在

某些方面，緩和了天主對以色列發怒的閻力，在 片

被判罪聲中，為人們帶來救恩。無論如何，最後判罪

的來臨是緩慢的，因為天主對祂子民許下諾言，也是

因為祂對子民的同情和憐憫(列下 10 狗，口;23) 。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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過，最後懲罰還是來 3; 北國以色列因為她的罪，被

充軍至亞述(列下 17) 。

雖然，猶大的宗教情況，最初不比以色列更好(列

上 1-+:22-2斗; 15:3-5) ，猶大的故事，不是 個自此以後

就一直發展下去的叛教事。相當好的君王也曾夾在狡

獨的君王之間統治猶大(列上 15:9-22:51; 列下 12:2-

15:38) ;在故事快將結束時，我們遇見兩位最好的君王

(列下 18:1-20:泣; 22:1-23:30)一一改革以色列的宗教崇

拜，服從和信賴天主的君王。不過，罪不斷地累積起

來;雖然，最初看起來天主對猶大好像不如祂對以色

列的嚴厲，因為祂對達昧的許諾，然而到最後，天主

的許諾，只是延遲祂的判罪，並不是免除它。默納協

的罪太大，無可赦免(列下 21 章) ;猶大終於也被充軍

到巴比倫(列下 24-25 章)。達昧族裔的將來的聯線，無

疑是繫於一個被替換的\坐在巴比倫王桌邊的統治者

的細線上(列下 25:27 -30) 。

列王紀的神學，可用以下四個題目綜合如下。

1.以色列的天主

我們應該考慮的第一個主題是有闊天主的主題。我們

可以這樣描寫列王紀的重點:以色列的天主的確是天

主。無論在以色列內或外，都不能把對上主的崇拜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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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對其他的神祇的崇拜混合，因為其他的神酷，不過

是人的製造品(列上 12:25-30; 列下 17:1 比 19:14-19) 。

他們也和崇拜他們的人類 樣，不過是受造界的一部

分，他們是無力量、無效用的物體(列上 16:13 ;在此

RSV 譯為 idols [偶像]的希伯來原文直接的意思是﹒

「沒有實質之物_l ; 18:22-40; 列下 17:15 的情況也和

列上 16:13; 列下 18:33-35 樣)。相反，上主是上天下

地無可匹配的(列上 8:23; 到下的: 15) 。祂和祂所創造

的世界是絕對不同的(列上 8:9 ， 14-21 ， 27-30 '這些章節

寫祂既不是真正「在」約櫃之內，也不是「在J 聖殿

內; 18:26-38 在此所見的巴耳司祭的滑稽相，很明顯

是暗示司祭們相信，他們的行動和神祇的行動，有一

種內在的相聯性，厄里亞的行為所暗示的正好相反) , 

然而在天地之間，有威能地活動。是上主、唯獨是上

主控制大自然(列上 17-19; 列下 1:2-17; 斗 8-37; 5:1-18; 

6:1-7 ， 27) 。是上主，不是其他神，也不是君王或先知控

制歷史(列上 11:14 ， 23; 14:1 凹; 22:1-38; 列下 5:1-18;

10:32-33; 18:17-19:37) 。也許最後這一點，從經書描述

的先知的一般功能，清楚地顯示出來，先知在天主行

動之前，描述天主將要為以色列帶來的未來(列上

11:29-39; 13:1-32; 16:1 -4; 20:13-34; 列下的:6-7 ，到一34) 。

任何事情都不能阻止先知預言的實現 雖然天主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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己，在祂的自由下，為祂自己的目的，可以漠視它的

實現(列上 21:17-29; 列下 3:15-27 '在此故事的結束有

點出于人意料之外)。只有 位生活的天主;這就是上

主(列上 18:15; 列下 5:15) 。

2. 真正的崇拜

第二，既然只有一位天主，上主要求對祂獨一無二的

崇拜。祂不容許其他的神和祂平起平坐，也不要被他

們取代。祂不讓受造界的任何部分與的相混。唯獨祂

可接受以色列人和外邦人的崇拜(列上 8:斗1-43 ， 60; 列

下去 15-18; 17:24-41) 。因此，列王紀大部分的篇幅，都

用在描寫不合法的崇拜是甚麼。其中最主要的興趣，

就是在說明這崇拜的月5是甚麼，這不能包括偶像或

雕像，不能反映生育和其他「外國」的崇拜(列上 11: 1-斗0;

12:25-13:34; 14:22一抖; 16:29-33; 列下 16:1 斗; 17:7-23; 

21:1-9) 。其次是有關崇拜的屆三7 ，最理想的是耶路撒

冷的聖殿，受禁止的是地方上的「高丘_j (列上 3:2;

5:1-9 叭 15:14; 22:斗斗;列下 18:斗; 23: 1-20) 。不過，經書

也關注所有與不正當的崇拜相隨而來的道德敗壞。因

為如果崇拜「天主以外」的某些人或物，必然導致某

些虐待同類，被「天主視為」可憎惡的事(列上 21 '在

此，先是放棄出 20 所寫的天主，然後是直接干犯該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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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列的其他誡命;列下 16: 1 斗，注意 3 節 21:1-16 ' 

注意 6 和 16 節) ，所以正確的崇拜天主，必定與服從

一般的天主誡命分不聞。同樣，真正的智慧，是按真

正的崇拜和全心服從的角度而界定。兩者是不可分割

的(列上 1-11 '在此是真正的智慧的本質擴大講法)。

崇拜和倫理是一個錢幣的兩面，這種觀點，在列王紀

和在舊約的其他經書都是一樣的。

3. 一個道德的宇宙

第三，上主作為界定真正的崇拜和 般的正確的思想

和行為的法律的給予者，祂也是審判罪犯的執法者。

列王紀的世界，是一個道德的世界，在這裡，犯錯者

10受懲罰，無論他是君王(在列上 11:9-13 的 1~~羅滿;

在 1斗:1-18 的雅洛貝罕) ，或先知(在列上 13:7-25 沒有

指名的南國猶大人;在 20:35 斗3 那個不服從的男人) , 

或者 個普通的以色列人(在列下去19-27 的革哈齊;

在 7:17 凹的以色列侍衛)。不過，這不是一個自動售

重機式的世界，每一個罪的錢幣塞進去，就自動跳出

一個報應的包里來。在列王紀中沒有 個很整齊的罪

與罰的互相對應，因此所有人都要受到告誠，如果要

得到天主的祝福，他們就必須服從祂(例如在列上

2:1 斗的撒羅滿，在 11:泊的雅洛貝罕)。這主要是因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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審判官的仁慈心腸，祂不願最後的判罪會落在祂的受

造物身上(列下 13:23; 14:27) ，願意隨時尋找理由，以

拖延或減輕判罪(列上 21:25-詣，列下 22:15-20) 。在列

王紀中隨處都可找到天主的恩寵(列上 11:9-13; 15:1-5; 

列下 8:19) ，混淆讀者基於過於簡化地理解法律而形成

的期望。不過，即使是這樣，罪是可以累積的，到某

一個程度判罪就會來自笛，不但落在個人身上，甚至落

在整個文化中，掃蕩相對I也無辜的和有罪的人(列下

17:1-23; 23:29-25:26) 。

4. 神聖的許詰

這最後把我們帶到許諾的主題，這個主題我要較詳細

地處理。在列王紀中，許諾是上主仁慈地對待子民的

行為的核心。兩個最重要的、神聖的許諾，是指許給

聖祖和達昧的許諾。

聖祖的許諾，是許給亞巴郎、依撒格和雅各伯數

不盡的後脅和永遠佔有客車內罕福地的許諾，這許諾

明顯地影響故事中多處天主對祂子民的安排(列下

13:23 '和隱晦地見放到上斗:20-5:1; 5:4; 18:36) ，以及在

列上 8:22-53 撒羅滿祈禱的背後，當君王前瞻將來被審

判後可能得到的寬恕。在這段經文中所顯露的、未來

趨向的幅度是很有趣的，因為這許諾，明顯地與列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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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5 章故事的結束，產生張力，在此，不服從的後果就

是被從福地驅逐，被流放到外邦人的帝國。在此似乎

依然相信，許諾真正的實現，仍然有待於將來，雖然

它的一部分在過去已表現出來了。

向達昧許下他的王朝永繼不墜的許諾，也有同樣

的張力，在經書中是以奇怪而弔詭的方式出現。因為

大部分的敘述都很著意地解釋，當其他的王朝都相繼

消失時，達昧王朝仍然不墜的原因，倉皇f達昧的繼承

人不服從上主(列上 11:36; 15 斗，列l' 8:19) 。換句話

說，它被視為無條件的。猶大的命運將和以色列的不

同，耶路撒冷的和撒瑪黎雅的也相異，因為天主曾經

答應達昧，將永遠有 盞「燈_j常有一個後裔坐在他

的寶座上。這樣一來，在撒羅滿犯罪後，達昧的王朝

並未完全失落，當時會留下「 個支派_j (列上 11:36)'

以及將來有一天，恢復它的統治權的希望 (11 :39) 。同

樣，在阿彼雅犯罪後，他的兒子仍然保留猶大的王位

(15 斗)。在此，背景明顯是上主對達昧的許諾，一如撒

下 7 章所記錄下來的，當達昧後喬犯罪後，要用「世

人用的棍」來懲戒他的後裔，而不會像撒烏耳那樣，

遭受被神遺棄的經驗(撒下 7:1 斗 16) 。這個許話，使作

為達昧後裔的君王，和在全部經書所記載的其他王族

的君王，有天淵之別，並使猶大的王朝，在北國的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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朝「搖動如同水中的蘆葦 J 時，猶大的王朝依然吃立

不倒(列上 14:15) 0 IiJIfJff達昧的後繼者不服從，王朝依

然保存。不過，在另一些地方，卻表示王朝永繼，寄

宿於達昧後裔的服從(列上 2:4; 8:25; 9 斗 5) 。在這些地

方，許諾是有條件的。似乎這觀點隨著經書的發展而

持續，當累積的罪，為許諾無條件的幅度帶來的壓力

太大時，最後，天主對於1首大的判罪，和對以色列的，

同樣嚴厲(列下 16:1 斗; 21:1-15; 23:31-25:26) 。然而，耶

苛尼雅卻活下來(列下 25:27 -30) 。這個事實的意義是

甚麼令

在此，我們要先看看列王紀的詮釋家之間，存在

的重要分歧，這與我們認為經書表現對將來樂觀的程

度，以及對未來的任何希望的性質有關。辯論的兩個

極端， 方面也許是以諾夫為代表(Noth， 1981: 89-99) , 

他認為列王紀基本上是 部悲觀的作品，編寫的目

的，只是講述以色列的衰落，和她的王國最後結束的

故事;而另 方面以;有拉(von Rad , 1962: 334 斗7)為代

表，他從經書中找到判罪和希望之間，有著尚未化解

的張力，這希望就是默西亞的希望，是基於天主對達

昧許下的 個，永繼不墜的王朝的許諾。列下的結語

(25:27 -30) ，代表一個暗示，達昧的王朝，將有一天要

透過耶苛尼雅的一個後裔恢復，他依然生存在巴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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倫。在許多不同意諾夫對於經書的觀點的學者之中，

只有少數接受馮拉的看法。即使同意經書表達某些希

望的釋經學者(例如 W01ff1975: 83-100' 他同意在整體

申命紀學派歷史中，有一個悔改和寬恕的模式，顯示

作者對於恢復天主的祝福，依然保持希望) ，他們 般

都不特別強調，默西亞主義是這希望重要的 環(儘管

其中不乏這種期望，例如 Chi1ds 1979: 281-301) 。如果

在列王紀內真的存在著希望，大部分人相信它已被

「平民化_j "3。君王人物屬於令人不滿意的過去，現

在以色列人應該從那個控桔掙脫出來，投入對救人脫

園的天主的仰賴之中。

然而，馮拉的觀點，值得支持的理由可能比我們

般所想的多。不錯，列王紀下結束的數節，可以看

作作者透過經書前面的章節，巧妙地為以色列蓋棺定

論。按這個說法，撒羅滿的光輝，最後被逐到巴比倫。

帝國瓦解。巴比倫王摧毀撒羅滿的城市、宮廷和聖殿;

控制他的帝國、產業和財富。此刻， 11散羅滿最後幸存

的繼承者(就我們所知) ，坐在巴比倫王的餐桌前

至高權力的象徵一一受到充足地供養(參閱列上 5:7 有

關撒羅滿宴會的高姿態的描寫)。他吃、他喝，然後(暗

示)他死去。這是被放逐者(這也是暗示)應有的表現，

接受革達里雅對在猶大人民的教訓 .r安心住在此地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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服事巴比倫王，就必能相安無事_j (列下 25:24) 。這樣

理解列下的結局篇是絕對可能的。不過，把列王紀作

為 個整體看，我們很難相信這是它全部的意義;當

然，還是列下 25:27-30 直接的上下文，是理解這段經

文不可或缺的。我們不能只閱讀故事最後的幾節，而

完全不注意它的上下文以及有闊的舖陳。

在此要注意的第一件事就是一個簡單的事實，列

王紀的作者選擇告訴我們，耶尼雅確實活了下來(與約

阿哈灰正好相反，見列下 23:34) ，他們可以像處理漆

德克雅那樣，不告訴讀者耶苛尼雅的生死(有關漆德克

雅的事，見於:列下 24:18-25:7) 。其實他們是沒有必

要記述耶苛尼雅故事的這部分。他們也選擇，清晰地

對比耶苛尼雅一家的命運(被充軍， 24:15)和漆德克

雅一家的命運(死亡， 25:7) 。 如依j散意亞所預言，是

漆德克雅而不是耶苛尼雅最後被搶去，在巴比倫王宮

內充當太監(20:18) ，成為被閹末日被奪去子柄繼承王位

的君王。相反，耶苛尼雅卻後繼有人。當我們從列主

紀下到此為止的整個敘述來看，這個事實的意義就更

清晰。

從經書的下冊 開始，讀者還在等待厄里亞所預

言的審判，何時降於阿哈布的家族(列上 21:17-29)一一

審判意外地延遲出現，首先是當阿哈布面對先知的宣

[109 9'1 王其己是教誨又學]



判時表現懊悔。這延長使猶大王國有足夠的時間陷入

以色列所犯的同樣的罪之中。在兩個相對地正義的君

王(阿撒和約沙法特)之後，我們發現列下 8:16-29 記

載，猶大的兩個君王的名字(約藺草日阿哈齊雅) ，和阿

哈布的兩個兒子相同，也和他們一樣愛好崇拜偶像。

事實證明阿哈布家族的病毒是可傳染的，由他的女兒

傳到南方(參閱列上 8 ﹒ 18) 。互相通婚再灰施行它的大

破壞(參閱列上 11:1-8; 16:31-33) 。然而，天主答應達眛

給他一盞「燈_j (列下 8:19) 。在此，我們見到以上提

到的，在列上出現過兩灰的主題 (11 :泊; 15:斗)再次出

現一一許諾的主題再出現， {吏達昧家族的君王與其他

的君王，截然不同。

這許諾帶來的不同，可以在列下 9-11 章見到。在

列下 8:25-29 有關猶大王阿哈齊雅的記述中，我們看到

許諾似乎受到聞脅。雖然我們預期約蘭σehoram)的兒

子會和他的父親 樣，會得恩待，不過在 8:25-29 卻沒

有明確地重複這 點;而且在 26 節記載阿哈齊雅二十

二蔚登墓，只做了 年君王，這段記述頗令人不安。

他死後沒有留下繼承人嗎?我們不禁要問。他之後達

昧的繼承線怎樣呢?如果連著 25 節看，這使人更不

安，他登基時是以色列王耶昌蘭 Qehoram '與約蘭同

名)十二年;因為我們從列下 3:1 知道， 1ìß昌蘭在位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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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十二年。此時是阿哈布家族最後的日子;看來達昧

的家族，在婚姻上與這個最狡捐的王族結合，也要被

牽涉在它的審判內。可是在到下 11 :1 我們讀到，在阿

日合齊雅死後，他的母后阿塔里雅「便起來消滅王室所

有的後裔_j ，好像結束的時刻終於來臨。事實並不如

此。有一個王子被保存 3下來使達眛家族的延續線不

致於中斷(11: 2) ;在重重不可能之下，他最終還是在他

祖母的「外族」統治下活 3過來，登上這片清除 3崇

拜外邦神祇的土地的寶座(11 :3-20) 。

如果我們記得希伯來敘述文 般是怎樣運作的話

(參閱本書第 2 章有關敘述模式的討論) ，上述的記載，

對於列王紀的結尾的意義，就很明顯了，也可以見到，

特別是阿哈布的故事，怎樣為如何閱讀列下 21-23 章，

提供 個有用的架構。有趣的是，默納協和約史雅都

被拉進這些章節來，以表示他們各自以不同的方式，

叫我們想起阿哈布。默納協模仿阿哈布，為巴耳建立

祭壇(列下 21 :3; 參閱列上 16:33 阿哈布立阿舍辣柱)

和崇拜偶像(列下 21 :11; 參閱列上 21 :26) 。因為默納協

的罪而降在耶路撒冷的審判，是要理解為發生在阿哈

布家族的事故的類同(列下 2 1: 13) 。當然，還是徹底毀

滅王室的審判(列上 2 1: 21-22; 列下 9-10; 參閱列上

1斗:10 和 21:21 '這些都是列下 21:12 ，-看，我要使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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樣的災禍降在. . . . . . _j之前所有的段落)。由這段經文看

來，似乎縱使有上主的許諾，達昧王室的延續線，最

後還是要被切斷。看來這 灰再也不能像列下 11: 1-3 

那樣驚險逃脫，這 次，與阿哈布的命運相連，便到

達眛家的命運也和他的一樣。至於正義的約史雅，有

關他的說法，也無助於排除上述的負面的印象。女先

知胡耳達對約史雅的講話(列下 22:15-20) ，只不過肯定

我們從列下 21 章那些不具名的先知聽到的話而已。不

錯，因為約史雅在上主面前自卑自賤 (22:19) ，他也不

會親眼見到降於耶路撒冷的災禍。降五三阿哈布的災

禍，會延遲到來，即使是阿哈布的災禍，也是因為他

撕破自己的衣服，自卑自賤而延遲了 段時間(列上

21:27-28) 。換言之，默納協的孫兒，現在也遭受和他

的祖父一樣的， {象阿日合布遭受的災禍。約史雅的回應

所帶來的不同的待遇，只眼於他自己。已經宣佈了的

審判，必定會降來，就如它降臨在背叛上主的前輩家

族頭上一樣。

在列下 21-23 章所作的，達昧家族和阿哈布家族

之間的比較 ， ì青起i也暗示，達昧家族的毀滅將是徹底

的。在阿塔里雅的日子發生的事，必定也會來臨。在

列王紀的結束篇只是提到耶苛尼雅和他的家庭，這段

敘述的全部意義，現在變得很清晰了。他在敘述中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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使人震驚的姿態再現，使人記起約阿士在年幼時，整

個王室被毀後再灰出現的情景。他也像約阿士在王室

的大屠殺中意外地獲救那樣，出乎意料之外保全了生

命，他也和約阿士在阿塔里雅的統治下一樣，代表著

達昧的苗裔，在以後的日子，當異族的統治清除之後，

有延續的可能性。到底，還不致於全盤失敗;猶大最

後的君王(漆德克雅)的家庭被毀，並不表示沒有一個達

味後裔留下來。正如撒羅滿在列上 8:22-53 的祈禱，還

視被充軍的災難，把以色列在福地復興的希望，植根

於天主的恩寵，和祂無條件地揀選了亞巴郎、依撒格

和雅各伯為祂選民一事上(參閱列上 17:36-37; 列下

13:23; 1 --1- :27) ;正如他在祈禱中拒絕接受，天主說過要

捨棄她的子民、城市和聖殿的話(例如 列下 21:1 斗;

23:27) ，是祂最終的決定一樣，在列下 25:27 -30 敘述的

上下文中也暗示，對達昧的許諾，在可怕的審判降臨

後，它的無條件幅度，可能更有風力。經文表達的希

望是﹒始終會發現，天主最後也和一開始 樣，是

位給予恩寵而不只是誡命的天主，天主的震怒曾傾注

於好君王約史雅的各兒子身上，他的(公認是狡狷的)

孫兒仍舊能「為耶路撒冷保留 盞燈」 正如(同樣

狡狷的)祖先那樣(列上 11:36; 15:斗，列下 8:19) 。列王紀

的這些結語，就這樣在不同的揚合下，緊緊抓住撒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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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:15-16 的話不放 I 我決不由他收回我的恩情... ...你

的王位也永遠堅定不移」

這樣的希望，可以合理地形容為「默西亞的」希望

嗎?這肯定是 個聚焦於不可預見的將來的希望一一

個不是這時候的時候。在列王紀中，找不到這種意

念:將來的君王是一位遙遠的期望。不過同樣清楚的

是，所尋求的君王是一位理想的君王。列王紀常按理

想來衡量它所記述的君王，發現幾乎所有的在很嚴重

的方面都有欠缺。如果所謂的默西亞的希望，就是指

集中股將來的一位理想的達味式君王，那麼列王紀的

希望，肯定合待這個標準。實際上，從兩個最少受批

評的猶大君王﹒希則克雅和約史雅，以及早期的撒羅

滿(受批評，不過受到天主的無可匹比的祝福) ，可以

看到列王紀作者心目中的理想君王的模型 這肯定

是後世猶太和基督徒釋經學者所朝的研究方向。

5. 列王紀的神學是

「申命紀學派」神學嗎?

本書曾不止一次，很有興趣地提到列王紀與申命紀這

兩部經書的關聯，我們也提及諾夫(l\fartin N orth)提出

一部申命紀學法 [Deuteronomístic] (有時稱為申命紀

的 [De肘eronomíc] )歷史的假設。因此，讀者 定不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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怪列王紀的神學，常被稱為申命紀學派(或申命紀的)

神學。為了簡便，有時我稱列王紀的作者為申命紀學

派人士，說他們的觀點是申命紀學派的觀點。不過，

現在問題來了，這對於列王紀這部經書，是不是一種

有幫助的想法。

首先，重要的是，不可忘記，所謂「申命紀學派

歷史 J 的假設，依然是一個名副其實的假設。從普遍

的學術傾向來說，我們很容易就忘記這一點，常不自

覺地認為「申命紀學)JN 歷史..J '就擺在圖書館中的某

處，可以拿來和我們確實提有的聖經文本比較。其實

即使情況是這樣，我們在此所處理的是一種理性的結

構， 個想像的原始的作品，在我們現有的聖經書卷

之前存在，而且肯定與這些經卷，沒有共同的時空或

範疇。

同樣，所謂「申命紀學法神學」本身也是 個學

術的抽象活動。根本沒有一套所謂「申命紀學派神學 J

的設定和解釋，眉立發我們去理解任何古代文獻。它代

表學者們，對於申命紀至列王紀的原始作者(申命紀

學派「圈子」或「派系..J )的共同觀點，理論化的概念，

而不是現在所見的整體「申命紀學法歷史」任何一

部經書，包括申命紀這部經書本身的神學(根據

Weinfeld ' 1972 年仔細的批閱，他的著作不只是準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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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闡釋而已)。如果我們帶著清晰和「標準的」申命紀

學派神學觀點，去接觸我們現在所見的某些特別的經

書，我們可以見到，它們在神學上的細緻性和複雜性，

似乎比我們所想像的程度更大。它們的神學重點也各

有不同(停的。:民長紀和列王紀) 0 ，-申命紀學)~神學」

具特色的結構包括﹒它在抽取所謂埋藏在它們背後的

本質，和這本質所表達的意識形態相當一律的世界觀

時，模糊了經書所包含的這些細緻性、複雜性和差別

性。然後，把這些透視點套回有闊的文本中，作為理

解文本的內容的關鍵，與「申命紀學法」觀點不同的

材料，都被解作前或後申命紀學派(例如在諾夫對這

歷史的分析) ，或者是申命紀學派「圈子」的成員，後

來從略有不同的觀點(但仍可稱為申命紀學漲)補充的

加插(例如 Cross 和 Smend 多種不同的修訂理論)。

對於這個程序所提出的問題是，-申命紀學漲圈

子」 詞，應用在這個程序本身所意指的論據，是否

比用在意指聖經文本假設的始創者，更為恰當 為

兜圈子，這肯定不是強而有力的論據。其實，為甚麼

我們要設想有這樣的一組「申命紀學派」人士存在?

似乎，答案是﹒聖經文本本身意昧著這點，因為它們

是由一個與申命紀有闊的、意識形態相當一律的世界

觀所塑造。但是，事實上，文本中有意識形態並不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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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 致，有時甚至根本不一致的觀點，不是也很明顯

嗎?答覆是:文本的證據不必太認真看待，或者這可

解作申命紀學派人士的興趣很廣泛，同時，他們工作

的時期很長。值得研究的是，我們對於這種有選擇地

受文本涵義是甚麼的取向，應該怎樣認真看待。另外，

也值得問悶，在「申命紀學派」這概念開始失去任何

連買性以前， ，-申命紀學派人士的興趣」有多廣。我

們也不要忘記，要在學者認為躲在列王紀背後的，對

他們的研究是如此重要的骨架和影子式的人物身上，

賦予血肉，是 件多麼困難的事。有些人說他們是肋

末人或司祭，有些人說他們是先知，有些更說他們是

耶路撒冷宮廷內的智者。如今，檢視在這個範疇內所

作的研究工作，我們發現，許多來自不同學術傳統的

學者所屬的這個，被標誌為全面學術運動的「研究

「申命紀學法」的學法_j ，他們的這些有關申命紀學

漲的假設，之所以持續存在(像文件假設 樣) ，主要

是在於學術團體的信心，而不是在於論據本身的質

素。這些假設是學術研究的預設，還是學術研究真正

的結果?我們的確很難推斷，這種看來好像沒有一致

的意識形態的觀點，也沒有似乎可信的社會定位的

「學涯_j ，究竟是甚麼。論及前先知時，是否必五車為

「申命紀學派人士」設定一套「申命紀學派人士的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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學_j ?為甚麼不乾脆設想，有一些文本，是由一些特

別受到以色列經書很重要的一部分:申命紀影響的人

士，在一段時間之內，以不同的方式撰寫和編輯的(參

閱 Schüssler-Fiore凹且， 1985: 85-113' 有關所謂「若望

派」的有趣的討論，也提出了類似本文所討論的問題，

並提醒讀者 B.H. Streetεr 尖酸的批評，. "'學派」這

個字，是屬於那種模糊不日合誘發性的字眼，很容易讓

人接受，作為患者清晰的代替品_j )? 

這可說 個很精微的區別。無論如何，自從「申

命紀學派」首先在知識界的水平線出現以來，從研究

像列王紀這類經書的學術著作可得到證實，研究已經

不同 3 。這表示，一個人，無論是從「申命紀學派神

學」的結構出發，或以經書的現況為研究的出發點，

從經書的本體，及經書與其他聖經文本(不是那些想像

中曾經有過密切關聯的文本)的總體關係著眼，對於個

人欣賞列王紀的神學，有很大的影響。如果讀者是帶

著一幅他們認為可在經書找到的、非常精確的圖畫，

去接觸這些經書，他們會錯過上述的那些細緻和複雜

的特色，看不到這些經書之間的經內聯繫。例如，在

學術著作中找不到強調出谷紀對於閱讀列王紀至重要

的言論，然而對於申命紀就有學者這樣強調。儘管那

些受到「申命紀學派」迷惑的人，不強調這一點，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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而，事實的確如此，出谷紀末日列王紀的聯繫很多而且

很重要(例如，首先看我的列王紀註釋中的聖經索引，

並注意第 1 章提供進一步研究書目)。我們應該如實閱

讓聖經的文本;這樣，經文的本質就會顯示出來。不

過，申命紀學派的理論，仍然在學術界持續下去，這

從學術界現在表現的事實可見，現在的學者，即使更

傾向於按舊約現在所見的形式(無論是根據甚麼編寫

理論，假定是吾吾申論紅學)j}形式) ，閱讀這些經書，而

不推測它們的編輯歷史，但像「申命紀學派神學」和

「申命紀學派歷史」之類的詞彙'仍然廣泛使用。似

乎， 旦在腦海中形成的結構，一時之間是很不容易

被驅除的。的確，如果讀者根深抵困地相信有一個統

一的「申命紀學派的意識形態_j ，它是 個歷史事實，

同時也是 個學術假設，這最後形式的閱讀法本身也

會導致迷失。尼爾遜(R.D. N elso l1, 1988: 39 斗8) ，完全

承認列王紀包含一些資料，削弱這意識形態而不是支

持它，這也未能引出質問它是否真正存在的問題。反

而，他只是引進一些「搗亂」的資料，與書中其餘他

稱為「直接申命紀學漲意識形態」或「申命紀聯線 J

的部分相反。當然，真正要問的問題是:這所謂的「直

接申命紀學派意識形態_j確實可從舊約的那些地方

找到。答案顯然是:沒有地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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觀察入微的請者可能會注意到，我其實沒有回答

這部分的小標題。反而，我像一個在回答考卷的深思

學生，嘗試解開這問題本身引出的一些困難。這是因

為這個問題，雖然對於許多學者來說是全面而覆蓋

的，但對我來說，它已不是。要回答它，我首先要明

白「申命紀學法」的意義是甚麼 這概念的連貫性

必須建立起來。

深入研讀書目

可請性品的介紹列王紀各主題的作品.

T.R. Hobbs , 1, 2 Kings (WBT; Dallas: Word Books , 1989). 

論(中命紀學派的)列王紀神學:

B.S. Childs, Introduction to the Old Testament as Scripture 

(London: SCM Press , 1979) , pp. 281-301. 

M. Noth, The Deuteronomistic History QSOTSup , 15; Sheffield 

JSOT Press , 1981) , pp. 89-99. 

G. von Rad, Old Testament Theology (1 vo l.; Edinburgh: Oliver 

and Boyd, 1962) , pp. 334-47. 

M. Weinfeld, Deuteronomy and the Deuteγonomic School 

(Oxford: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, 1972). 

H.W. Wolff, 'The Kerygma of the Deuteronomic Historical 

Work' , in W. Brueggemann and H.W. Wolff (eds) , The 

Vitality o/Old Testament Traditio的 (Atlanta: John Knox , 

1975) , pp. 83-100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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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中命紀學派歷史」中的特別書卷各自呈現其神學精緻性

和被雜性的方式﹒

J.G. McConville, 'Narrative and Meani月 in the Books of 

Kings' , Bib 70 (1989) , pp. 31-49. 

J.G. McConville , Grace in the End: A Stμdy in Deμteronomzc 

Theology (Grand Rapids: Zondervan, 1993). 

R.D. Nelson, 'The Anatomy of the Books of Kings' , ]SOT 40 

(1988) , pp. 39-48 

論中命紀學派的身分:

R.E. Clements , Deuteronomy (OTG; Sheffield: JSOT Pr巴ss ，

1989) , pp. 69-83 

G.H. Jones , 1 and 2 Kings (NCB; 2 vols.; Grand Rapids: 

Eerdmans 1984) , 1, pp. 28-44 

論在文本之外組成「學派」或把文本請成這一派﹒

E. Schüssler-Fiorenza, The Book 0/ Revelation: I的t的 and

]udgment (Philadelphia: Fortress Press, 1985) , pp. 85-113. 

A discussion of the so-called 'J ohannine School' 

有關默西亞的問題:

I.W. Prov阻， 'The Messiah in the Book of Kings' , in P.E 

Satterthwaite et al. (eds) , The Lord's Anointed: 

Inteψretation o/Old Testament Messianic Texts (Carlisle 

Paternoster Pre叫， pp. 67-85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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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 

引玉紀與里經

對於現代讀者來說，列王紀最顯著的特色是，無論是

猶太或基督徒的聖經，都包括列王紀。因此，讀者可

能覺得奇怪 ï列王紀與聖經 J 會留到本書最後 章

來討論，好像列王紀所處的聖經背景，對於理解此

書，只是次要的。這的確是現代舊約學者一般的看

法。這觀點的根源出於十八世紀，現代舊約文本批判

研究剛開始的時期。例如森勒爾在他的著作﹒「論正

典聖經的自由研究_j (J ohannes Semler, Treatùe O t7 jhe 

Free 1 nvcJ"tigatio刀。>f tlJ e Canotl [1771-1776])中提出，以

神學的取向，接觸希伯來文正典，視之為權聞著作的

整體，應被從純歷史的角度，建立它「真正」歷史發

展的取向所取代。自十八世紀以來，這概念得到普遍

的贊同。聖經的文本常被看作，主要是從人類歷史的

前 階段，多少有點偶然地餘留下來的東西，其意義

全取決於他們最初的個人和歷史的事態。另一方面，

正典是較後期的、武斷地對原來不相聯的，根源於許

多不同事態的文本，強加的定論。這是宗教權闊的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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思，脫離和扭曲 3舊約的本質。結果，處理 部像列

王紀這樣的經書的「正確」方式，首先，就是要從它

脫離當時的文學和作為聖經的一部分的背景下看它。

至少，可以從例如﹒重組為「申命紀學派歷史」實體

的景況下著手。但是，對於許多舊約學者來說，在作

為一個整體的舊約背景，或作為 個整體的基督徒聖

經的背景下，詮釋列王紀這部經書，不可算是正當的

學術工作的一部分。反而，這只是神職人員或神學家

的工作的 部分，意思就是，這是屬於信仰而不是智

性的領胡(暫時接受這種迴避問題的兩極法)。這就是為

甚麼現代許多個別的舊約經巷的釋義，自覺地避開評

論，此經書中影響我們讀經的、更廣泛的聖經背景。

另一方面，我自己的觀點則較近查爾思自的'J(但B

Chi凶1泣ld也s ， e.g. 1979 , 1993)' 他在近年舊約學術界恢惶正典

的概念方面，深具影響力。他反駁主張正典代表較遲

的、強加於舊約文本的專斷手法，本身沒有甚麼詮釋

意義的說法，查爾思指出，還是對真實的錯誤表達。

正典是 個相當複雜的歷史過程，在這期間，古代以

色列承擔收集、挑選和編輯文本的工作，在持續發展

的宗教團體內，提供正規聖經的功能。換言之，正典

的慨念，本質地與我們現在所見的舊約結合，凡是研

究舊約的人，都不能對它掉以輕心。無論我們把列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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紀這部書，看作是學術的或神學的(或兩者) ，除非我

們承認，它的作者有意要我們聯同聖經其他經巷，把

它看作聖經閱讀，否則我們就是不能正視這部書。忽

視此書在現有聖經內的位置，就是忽視它最重要和最

根本的本質。

查爾恩的觀點在舊約學者之間，引起對抗和激烈

的爭論。因此，首要的事是透過與巴爾加rnes Barr , 

1983)的主張作精簡的交流，進一步探討聖經和正典的

問題，他反對查爾思對於正典的取向，還有助於我們

重述所謂現代的批評觀點。這樣，我們可以對雙方相

對的利益作出判斷。

1. 列王紀和聖經的正典

a. 聖經和正典

巴爾總體的觀點是﹒聖經的信仰，按它的本質而言，

不是一種聖經的宗教。在舊約，人與天主的聯繫，大

部分是透過神聖人士或制度，不日透過藉個人的本身和

言語，直接與天主溝通，很少或根本沒有，透過已存

在的成文和權威的聖書溝通。其實是在公元前八或七

世紀間的申命紀運動，首先開始製訂某些像聖經之類

的東西，作為以色列生活的中心。就是在這期間我們

找到一種，我們姑且稱之為「聖經意識J 的東西。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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過，可能是在較後期，我們開始看到舊約本身，明顯

地參照「已存在的聖經_j ，以之作為←個解釋和詮釋

的根源。我們可以肯定在基督的宗教出現以前最後的

個世紀，已可找到清踅地界定的神聖的成文法律

(托辣， Torah) ，和其他有高度權聞性的有宗教地位的

書籍一一其中大部分是現在 般所指的舊約其餘的部

分。這改變意昧著以色列宗教的性質，出現了決定性

和全面重要性的改變，也帶出一個後果，導致基督徒

錯誤地理解，基督宗教也是一個以聖經為本的宗教。

可見聖經的概念，在以色列是 個相當遲的現象，而

正典的概念(指正確地界定聖經)就更遲 3 。其實，托

辣(法律)從來沒有按新約被定為正典的意義，成為正

典。在厄斯德拉時代，它自然而然地達到至高和權闊

的地位。另外，縱使先知著作的宗教權鬧，先於托辣

被確認為至高的權鬧，先知部分成為正典，可能不是

很早期的事。「先知」最初是包括聖經內，所有非托

辣經書的一個囊括一切的範疇，即使到了公元一世

紀，這依然是一個流動性的範疇。

巴爾嘗試在此維護的普遍觀點，是否真的可維

護?它的主要論點是否有實質?在辯論的過程中，這

些論點再三被肯定是基於聖經本身:這種閱讀過去的

方法，是忠於聖經的方法，對其他的卻不然。可是巴

[125 列主7oè，與聖經 l



爾在此所描繪的輪廓，不外是我在第斗章己找到充分

的理由評論過的，十九世紀有關以色列宗教歷史的理

論。我們可以注意到，在辯論的過程中，同樣強調信

仰早期的「正確」期(特別是由先知們所代表的時期) , 

這個時期逐漸被較後的書本支配宗教的後退期所取

代，而這時期最後也讓位給早期的基督宗教的復興期

(雖然這個復興被基督徒誤解而中斷)。進一步探索巴

爾的論點，對五三排除我們對這項重組工作的疑惑沒有

甚麼幫助。例如，為甚麼我們應該相信 既然巴爾

自己也承認，以色列的許多「國家一宗教」的傳統，

後來成為聖經，在很早的時期已經是核心和權閥性

的，尤其是申命紀已經顯示聖經意識一一聖經意識只

在公元前八和七世紀之間，才成為以色列生活的 個

重要的特色?他這個斷言部分是基於先入為主地接受

了，我在第斗章也提過的有疑問的假設，這假設是關

於列下 22 章所記的發現法律書的意義。這斷言部分也

基於另一個無基礎的斷言，就是說以色列權聞性的傳

統，在早期還未能和團體所有傳統的普遍生活兮聞。

不過最缺乏的是引起這觀點的有力證據，如何證明，

後期被列入聖經這特殊身分的文本，曾經「不」是這

樣定位，也不曾從其他沒有這身分的文本劃分出來。

似乎，內在於這種仔細地保存和傳遞的，例如先知傳

[126 列王紀釋1<. 1



統之內的實質，就是這些傳統，從原始的階段就被視

為有特別意義的。

在此，正如巴爾自己所正確地指出，有一個重要

的問題是:在我們這些舊約文本之間的某個基本的層

面上，是否存在某種交互參照，表示這些文本，其實

是在聖經意識中編寫成的。他自己認為在舊約中可以

找到大量這類交互參照的例子。不過，他這種概括性

的理論，再灰驅使他以顯著的方式，解釋證據。他堅

持只有毋庸1世引述舊約其他的書卷為聖經的，才可算

是證明。因此，他排除那些他所謂的解釋、文字上的

雷同和引述，以及只能表示書卷與傳統之間相當鬆散

地連繫的交互參照。為甚麼明顯的參照有這樣的特

權，我們不清楚，尤其是縱使在較後的聖經時代，巴

爾自己也承認，聖經已經明顯地存在峙，很明顯，這

類參照還是很少的。為甚麼其他各類的交互參照，應

該同時被貶低到這程度，原因也不明。我在第 2 章提

到，交互參照的方式在列王紀，絕不是一個無關重要

的邊緣的特色。相當明顯，列王紀的故事敘述法，正

是要激發讀者，從更廣泛的聖經背景思考問題。在這

方面，列王紀並不是獨特的。我們的舊約敘述文本的

內在特色是，這些文本是在互相參照，並在與法律及

先知文本互相關聯的關係中，發展為今日我們所見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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模樣。它們成文的方式本身，就是 再參照其他聖經

書卷的方式。那麼，我們所擁有的，就是巴爾所尋找

的聖經意識。

如果證明早期和後期的聖經信仰之間，並無顯著

延續性的證據是薄弱的話，同樣，巴爾提議的在「監

控意識」和「正具一意識」之間，無顯著延續性的

證據也薄弱。在此問題是﹒即使他的核心論點是對，

我們不能把希伯來文聖經的正典化過程，和新約所經

歷的，作同樣看待一一這基本上是 個沒有反對的事

實和論據使之成立的論證一一這表示沒正毋庸諱存在

這回事嗎?其實，在這概念中是否意昧著，有某部文

本是聖經，而另一部卻不是聖經嗎?這隱蔽的概念，

不正是在法律書和先知書所達到(無論是怎樣達到)

的地位中見到的嗎?這裡的問題不是，是否每個人都

同意一些文本是聖經，另一些不是。問題是﹒聖經概

念本身，是否隱藏著限制的概念和正典的棚念，即使

還不曾認為限制已達成了。即使巴爾自己對問題還不

是看得很清楚(1983: 57) ，他卻肯定在聖經和非聖經之

間清晰的區別， ，-很可能」在年代轉換(公元前後)時

仍不曾出現，而 面又認為， ，-廣泛的沒有確定界限

的宗教文學」的說法， ，-可能太空泛.J不能抓住現

實的真實面。如果他真相信前一個問題仍然不很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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晰，為甚麼他反對後者。即使在聖經和非聖經之間的

界限還未最後劃定以前，他相信某些聖經(書卷)已

有 3 設定的界線嗎?這豈不意昧著，限制的概念，是

內在於聖經的概念之內嗎?那麼，他最後的讓步

(1983: 83): 1......在舊約時代初期，有類似中央核心和

共識的傳統存在，有相當數量的著作已被承認並受到

推祟，這些著作... ...功能... ..一般而言，與正典聖經

對稍後的世代的功能類似-‘. .. _j以及他接受，.... .. 

以色列宗教的全部性質都是正典化，依賴經由數量有

眼的、被團體所接納、同時也被定為團體中之權戚的

傳統所作的選擇..且... _j我們應該怎樣看?在此，我

們似乎見不到他自己一致的觀點。

聖經的聞念本身的確意昧著限制、意昧著正典概

念。至於舊約正典是何時及如何正式完成，那是另一

回事，這和正典意識沒有直接的相關性。這正是查爾

思解釋他用「正典」這詞彙所指的意義時，提出的一

點。他正確地堅持，講一個「開放的正典」是有意義

的，因為封閉只是正典化過程中的 頂元素，而且不

是它的結構元素。聖經和正典是不能分明地區別的。

b. 聖經和信仰

那麼我們被引向的結論是:實在沒有理由去探納這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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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觀點，認為後來被賦予聖經這特殊身分的文本，最

初是「不」曾被這樣定位的，至於其他沒有這身分的

文本也不曾被劃分;同時，也有很好的理由接受 個

不同的觀點，那就是認為我們的舊約文本，是逐漸發

展成它們現在所見的樣子，文本之間互相協調，和諧

並存，是以經解經。這樣 來，我們得出的觀點就是，

查爾思正確地指出的，正典並不表示較後期強加於舊

約文本上的武斷，而是我們現在所見的舊約文本內在

的聯繫。正典意識的確深藏在舊約文學本身之內。正

典不是從外面扭曲基本文本的原質，此後，只能藉歷

史的手段才能使它恢復原狀。

這結論的重要性，不只在於它使廣大的列王紀讀

者一一那些把此書當作聖經閱讀的人一一一安心地閱

讀，不必擔心自己在某些很重要的基本問題上，處理

不富。這種內疚是許多開始對舊約作學術研究的學

生，普遍的經驗的一部分，當他們另力保持隨著他們

進入學院或大學的，對聖經的普遍看法時，另 方面，

他們也希望在理性上保持誠實。當他們不斷聽到人講

述或者暗示，像到王紀這樣的書，它作為聖經的本質，

是它最無關重要的質素，他們的確是不容易繼續肯

定，真實其實就是基本。即使只是鼓勵學生暫時把他

們對文本本質的宗教信念暫時擱置，或者答應在完成

[130 9'J 玉紀繹義]



學術(通常意指客觀)的，只把文本當作文本研究之

後，他們可以重整他們的信念，問題依然嚴重。因為

這種「把文本當作文本的學術研究_j在過去通常都

涉及生生剝去 3文本的「灰要」特質，而這些正是文

本在它的正典化形態下，被定性為聖經的特質。文本

就這樣被歷史評釋研究法，在破壞使它能踏上現代之

旅的車輛的基本質素下，被運送進假設的過去內。難

怪，正如查爾思指出，用這種手段損壞了車輛之後，

歷史評釋研究法發現根本不能設計 種有效的方法，

滿意地重新把文本安罩在任何現代宗教育景之內。文

本和其他文本一樣，牢牢地深陷於給它意義的、想像

的歷史背景內;許諾只用作學生在無人地區的臨時居

所，很快就變成不能撤除、防衛森嚴的永久住所。

解決這難題之道，在於明白許多現代舊約學術研

究所探取的立揚 聖經文本「真正」和「基本」的

性質，應從它們作為猶太或基督徒聖經之一部分的本

質之外尋找一一一根本不是自明的真理。其實，我們所

處理的，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些對聖經文本的性質所作

的假設，而不是 些可以展示的東西。因此，這類的

假設是沒有甚麼問題的，每個人都可以作這類的假

設。我們所見到的，通常都與它所處的背景混成一體。

不過，要抓緊的是，當學生奉命放棄，即使是暫時的，

[131 列玉紀與聖經l



對於聖經文本所持的宗教立揚時，他們不是受邀請去

探取中立和客觀的立揚，而是去進入 個不同的詮釋

典型一一 個讀者對文本設有和他們同樣多假設，但

性質相當不同的世界。

從理性的角度說，這個範疇沒有甚麼明顯的優越

性。正如我們所見，這實在仍有爭論的餘地，它對股

現在所見的文本的一些重要特色，有欠公允。其實，

如果從現在所見的文本的角度看，說處理一本像列王

紀這樣的書， I正確」的學術方式，是把它從當時的

文學背景，不日它作為聖經 部分的神學背景抽離出

來，這實在是 個很奇怪的提議。文本本身肯定不提

倡這種閱讀方法。一旦能看清此法的怪異性，學術研

究的焦點必定開始轉移，即使這些讀者最初對於文本

並沒有任何特別的宗教興趣。在全部聖經的上下文之

內，詮釋一部像列王紀這樣的書，至少和推敲它的編

寫歷史，同樣重要。理解列王紀對於整部聖經的神學，

如何作出貢獻，至少會和理解列王紀如何可能或不可

能，表達那些假設的申命紀學派神學，同樣重要。重

點將落在部分與整體的關係上，比落在分析作為自立

實體的各部分更多(當然也不會落在現代學術常見的

次部分和次次部分) ，應把列王紀這部經書，視為閱

讀其他個別經書的上下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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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列王紀和基督徒聖經

以上我曾提到「整體聖經_j首先我要以這個片語指

基督徒稱為舊約，猶太人稱為 Tanak 的書卷。「整體

聖經_j ，特別是在基督徒來說，至少包括(特別擱置令

人煩惱偽經問題)更重要的稱為新約的 部分。對於基

督徒讀者來說，閱讀列王紀的文學和聖經背景，現在

變得較廣闊。在基督徒聖經的背景內，列王紀的故事，

現在是從創世紀開始 直到默示錄為止的故事的一部

分。因此，我們現在思考只是與基督徒讀者有闊的問

題:以這部基督徒的「書」作為列王紀所處的背景，

這會帶來甚麼不同?

a. 舊約與基督徒思想

也許在此應該首先談談舊約與基督徒思想的關係。從

歷史上說，在還沒有任何新約可言之前，舊約是耶穌

和初期教會的聖經。在後宗徒時代，教父教會確認它

是基督徒聖經的身分，大部分不改動經卷的猶太正典

的格局，以保留它的完整性，把它和新約的著作並列，

而不是隨便把新舊約混編成一部書。自此以後，基琶

徒的聖經，一直是一部包含兩部約書的聖經，即使在

嚴峻的文化和宗教壓力之下，依然穩如泰山。從神學

上說，兩部約書之間的基本聯繫是清晰的，舊約講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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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色列的天主，和祂與自己的子民及世界的相處及交

往。新約的天主就是耶穌基督的父，耶穌基督的身體

是由猶太人和外邦人組成的、天主的新子民，而耶穌

基督就是這新子民的頭。兩約的天主是向 位天主，

而兩部約書的天王子民，互相類同，這是新約的任何

文本所證實的。就這樣，舊約為新約的著作提供了最

基本的釋經背景，沒有任何證據顯示，這些著作是為

3讓人抽離這背景而閱讀的。從這意義而言，舊約是

基督徒聖經基礎型傳統(founda-tional) ，不只在歷史方

面，在神學方面也是如此。

這個基礎的重要性，可從兩部約書的文學連繫上

見到。如果說舊約故事教述的方式，總是在後面的章

節，重述前面章節的事件和人物，是對的話，那麼作

為比較或對比，新約故事敘述的方式和舊約很有關

聯，也應該是真的了。事實上，學者越來越發現，兩

約的文本的交互性，比 直以來所假定的高很多。在

此，我們可以取西滿和宗 8:9斗。的厄提約丕雅人的故

事為例，波洛狄(Brodie ， 1986)認為這主要是按照列下 5

章納阿曼和革哈齊的故事而造型的。他說路加抽取舊

約文本的精華，以之作為故事的種慨，然後把其他的

材料塞進這個框架之內。納阿曼的「高位」身分，和他

對於高起的行為和目標的錯誤追求，被用作反襯西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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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形象;他的外邦王室高官的身分，卻被借用來描繪

厄提約丕雅人。納阿曼挾著王室的權勢、金錢和一個

信件的卷軸而來，但一開始就在一件事上失敗 3一一

不能與天主和先知建立恰當的溝通。厄提約丕雅人也

是帶著類似的背景，乘坐馬車而來。在兩個文本中都

是外邦人高官在洗~I菜後得到更新。兩個文本所提出的

問題都是:天主的禮物可否以金錢交換。厄里堅斷然

阻截了納阿曼要付錢給他的企圖，但革日合齊卻很樂意

利用奇蹟來賺錢。西滿以為他可以購買精神力量。他

們兩人這種把禮物商業化的企圖都受到挑戰，他們兩

人錯誤的行為都被寫成(或注定是)被一種負面的力

量單取。波洛狄指出所有的這些，都是在文本內找到

的內在相似點，從很廣泛的主題到很細微的細節都

有，在很多例子中，根本不可以解釋為偶然的巧合。

從文本中出現的模式是如此的複雜和連置，特意做出

來的藝術手法，恐怕是這種現象唯一的解釋。列下 5

章清楚地提供 3基礎，雖然這不是在這方面，唯一躲

在路加故事背後的舊約文本(參閱申 23:1-2; 29:17; 詠

77:37; 依 58:6) ，同時，故事的敘述法，也和較早的，

耶穌在厄瑪烏路上遇見兩個男子的福音敘述，保持相

當緊密的敘述連續性(路且 13-35) 。

可見新約敘述故事的方法，在很大的程度上，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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依賴列王紀故事的敘述;同時，這木是唯 的事例。

厄里里故事對新約的 般影響是人所共知的，並提供

了 個較大的，評估個別例子的意義的上下文關係。

在路 4:27 明確地將耶穌的使命，和厄里堅相提並論

(耶穌將要做的，正是厄里堅當年在治癒納阿曼時所做

的) ，隱蔽的關聯，更是數之不盡。例如耶穌潔淨顯病

人，一如厄里望所做的 樣(列下令瑪 8:1 斗; 10:8; 11:5; 

谷 1:斗。斗5; 路 5:12-16; 7:22; 17:11-19; 亦參閱若 9:1-12

個不同種類的治癌故事，但和納阿曼敘述類同)。

他轉變水質(列下 2:19一泣，若 2:1 一 11)和暫停與水相闊

的萬有引力定律(列下 6:1-7; 瑪 1 斗:22-33; 谷 6 的←51 ; 

若 6:16-21) 。他使死者復生(列下斗 8-37; 谷 5:21-2 斗，

35-43; 路 7:11-17; 若 11: 1 7 -3 7)和大量增加食物(列下

叫 7 ，42 抖，瑪 1斗:13-21; 15:29-39; 谷 6:30斗斗; 8:1-10; 

路 9:10-17; 若 6:1 ← 15) 。看來新約的作者們似乎用了不

少心力，表達厄里盟是一個基督「模式_j (預{象) ，可能

特別是受了「厄里堅」和「耶穌」的名字的意義(天主

拯救) ，基本上相同這個事實所激發。不過，厄里盟

的故事，不是唯一的影響新約的故事敘述的例子，這

一點我們以下很快會見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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b. 列王紀是基督徒的聖經

就列王紀的讀者視之為基督徒的聖經而言，它也應該

被視為基瘡的基督徒聖經，因此，在基督徒思想中，

比不久的過去，佔有更重要的地位。舊約書巷的意義，

對世更大幅度的基督徒歷史來說，一般都被視為全部

受新約的編排，或者至少受新約的過濾(例如以新約明

顯探用的舊約經文，作為決定舊約在聖經神學思想上

的重要性，唯 的範疇)。這類舊約取向， 直受到強

調兩約之間沒有連續性的觀點所因，認為兩約之間只

是一種對生的關係，例如在法律與福音之間，舊約

般被視為「法律_j ，已被新約「福音」所取代。對兩

約關係的這種信念，導致 種立揚，只透過新約的鏡

頭去讀舊約。這肯定不是貼切的說法，兩約之間的關

係錯綜複雜，只強調兩者之間的不連續性，是壓抑連

續性的重要元素，不能見到，舊約提供了閱讀新約的

背景，反過來也一樣。的確，在過分強調兩者的不連

續性之下，學者往往錯誤地講述了舊約。以上提過的

法律/福音對生的觀點，正是這樣，完全是出於對舊

約法律的本質重大的誤解。如果我們正視， 1象列王紀

這一類的書，是基礎的基督徒聖經，那麼經書自己的

聲音應該得到傳達，經書與新約的關係，應該糾正，

不能再被視為新約的附屬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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個人對於兩約之間的關係的看法，足以影響個人

構思和解答某一段特別經文的釋經問題，這一點從波

洛狄對觀列下 5 章和宗 8 章可以清踅地看出來。波洛

狄認為兩段經文的關係是這樣的:在列王紀下的敘利

亞軍長廊身的治癒，在宗徒大事錄中被探納，用作描

述厄提約丕雅太監內心1更新的基礎;革哈齊外在的不

正車，變成了西滿內心的偏差。除非個人根據以上所

說的福音/法律對生的觀點，或剛講過的外在(舊約)

和內在(新約)的表現研究，否則很難看到這 類的差

別。波洛狄在另一處(1986: 45 斗6) f!ftff我們說:舊約的

故事'... ...講 個身居高位的人，透過他的僕人，前

來欣賞低微而卑下者，換言之，他從一種心態轉換到

另 種，而他也就這樣被治癌 3 _j。這總算「雖不中

而不遠矣_j ，他在此看到外在的洗;11柔和治癌，與外邦

人納阿曼在洗1年之後的公開宣認 .1現在我確實知道，

全世界只在以色列有天主_j (列下 5:15)時發生的內在

轉化的聯繫。在納阿曼的例子中，我們不能把外在和

內在的分間，在厄提約丕雅人的情況也一樣。應該注

意在 5:12( 1 我不能在那裡潔淨嗎? _j )所意指的外延，

這是很重要的，使人想起肋未紀 13-14 章的取潔儀式，

並由此在故事中造成取潔儀式和「真正」的潔淨的鮮

明對比。納阿曼的埋怨是，他來是為取得後者，但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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給他前者。他的僕人，一個比他主人更好的時聽者，

成功地消除 3這個對厄里盟的話錯誤的解釋(厄里堅

所講的只是取潔儀式) ，以顯示 3真正的解釋(他用取潔

儀式的詞語講治癌)。需要和給予那一種取潔的問題，

是敘述很重要的部分。不過，在納阿曼的例子中，如

果人不能把內在和外在析別，在草。合齊的例子中，相

信他也不能做到，在列王紀的敘述中，革哈齊外在的

偏差，好像與他內在的偏離天主沒有甚麼關係 o 值得

注意的是，在列下 5:26 所描述的，草。合齊對於財富和

地位的渴望，恰恰是在撒上 8:1 斗 17 '撒票爾對王權及

其叛教的涵義，提出警告所用的詞語。財富與叛教的

相連性，可在像申 6:10-12 之類的經文中見到。如果像

波洛狄那樣描述列王紀與宗徒大事錄的關連，最終

(的確從開始已是)抓不住要點。這類錯過要點的情

形，似乎正是那些閱讀新約時，不認真看待舊約本身

的價值的人，特別容易出現的傾陣。

整件事的真理，是這個故事與新約驚人的相關

性，而不是它的不相關性。敘述中充滿了將在後來約

書重現的主題。以色列的天主被確認為世上唯一的天

主，祂是外邦人同時也是猶太人的天主(列下 5:1 ， 15;

參閱列上 8:22-53; 17: 17-2斗; 18:20-40) 。有一位天主，祂

願意對「營外」的人施予仁慈(在此還不但指一個外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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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，同時也是一個顯病人) ，也對「營內人」宣佈審判。

在整個厄里盟的故事中，謙卑者(僕人，列下 5:3 ， 13)

被寫成比尊貴者(君王，軍長， 5:1 ， 6-7)更有洞見是他

們而不是那些尊貴者，作 3神聖的救恩的渠道。尊貴

者要透過酹聽他的說話，和透過像他們 樣，臣服於

權闊下，變成「如同嬰兒_j (5:14) ，這樣他才能認識這

救恩。內在的轉化伴以外在治癒的記號出現，水的功

能就是作為從舊過渡到新生命的媒介。這些主題後來

重現對股新約的主題，是如何重要，白不在話下，在

此不必詳述(參閱，例如.瑪 18:1-5; 19:13-15; 谷 9:33-37;

10:13-16; 路 9:斗6 斗8;18:15-17; 若 3:1-8; 羅 6:1-5; 格前

6:11; 哥 2:11 一 15; 鐸 3:斗 7) 。在兩約書之間，無論在文

學或神學的層面，都有高度的延續性。

C. 在新約光照下的列王紀

應該讓舊約的聲音，直接向教會發放，不錯，這聲音

也應該和新約的和諧 致。如果舊約的聲音不應該被

新約淹沒，我們也不應假裝基督徒酹聽這聲吉，不是

深受現在酹聽它的背景所影響。基督徒必須在整個聖

經故事，逐漸(向他們)展示結局的光照下，閱讀一部像

列王紀這樣的書。他們特別需要在這故事的主角.耶

穌基督的言行的光照之下閱讀它。這種閱讀法，可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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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約本身找到很清晰的鼓勵，因為以基督這個人物為

核心的福音，錯綜複雜地織入了舊約的故事。我們以

上已見過，如何從新約的標準看厄里盟的功能，就是

作耶穌的典型;舊約其他的人物也如此。在此，我們

可以取另一個例子:撒羅滿這個人物。

在列王紀中，撒羅滿大部分的時間是被寫成 個

有智慧的君王，雖然他的智慧也不是常吊在求取光明

正大的目標(歹U上 2:13 斗6) 。在書中，他也是一位投向

他的天主的君王。可是，甚至從一開始，作者就告訴

我們，有關他的正直，有不少疑問(如上 3:1-3 及以後

的章節) ，有不少標誌著剛悔之心的記號，還有，最

後，當他轉頭離開天主時(列上 1 1: 1-8) ，他那些日積

月累的齒莽，終於發展為毫無保留的叛教。他在很多

方面，顯示他是一個理想的君王統治一個理想的國

度，但是，理想和現實總是有相當程度的張力，最後，

現實總是達不到理想。最重要的是，他是一位受天主

祝福的君王。 j散羅滿堅信天主的祝福，尤其是給他

個永遠不瀉的王朝的祝福，絕對是與德行 他父親

的和他自己的德行分不開。這也是達昧告訴他的(列上

2:2-4) ;這也好像是天主向他保證的(列上 9:3-9) 。事實

上，祝福甚至透過國莽而持續出現，不過，漸漸地，

祝福還是消失 3(列上 11) ，相信撒下 7 章的讀者也會

[141 列王其己與聖經 l



懷疑，天主對達昧家族的處理，不止達昧戶斤告訴他兒

子的那樣簡單。天主對這個家族的懲罰，也不如最初

所預計的那樣嚴厲(列上 11 :12 日，兒，抖， 36) ;同時，即

使己來臨的懲罰，也不是永遠的(列上 11:39) 。天主8夕

選擇到底還是比人類的選擇更重要，縱使人永遠不能

仗著恩寵以逃避法律的要求。撒羅滿故事這樣充滿希

望的結局(在列上 8:22-53 撒羅滿自己的祈禱所表達的

希望) ，連帶地意昧著，當列上 9:6-9 所記的尚未來臨

的戚脅，最後變成事實時(列下 24-25) ，在以色列故事

結束時也可能有希望。因為，如果達昧的子孫可以永

遠在王位上，天主必需寬恕;王位也必需恢徨.人民

也必需重組。達昧子孫的王權永遠長存這概念，由新

約持續並加以發展。在新約，耶穌和那位達味之子認

同，他是給予達昧的許諾最後指向的目標(瑪 1:1-16;

21:1-11; 22: 斗 1 斗 6) ，是坐在達昧寶座上的茄位君王

(路 1:32一日，若 18:28-40; 宗 2:29-36) 。他比m~羅滿更偉

大，他將實現依 11: 1-9 上的默西亞許諾(包括 2-3 節對

撒羅滿的回望) ，人民應該聽取他的智慧，猶如舍巴女

皇酹聽f~羅滿那樣(瑪 12:42; 路 11 :31; 參閱瑪 13:抖，

路 2: 斗0 ， 52) 。在福吉中，常見耶穌像舊約的智慧導師那

樣，鼓勵祂的聽眾學習有闊天主的道理，觀察天主的

世界如何運作(例如瑪 6:2月 3斗;路 12:22-3斗)。不過，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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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要的是，新約向我們介紹祂是犀生的智慧，天主自

己的智慧(格前 1:24) ，從創世之初己和天父一起顯現

(若 1:1-18; 哥 1:15-20; 參閱筒 3:19-20; 8:22-31) 。耶穌

超越撒羅滿，不只在於在耶穌內心，智慧和服從法律

是完美地和諧交融(羅 5:19; 希 5:8) ，而在撒羅滿內心，

兩者常出現張力，最後甚至分離。反過來，撒羅滿指

向耶穌的典型。 旦把握了這一點，在閱讀撒羅滿故

事時，就很難聽不到耶穌的故事在耳中迴響(例如列上

1:38-40 加冕的幕;參閱瑪 21:1-11) 。

所有預像耶穌的舊約角色，在基督徒的聖經中，

都表現得比他們所指向的典型差。甚至達昧也有不

足，正如瑪畫的耶穌的族譜，提到巴特舍巴時不寫她

的名字而以「烏黎雅的妻子_j (瑪 1 :6)代替，多少有點

殘忍地提醒讀者這 點。在列上 1-11 可以見到許多撒

羅滿缺失的證明，不只是在他統治的末期，他對自己

有名的財富的態度有問題，經文甚至提示所有的一切

都不好。有趣的是，提到撒羅滿的榮華富貴時，著眼

點似乎也只在君王褒貶參半的問題上，在新約這是出

現在耶穌山中聖訓的部分(在瑪 6:25-34 及路 12:22-31

上所記錄的形式，兩者之間略有不同) ，耶穌藉此鼓勵

基督徒，不要讓他們對於物質欲求，妨礙對天王之圓

的尋求。兩部福音都把這項教訓，和另外的「不要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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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上為自己積蓄財竇」的教訓!相連，人應該在天上積

蓄財寶，兔得心靈迷失(瑪 6:19-21; 路 12:32-34) ;路加

進一步把這教訓和愚蠢的富人的比喻(路口 13-21)相

連，更提出「要變竇你們所有的來施捨_j (路口:33)訓

諭'使這教訓加倍清晰。這些經文強調天主對於生活

必霏昂的供應，以及與他人豆子事財富的命令，末日列上

9:10-10:29 有關撒羅滿的且雷霆無度和明顯的 EJ1章中心

比較，形成有趣的對比。我們甚至有 個「尋求這

切_j (瑪 6:32; 路 12:30)的外邦人記號:舍巴女皇。

在這個例子中，撒羅滿的功能，不是作為基督的

類型，而是對新約信友的警告和例子。如果從新約的

角度看，舊約的人物可以理解作基督的預像，他們也

可為基琶徒提供行為的模式。這符合新約的觀點，認

為像列王紀這類書卷，不是志在告訴我們有關以色列

的過去，增加我們對此書抽象式、概念式和抽離式的

認知，而是讓我們從中學得教訓I(羅 15:斗，格前 10:11 ; 

弟後 3:16-17) 。從過去的故事，可以挖掘不同的主題，

作為對後世的勸勉和規範。的確，不只撒羅滿是這樣，

其他的人物，例如厄里亞亦如是。新約的作者肯定，

基督徒可以從厄里亞的生活，得到寶貴的訓誨 無

論是有闊天主對待祂的「遺民J 的方式(羅 1 1: 1-6; 遺

民的問題，在整部列王紀中是一個重要的問題) ;或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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關信仰(希 11 :32-39) ;或有關祈禱(雅 5:13-18) 。以此作

為使用列王紀的實例，我們可以挖掘其他的主題，用

同法在全部基督徒的聖經中追尋它們的足跡。

「撒羅j甫的智慧 J 這個主題，肯定是一個很有用

的追尋的題目，因為探索智慧的本質，在列上 l 一 11 可

找到，也可在新約尋找。前面已指出，耶穌自己曾經

勸諭人向「自然學習_j ，以作為尋找天主和祂的作為

之道(參閱列上 5:13-1斗)。撒羅滿也被譽為有世俗智慧

的君王，如瑪 10:16 所說 I機警如同蛇，純樸如同

鴿子_j ，有人可以辯論說.撒羅滿可能善於弄蛇，但

說他純樸如同鴿子，就未必使人信服(列上立)。至改

行政上的智慧(列上 4-5) ，新約明顯是支持這點(例如

宗 6:3) 。然而，新約也和撒羅滿故事一樣，充分意識

到「從下而來 J 的智慧的不足和內在的危險。新約的

作者明白，智慧可以無用的字句和空洞的哲學表達它

自己，或者是毫不掩飾的叛教和「擺脫」天主的法律

(例如羅 1:21-25; 哥 2:8; 雅 3:13一 18) 。在整部新約，有

一條重穿全書的思路，就是 I智者」憑他們自己的

能力，是無法時聽福音的(例如格前 1:18-25) 。真正的

智慧應該是「從上」而}85(示的;它的特徵是ß5(汗\給「小

孩_j (路 10:21)一一即那些從世俗的標準來說根本不是

智者的人(例如格前1:26-31) 0 I從上」而來的智慧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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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新約亦如在撒羅滿故事中一樣，是處於核心地位

(列上 3) ，在撒羅滿故事中，智慧也是賜給一個知道自

己的需要的「年輕人_j (3:7)一一智慧導致明智的判斷(參

閱格前 6:5 的期望)。

以上所舉的只是幾個例子，顯示列王紀如何在作

為聖經的新約內閱讀，並可由基督徒以之作為聖經，

配合著新約的整體觀點來閱讀。這些例子充分展示

出，基督徒酷聽舊約的聲音，深深受到它現在所處的

被酹聽的背景所影響。閱讀一部像列王紀這樣的書，

基督徒必須在整部聖經故事，從它的開始直到它的結

束的光照下而閱讀。他們必須這樣做，這是無可避免

的;實在，我們必須強調這 點，並肯定還是在神學

上的根本需要，他們不得不這樣做。從基督徒聖經的

背景下看，列王紀的故事可以理解，作為後世的新約

故事作典型的功能，只有帶著這種想法閱讀它，讀者

才能領受它全面的意義，當讀者以他們自己的故事繫於

較廣泛的整個聖經敘述，在它的背景下理解他們自己。

深入研讀書自

論聖經與正典:

J. Barr, Ho/y Scripture: Canon， λμthori吵， Criticism (Oxford: 

Clarendon Press, 1983).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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Sources in Acts: 2 Kgs 5 as One Component of Acts 8,9-40' , 

Bib 67 (1986) , pp. 41-67.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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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喜丈編萃的手三去與目的

(譯守主語)

宋蘭友

希伯來文聖經分為:托辣(法律)、先知和雜項三個大

部分，而先知則分為前先知和後先去日兩部分，前先知就是

我們一般所知的歷史書(若蘇厄、民長紀、撒慕爾紀上|仁和

列王紀上下) ，後先知就是我們所說的大、小先知書。有意

義的是，希伯來文聖經把歷史書歸入先知書之類，這是否

意昧著，在古代以色列經師心目中，歷史書不是一般的歷

史書，而是別有所指，含有特別或先見之訊息的經書?從

現代研究聖經歷史書的趨向看來，現代聖經學者顯然是這

樣看。

本書《列王紀釋義〉的作者普雲(Iain W. Provan)在書

中指出，列王紀是一部敘述文學、歷史編賽文學和教誨文

學，強調它和以色列的宗教及聖經的關係。他認為列王紀

所敘述的，是一個故事，以天主、以色列的主和以色列各

君玉和先知為主角。故事的內容是講述以色列人以天主于

民的身分，如何在他們向天主求得的列王的帶領下，在天

主所許的福地上生活和掙扎，天主如何在他們的成功和失

敗中與他們相處。故事的整個情節在君王制的框架下逐漸

展開，從達味開始，直到漆德克雅為止，井然有序。相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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位的君王都在預設的「君王公式」框架之內出現，編事這

段歷史的目的，編撰者對歷史的洞見，所體悟的歷史教誨

和天主對以色列民的旨意，都在這個框架之內和之外，展

現出來。

很湊巧，中國歷史上最偉大的一部歷史書和文學鉅

著: <史記> '也是以敘述文體寫成的。〈史記> (104-91 BC) 

由漢代司馬遷編撰'是中國第一部通史。在〈史記〉以前，

中國古代有以年代為次的「編年史」如〈春秋> '有按地

域而分的「國別史 J 如《國語〉、《戰國策> '也有以

文告檔卷形式記錄下來的「政治史」如〈尚書> '可是就

沒有 A部像〈史記〉這樣包羅各方面，而又融會貫通，脈

絡分明的歷史著述。唐劉知幾稱通史的寫法是 I 分敘六

家，統歸「二體 JJ J 。所謂二體，就是「編年體」和「紀

傳體 J ' <史記〉就是紀傳體的創始。清趙翼在他寫的〈廿

二史割記〉中說 1- 司馬遷參酌古今，發凡起例，創為全

史:本紀以序帝王，世家以記侯國，十表以繫時事，八書

以詳制度，列傳以誌人物。自此例→定，歷代作史者遂不

能出其範圍 J (參閱「史記出版說明 J ' <史記> '香港:

中華書局， 1969) 。例如.向來被視為正史的「二十四史」

中的二十三史，從漢書到明史，儘管名目略有改變，門類

或有短缺，大體上仍然沿襲〈史記〉的體例。

根據司馬遷的自序， <史記)全書包括本紀十二篇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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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十篇，書八篇，世家三十篇，列七十篇(包括太史公自序) , 

共一百三十篇。所謂本紀，根據〈史記〉三家舊注(即﹒劉

末裴憫的《史記集解> '司馬貞的〈史記索隱〉和張守節

的〈史記正義> )之一的索隱，紀者，記之意。本其事而記

之，因此稱為本紀。紀又有理的意思，有關帝王之書稱為

紀的，是因為此可作為後世之綱紀。斐松在他的著作: (史

目〉中解釋 r 天子稱本紀，諸侯日世家 J (參閱同上)。本

也有意指某-族系之意，紀是指統合整理眾事之理，繫之

年月，錄之於文，總而言之，本紀是以文字記述，有關

段時期相繼統治中原的帝王(例如上古時代的君王，例如五

帝)一生齊家治國平天下之事。

《史記〉的第一篇本紀所述的是有關五帝(即黃帝、帝

棋王頁、帝碧、帝堯、帝舜)的本紀。司馬遷在篇末交代資料

來源，說〈尚書〉記載堯以後之帝王，諸子百家也有提及

五帝，但其言皆非典雅之訓，不起有學之士所取，孔子傳

的〈宰予問五帝德〉和〈帝繫姓> '漢代儒者認為非聖人

之言，多不傳學。他自己著書以前，西至空桐，北過海鹿，

東漸於海，南至江准，訪問過不少父老，發現有關黃帝堯

舜之風教猶在，而且大致不離古代文籍。他博考古文，發

現古文尚書缺失不少，更無說黃帝之語，其餘帝王遺事也

多散軟，反而可從〈五帝德〉和〈帝繫姓〉找到補充。雖

在二千多年前，司馬遷處理年代涅遠，可考證的史料異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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缺乏的古代歷史，已經非常符合現代編寫歷史的原則。

至於表的體裁，是以表列的格式，明列各朝王帝傳遞

的次第，使各朝歷代君王的名單，一日了然。將史家無法

明確的年代，串連貫通，把當時君王世襲和各朝主要官職，

以表展示其相互之間的關係'這也是古代撰寫歷史的創

舉。司馬遷在「三代世表第一」的卷首，特別指明，五帝

的年代久遠，他所作的這表是根據《大載禮》中的〈五帝

德〉和〈帝繫〉兩篇的歷代之系譜，及參照〈尚書〉匯編

而成。

八書是敘述禮儀、聲樂、律法、曆表、天文、祭肥、

治水及度量衡等八項。司馬遷在這部分除了記錄各代的禮

制之外，用了比率很大的篇幅，申發他自己對於禮法的觀

點，極力推崇禮，說天下士以上至帝王，能從禮者則治安，

不能從禮者則危亂。他這種治圍觀點，和周朝以及孔于的

政治觀極相符，不過，他撰寫歷史時，卻不像孔于修《春

秋〉那樣，借撰史以發表他的治國理論及理想。在他認為

恰當之處，例如在此 I禮書第他也絕不吝於發表

他的議論。

三十篇世家中，主要陳說春秋、戰國、秦與漢初的諸

侯玉孫事蹟。司馬遷對於這些諸侯王孫，有他自己的~_.套

褒貶的標準'絕不盲目遵從傳統。例如在敘述周太王之子

吳太伯的生平事蹟時，他和孔子同聲讚美吳太伯是位至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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者，說吳太伯「慕義無窮，見微而知清濁 J 又稱讚他是

閩覽博物的君子(司馬遷， <史記} ,# 4 ' 1475 頁)。又如

在 I 魯周公世家第三」篇末，司馬遷根據史實，剖析孔子

對於魯、國道德衰落一刀切的批評，於事不符，指出魯道雖

微，在沫四之間，依然可見到幼者扶老者而代其任的事，

魯國揖讓之風尚存(同r. ' 1548 頁)。

七十列傳將各朝代的類似人物，加以歸納，並把外邦

異族人士與漢人發生關聯的史事，記述 F來。書中所記述

的這些人物，包括各個階層，達官貴人，名人逸士，也包

括游俠隱者，刺客烈士，英雄豪傑。在以生動活潑的筆觸，

把他們寫得悶悶如生之外，司馬遷更暢所欲言或對他們的

行事為人，或對他們的遭遇，所處的社會和時代，提出他

個人精警的見解。

從以上對《史記〉內容的分析可見，司馬遷選擇和處

理史料的重點，是放在各朝代的人物，尤其是帝王和諸侯

身上。各朝代的歷史、政治、社會、民生，均藉記述朝代

的轉換，王帝的繼承和傳遞，諸侯與諸侯之間的攻伐或結

盟，名相的豐功偉績，聖人賢士的昭德高行，奇人異士的

非凡成就而表達。可見(史記〉全書的結構是以時代

從三王五帝開始，歷夏、商、周、秦至漠，作者身處的時

代為經，以各代的王帝諸侯民間各奇人異士等人物為緯。

〈史記〉首要的部分的十二篇本紀，從一至六篇記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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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帝不日夏、股(商)、周、秦四個朝代及其君玉的事蹟，各篇

的結構也是以帝王人物為主線，時事和客觀環相輔，在每

篇末段，作者也交代他所採用的資料。卷七和卷/丸，順序

是項羽和劉邦漢高祖的本紀，司馬遷在記述這兩位世紀末

的大英雄，尤其是漢高而且時，也沒有極盡歌功頌德之能事，

只是據實以報。他評論項羽，自矜功伐，奮其私智而不師

古，全軍覆沒時，大呼「天亡我，非用兵之罪」是謬誤。

在評劉邦時，分析夏、商、周、秦四代的利敝'成功與失

敗的關鍵，點出劉邦能看透各代之長短，能「承敝易變，

使人不倦，得天統矣 J (參閱司馬遷， ~史記} 1 冊，香港:

中華書局 1959 ' 394 頁)。以上提過，司馬遷在寫作前，曾

到與他所記述的歷史有關的各地實地考察，並仔細查核他

所掌握的文獻和典籍。從他在十二本紀和三十世家這兩部

分對史料的剪裁，我們也可以見到，他的著眼點是放在政

治社會和民生，其次才是倫理道德。他對於王侯的評價，

也可以達到客觀和不畏權勢的標準。在列傳的部分，他最

能暢所欲言，表達他自己的人生觀，他對於王者、士大夫

和讀書人的理想及期許。

比較列王紀和《史記} ，首先我們看到的是:司馬遷

治史的態度是入世的，著眼於現實世界。他是沒有超現世

的幅度的。這正是〈史紀} ，或者中國其他的古今歷史著

述，不日聖經中的歷史書最主要的分歧。其實這也是俗世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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史和聖經的史書的分歧。這分歧源於宗教和非宗教之別。

以色列人信仰雅威，深信祂是宇宙和歷史的主宰，認為君

王是由上主揀選來替祂管治自己的選民的。列王紀這部歷

史書對史料的選擇和剪裁的著眼點，很自然是放在上主及

上主和祂于民的關係上:評論君王和歷史，也自然是從上

主和超現世的角度出發。在中國文化中，宇宙有一位超越

的主宰的觀念，是很模糊，甚至可說是很薄弱的。雖然周

王也聲稱受命於天而伐夏，漢朝以後也稱王帝為天子，但

是天這個模糊的超越存在，不過是王帝和諸侯用來壯聲威

的抽象權威而己，司馬遷不會像列王紀的作者那樣認為，

君王必須向上天或上主負責。他選擇史料固然要顧及與一

定的時空有關的資料，覆蓋面越廣越好，人物的代表性也

一樣。

撰寫歷史的目的，兩者也是很不同的。在司馬遷，主

要是記述玉帝治國和管理社櫻的作為，好叫後世的王者效

法其長處，警惕其弱點和改過其錯失:要使為人臣者知其

應為和不應為，察其可為和不可為;使為庶民者知其於國

於家之責。他和從道德的角度治史最不同之處是，社會上

的非主流人物，市井中的三教九流，不日傳統之外的出規之

徒，都是他寫傳記的對象。他除了從他們不合常規的行事，

看到反面教材之外，也能欣賞這些人與眾不同的人性特

質。他的治史目的，與其說是教化，不如說是反映和警惕

[155 歷史編義的手法與目的(譯後語) 1 



更貼切。這點和列王紀明顯而絕對是為宗教教誨和信仰反

省的目的，是很不相同的。

兩部史書的共同點是文體，兩者都是採用敘述文體，

都以人物為敘述的主線，透過人物的描繪，達到編史的目

的。在這方面，兩部作品都是成功的，而且功勞都藉高起

的文學技術取得。在列王紀是作者熟練地運用希伯來敘述

文的特點和優勢，例如重複和對比的寫法，文字遊戲等文

學手法(詳見本書的深入分析)。在〈史記》是簡潔的描擒，

層次分明，條理清晰的敘事于法。司馬遷能用很少的文字，

精簡的篇幅，交代諸侯之間複雜的爭權奪地，君臣之間，

爭個你死我活的政治門事，能生動而條理分明地敘述秦漢

交接之際，群雄逐鹿中原的混亂複雜的場面。因此，從編

摹歷史的文學成就來說，列王紀和〈史記》真是不相伯仲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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里經章節索引

舊約

看IJ世紀 17:20 89 

37-50 88 23: 1-2 
28:61 

135 
17 

29:8 16 
出谷紀 29:17 135 
4:1-17 42 29:20 17 
4:21 43 30:10 17 
5: 1-21 42 31:26 17 
7:3-4 43 
7:13 43 
20 103 

若蘇~言

20:4 43 
1: 6旬9 16 

32 94 1:7 16 

32:1-35 43 1:8 17 

32:4 43 8:30-35 17 

32:5 43 ,83 
23:6 17 

32:26 43 ,83 
24:26 17 

月刀末在己
搬慕蔚紀止

13-14 138 4:9 16 
8: 11 14 
8:14-17 139 

申命紀 9:2 15 
4:15-24 93 10:23-24 15 
4:29 16 16:7 9,15 
6:2 16 17 15 
6:10-12 139 25 14 
8:6 16 25:3 14 
9:5 16 31 9 
11: 1 16 
12 83 
12:1-7 89 

指I某蔚紀T

17:18-20 89 2:8 12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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做幕府紀T 1:51 13 
2 10,145 7 106,141 
2: 1-4 16,104 7: 1-17 9 
2:2-4 141 7:12-13 9 
2:3-4 16 7:12 10 
2:3 16,88 7:14-16 106 
2:4 107 7: 15-16 113-4 
2:10-11 11 11 9,14 2:12-11:43 99 11:2 14 
2:12 10 11:6-27 9 
2:13-46 141 12 10 
3 10,146 12:1-12 9 
3:1-3 141 12: 15-23 9 
3:2-14 91 13-18 14 
3:2-3 61 ,62 13 9 
3:2 103 14:20 14 
3:3-14 15 14:25-26 14 
3:7 146 15: 1 14 
4-5 145 18 9 
4:20-5: 1 105 
5 61 

列王紀上 5:1-9:9 103 
1-11 104,143 , 5:4 29 ,105 

145 5:7 108 
1-2 9,15 ,25 5:13-14 145 

10,12 ,13 5: 18 61 
1:1-2:11 99 6-7 92 
1:1-4 13 ,22 6:1-38 82 
1:1 22 6:1-13 82 
1:5-6 14 6:11-13 28 
1:13-30 13 6:14-35 82 
1: 13 13 6:16 82 
1: 14 14 6:18 82 
1: 17 13 6:19-32 82 
1:29 13 6:20-22 82 
1:30 13 6:20 82 
1:38-40 143 6:22 82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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列王紀上 11 :34 142 

6:23-28 82 11:36 106,110, 

6:28 82 113 ,142 

6:29-30 82 11:38 104 

6:29 82 11 :39 62 ,100 , 

6:30-32 82 106,142 

6:30 82 11 :41 25 ,58 

6:32 82 12 42 

6:35 82 12: 1-24 100 

7:51 61 12:8且 11 42 

8:9 102 12:15 42 

8:14-21 102 12:25-13 :34 36,103 

8: 18 110 12:25-33 17,62 ,83 , 

8:22-53 105 ,113 , 100 

139 ,142 12:25-30 102 

8:23 102 12:28 43 

8:25 107 13:1-32 102 

8:27-30 102 13:7-25 104 

8:41-43 103 13:24-25 35 

8:60 103 13:33 36 

9: 1-9 28 14:1-18 102,104 

9:3-9 141 14:1-16 17 

9:4-5 107 14:7-11 27 

9:6-9 142 14:9 93 

9:10-10:29 144 14:10 111 

9:10-14 61 14:15 84,93 ,107 

10:15 29 14:19 25 ,58 

11 17,100, 14:21-24 84 

141 14:22-24 22 ,101 , 

11: 1-40 103 103 

11: 1-8 110 ,141 14:23 84 

11:9-13 104,105 14:29 25 ,58 

11:12-13 142 15:1-5 105 

11: 14 102 15:3-5 101 

11 :23 102 15 :4 106,110, 

11:29-39 102 113 

11:32 142 15:9-22:51 101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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到玉紀止 21:21 111 

15:11-15 61 21:25-28 105 

15:11 18 21:26 111 

15: 13 84 21:27-28 112 

15:14 103 22 42 

15:16-22 60,61 22:1-38 102 

15:16 61 22:28 42 

15:18-19 61 ,65 22:41-44 11 

15:20 61 22:41-43 11 

15:22 61 22:43 18 

15:32 61 22:44 62,103 

16: 1-4 22 ,27 ,102 
22:45 11 

16:13 102 22:46 11 

16:15-20 59 22:50 11 

16:21-28 59 22:51 11 

16:29-33 62,100, 
22:52 

103 
16:31-33 110 到王紀了

16:33 84 ,111 1:2-17 102 
17-到下 13 100 1 :18 1 
17-19 102 2:19-22 136 
17:17-24 139 3-8 21 
17:36-37 113 3:1 110 
18 92 3:15-27 103 
18:15 103 4:1-7 136 
18:19 84 4:8-37 102,136 
18:20-40 139 4:39 82 
18:22-40 102 4:42-44 136 
18:26-38 102 5 21 ,134, 
18:36 105 135,136, 
20:13-34 102 138 
20:35-43 104 5:1-18 102 
20:35-36 35 5:1 139,140 
21 103 5:2-3 21 
21:17-29 103 ,109 5:3 140 
21:20-24 27 5:6-7 140 
21:21-22 111 5:12 138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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到玉紀T 13:23 100,105 , 
5: 13 21 ,140 113 
5:14 21 ,140 14:4 62 
5:15-18 103 14:6 88 
5:15 103 ,138 , 14:24 39 

139 14:27 38 ,105 , 
5:19-27 104 113 

5:26 139 15-23 58-9 
6: 1-7 102,136 15: 1-7 59 
6:27 102 15:4 62 
7:17-20 104 15:8 39 

8:1-6 32 15: 17-22 58 
8:12 39 15: 18 39 
8:16-29 110 15:18-19 58 
8:16-19 62 15:24 39 
8:19 105 ,106, 15:28 39 

110 ,113 15:29 58 
8:25-29 110 15:35 62 
8:25-27 62 16 64 
8:25 110 16:1-4 17,27 ,103 , 
8:26 110 104,107 
9-11 110 16:2-4 22 
9-10 111 16:3 104 
10:18-29 62 16:7-10 58 
10:30 100 16 :7-8 65 
10:31 88 16:7 58 ,65 
10:32-33 102 16:18 58 
11:1-3 112 17 101 
11: 1 111 17: 1-23 105 
11:2 111 17: 1-6 23 ,37 ,38 , 
11 :3-20 111 39 
12:2-15:38 101 17:2 38 ,39 
12:4 62 17:3-6 58 
12:18-19 65 17:7-23 17,25 ,38 , 
13:5 38 103 
13:6 84 17:7-20 83 
13: 10 39 17:7-11 22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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到王紀T 18:17-20:19 41 
17:10 84 18:17-19:37 102 

17:13 88 18:19-25 65 
17:15 102 18:19 66 
17:16 84 ,102 18:20 66 
17:21-23 62 ,83 18:21 66 

17:23-27 58 18:22 66 

17:24-41 23 ,34,36, 18:24 66 

37,103 18:31-35 66 

17:24-33 35 ,36,37 18:33-35 102 

17:28 37 19:6-7 102 
17:29間33 35 19:14-19 102 

17:29 36 19:15 102 

17:32-33 37 19:20-34 102 

17:32 36,37 20:6 58 
17:33 23 ,37 20:18 109 

17:34-40 36 21-23 111 ,112 
17:34-39 37 21 101 ,112 
17:34 23 ,88 21:1-18 59 
17:35-40 23 21:1-16 104 
17:35 37 21:1-15 27 ,107 
17:37-38 37 21: 1-9 103 
17:37 37,88 21:2-15 27 
17:41 23 ,36,37 21:3 84 ,111 
18:13-19:37 73 21:6 104 
18 38 ,88 21 :7 84 ,94 
18:1-20:21 101 21:11 111 

18:3-6 38 21:12 111 

18:3-4 65 21: 13 111 
18:4 84 ,91 ,103 21:14 113 
18:5 38 ,65 21:16 104 
18:6 38,88 21:17 59 
18:7 38 22-23 17,26 ,62 , 

18:9-12 23 ,37,38 , 80 ,89 ,90 
39 22 126 

18:13-19:37 38 ,63 22:1司23:30 101 

18:13-16 63 22:2 89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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到玉紀了 尼斯種拉上

22:3-23:33 59 8:36 29 
22:15-20 105,112 
22:19 112 尼斯于是拉T
23:1-20 103 2:7 29 
23:4 84 2:9 29 
23:6 84 
23:7 84 三胃已口苦B苦J之71' 

23:14 84 77:37 135 
23:15 84 
23:21-25 90 
23:26-27 17 

月正i3

23:27 113 3:19-20 143 

23:29-25:26 105 8:22-31 143 

23:29 58 17:8 61 

23:31-25:26 107 
23:31-35 24 

試點是亞

23:34 109 6:1-9:6 66,67 
24-25 25 ,101 , 7 66 

142 8:23-9:6 66,67 
24:1-4 17 11:1-10 66 

24:15 109 11:1-9 142 

24: 18-25:30 41 11:2-3 142 

24: 18-25:7 109 14:28-32 66 

25 106 36-39 66 ,67 
25 :7 22 ,109 36-37 63 
25:24 109 36:1-38:8 41 

25:27-30 10,22 ,28 , 38:9-20 66 

101 ,107, 38:21-39:8 41 

109,113 39:8 67 
40-55 67 

編年紀斗 40 67 

8:33 12 58:6 135 

編年紀了
耳F月刀木亞

32:1-23 63 52:1-34 41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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木言玄且 10: 13-16 140 
1:2-7 42 
1:2 42 路加福音

2: 1-5 42 1:32-33 142 
2:6-11 42 2:40 142 
3: 1-12 42 2:52 142 

4:27 136 
新約 5:12-16 136 
王馬晉福音 7:11-17 136 

1:1-16 142 7:22 136 

1:6 143 9: 10-17 136 

6: 19-21 144 9:46-48 140 

6:25-34 142,143 10:21 145 

6:32 144 11:31 142 

8: 1-4 136 12:13-21 144 

10:8 136 12:22-34 142 

10:16 145 12:22刁 1 143 

11:5 136 12:30 144 

12:42 142 12:32月34 144 

13:54 142 12:33 144 

14:13-21 136 17:11-19 136 

14:22-33 136 18:15-17 140 

15:29-39 136 24:13-35 135 

18: 1-5 140 
19:13-15 140 若望福音

21:1-11 142,143 1:1-18 143 
22 :41-46 142 2:1-11 136 

3:1-8 140 
馬蔚谷福音 6: 1-15 136 

1 :40-45 136 6:16-21 136 

5:21-24 136 9: 1-12 136 

5:35-43 136 11:17-37 136 

6:30-44 136 18:28-40 142 

6:45-51 136 
8:1-10 136 于詩龍太亭主是

9:33-37 140 2:29-36 142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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宇晨龍太事錄 站起也後會

6:3 145 3:16-17 144 
8:9-40 134 
8 138 弟鐸言

3:4-7 140 
羅馬吉

1:21-25 145 希伯來言

5:19 143 5:8 143 
6: 1-5 140 11 :32-39 145 
11: 1-6 144 
15:4 144 雅各T白宮

3:13-18 145 
格林三多前言

5:13-18 145 
1:18-25 145 
1:24 143 Mishnah 
1:26-31 145 B. Bat. 15a 22 
6:5 146 
6: 11 140 Philo 
10: 11 144 

Co吋. Ling. 
149 18 

哥j羅森言

1:15-20 143 J osephus 
2:8 145 Ant. 
2:11-15 140 1: 14 18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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舊約導讀系列

研讀舊約的學生，需要一本清晰、簡短、扼要、易讀和

易掌握的舊約簡介書籍， {舊約導讀系列〉就是按這個

需要而編撰的，因此本系列的編寫方針是:

﹒介紹經書的內容

. 中肯地概覽重要的評論該經書的題目

• 集中注意神學的透視點

﹒評估最新的學術研究

. 交叉參照經典的舊約歷史神學著作

.註釋參考書目

〈舊約導讀系列〉由 Sheffield Academic Press 為'(英國)

舊約研究學會 J (Society for Old Testament Study)而出

版。本系列的作者都是學會的成員，而系列的編輯:威

伯里(R. N. Whybray)是學會前任的主席。作者均有國際

知名的學術著作，和豐富的大學教學經驗。

己翻譯及出版的有﹒

〈訓道篇簡介〉 威伯里著 2000 年出版

〈約伯傳導讀〉 易 澄著 2001 年出版

〈若蘇厄書分析〉 克迪思著 2002 年出版

《盧德傳和艾斯德爾傳研究〉 賴 斤-仲者斗，. 2002 年出版

《撒慕爾紀上、下剖釋〉 T合司 頓著 2002 年出版

《民長紀研讀〉 梅思著 2003 年出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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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& 2 KINGS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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舊約的歷史書，從來都不是純歷史故事的敘述，歹Ij王紀是

舊約的歷史書之一，情況當然也一樣，因此 ， 如果要從列

王紀中閱讀有關以色列歷代君王的事蹟 ， 或有關以色列君

王時代的歷史，讀者會相當失望。那麼 ， 列王紀是怎樣的

一部書 7 本書 : <<到王紀釋義》的作者普雲(Iail1 PrOVa l1) 

認為，這部書不但是一部有關過去的書 ， 同時也是一部歷

史編黨的文學、敘述文學和宗教教誨文學 ， 所以閱讀本

書 ， 我們可在沒有教授指導下 ， 閱讀列王紀而得到不少有

關以色列歷史、文學的知識和宗教教誨。如果世俗的歷史

涉及國家、政治、人生和人際關係等層面 ， 不過 ， 歹Ij王紀

這部聖經中的歷史書，除此之外還涉及更重要的 ， 天主與

人、天主與歷史的層面，從這部經書，我們可以看到天主

是怎樣的歷史主宰，祂怎樣攜著以色列及人類的手 ， 創造

歷史，走過歷史 ， 最後奔向祂在天際為人畫下的彩虹。

* 2主 * 2拉

普雲 (Iail1 PrOVa l1)是溫哥華 Reg巴l1t c o{{ege Marsha{{ shepparð 

計劃的聖經研究教授。

3016009144 HK$72.00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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